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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05 年 6 月 1 日星期三 

Wednesday, 1 June 2005 
 

上午 11 時正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Eleven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MRS RITA FAN HSU LAI-TAI, G.B.S., J.P. 
 
田北俊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G.B.S., J.P. 
 
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鍾泰議員，S.B.ST.J., J.P. 
IR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S.B.ST.J., J.P. 
 
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李柱銘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MARTIN LEE CHU-MING, S.C., J.P. 
 
李國寶議員，G.B.S.,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G.B.S., J.P. 
 



立法會  ─  2005 年 6 月 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 June 2005 

 

2 

李華明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J.P. 
 
呂明華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LUI MING-WAH, J.P. 
 
吳靄儀議員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周梁淑怡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LIANG SHUK-YEE, G.B.S., J.P. 
 
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陳婉嫻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YUEN-HAN, J.P. 
 

陳智思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BERNARD CHAN, J.P. 
 
陳鑑林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J.P.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單仲偕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 J.P. 
 
黃宜弘議員，G.B.S.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G.B.S. 
 
黃容根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WONG YUNG-KAN,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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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鈺成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YOK-SING, G.B.S., J.P. 
 
楊孝華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HOWARD YOUNG, S.B.S., J.P. 
 
楊森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YEUNG SUM 
 

劉千石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CHIN-SHEK, J.P. 
 
劉江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J.P. 
 
劉皇發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G.B.S., J.P. 
 
劉健儀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IRIAM LAU KIN-YEE, G.B.S., J.P. 
 
劉慧卿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J.P. 
 
蔡素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OY SO-YUK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譚耀宗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G.B.S., J.P. 
 

石禮謙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BRAHAM SHEK LAI-HIM, J.P. 
 

李鳳英議員，B.B.S., J.P. 
THE HONOURABLE LI FUNG-YING, B.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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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宇人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TOMMY CHEUNG YU-YAN, J.P. 
 
陳偉業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YIP 
 
馮檢基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FUNG KIN-KEE, J.P. 
 
余若薇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AUDREY EU YUET-MEE, S.C., J.P. 
 
方剛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VINCENT FANG KANG, J.P. 
 
王國興議員，M.H. 
THE HONOURABLE WONG KWOK-HING, M.H. 
 
李永達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WING-TAT 
 
李國英議員，M.H. 
THE HONOURABLE LI KWOK-YING, M.H. 
 
李國麟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JOSEPH LEE KOK-LONG 

 
林偉強議員，B.B.S., J.P. 
THE HONOURABLE DANIEL LAM WAI-KEUNG, B.B.S., J.P. 
 
林健鋒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JEFFREY LAM KIN-FUNG, S.B.S., J.P. 
 
馬力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A LIK, J.P. 
 

梁君彥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LEUNG KWAN-YUEN, S.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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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傑議員，S.C. 
THE HONOURABLE ALAN LEONG KAH-KIT, S.C. 
 
梁國雄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KWOK-HUNG 

 
郭家麒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KWOK KA-KI 
 
張超雄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FERNANDO CHEUNG CHIU-HUNG 

 
張學明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EUNG HOK-MING, S.B.S., J.P. 
 
黃定光議員，B.B.S. 
THE HONOURABLE WONG TING-KWONG, B.B.S. 
 
湯家驊議員，S.C. 
THE HONOURABLE RONNY TONG KA-WAH, S.C. 
 
詹培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CHIM PUI-CHUNG 

 
劉秀成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PATRICK LAU SAU-SHING, S.B.S., J.P. 
 
鄭經翰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JINGHAN CHENG 

 
鄺志堅議員  

THE HONOURABLE KWONG CHI-KIN 

 
譚香文議員  

THE HONOURABLE TAM HEUNG-MAN 



立法會  ─  2005 年 6 月 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 June 2005 

 

6 

缺席議員： 

MEMBERS ABSENT: 
 
梁劉柔芬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S.B.S., J.P. 
 
霍震霆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G.B.S., J.P. 
 
 

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兼任  

政務司司長孫明揚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MICHAEL SUEN MING-YEUNG, G.B.S., J.P.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AND 
SECRETARY FOR HOUSING, PLANNING AND LANDS 
 

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HENRY TANG YING-YEN, G.B.S., J.P.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G.B.M., J.P. 
THE HONOURABLE ELSIE LEUNG OI-SIE, G.B.M., J.P.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先生， J.P. 
DR THE HONOURABLE PATRICK HO CHI-PING, J.P.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葉澍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STEPHEN IP SHU-KWAN, G.B.S., J.P. 
SECRETAR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ABOUR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馬時亨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MA SI-HANG, J.P.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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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先生， I.D.S.M., J.P.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EE SIU-KWONG, I.D.S.M., J.P. 
SECRETARY FOR SECURITY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周一嶽醫生，S.B.S., J.P. 
DR THE HONOURABLE YORK CHOW YAT-NGOK, S.B.S., J.P. 
SECRETARY FOR HEALTH, WELFARE AND FOOD 
 

 

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J.P.,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吳文華女士  

MS PAULINE NG MAN-WAH,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陳欽茂先生  

MR RAY CHAN YUM-MOU,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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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 21(2)條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 2005 年道路交通（公共服務車輛）（修訂）  

規例》 .................................  

  

83/2005 

 

 

Subsidiary Legislation/Instruments L.N. No. 
 

Road Traffic (Public Service Vehicles)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5........................................ 83/2005

 

 

其他文件  

 

第 91 號  ─  二○○四至○五年度第四季  

  批准對核准開支預算作出修改的報告  

  《公共財政條例》：第 8 條  

 

 

Other Paper 
 

No. 91 ─ Report of changes to the approved Estimates of 
Expenditure approved during the fourth quarter of 
2004-05 (Public Finance Ordinance : Section 8) 

 

 

主席：秘書，我們現在沒有足夠法定人數，請響鐘傳召各位議員返回會議廳。 

 

（在傳召鐘響後，多位議員返回會議廳）  

 

 

主席：現已有足夠法定人數，會議開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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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質詢。第一項質詢。  

 

 

食物標籤  

Food Labels 
 

1. 呂明華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只有出產地食物標籤但沒有本港當局要求的標籤的進口食物，可

不可以在香港出售；若可，原因是甚麼；若不可，原因是甚麼；

及  

 

(二 ) 符合入口地區食物標籤要求的香港輸往外地的食物，可不可以在

香港出售；若不可，原因是甚麼？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所有在香港出售的食物，無論是進口或在本地生產，均必須符合

《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香港法例第 132 章）和《食物及藥物

（成分組合及標籤）規例》（香港法例第 132 章附屬法例 W）內

的要求，加上合適的標籤，包括配料表、致敏物、添加劑、特別

貯存方法或使用指示的陳述，以及製造商或包裝商的資料等。有

關的標籤不可以對食物作出虛假說明，或在食物的性質、物質或

品質方面誤導消費者。  

 

(二 ) 符合入口地區食物標籤要求的香港輸往外地的食物，如果要在香

港出售，也要符合香港的標籤要求。香港和其他國家或地區一

樣，也會因應本地的環境及當地的公共衞生健康情況，制訂適合

香港市民的食物標籤制度，有助消費者使用有關資料，選擇適合

自己健康和喜好的食物。   

 

 

呂明華議員：主席，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指出，各國會因應本地的環境及當

地的公共衞生健康情況，制訂食物標籤制度。我以為人類對食物的要求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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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是一樣的，如果按照政府的主體答覆，請問美國麥當勞所出售的食物，跟

香港麥當勞所出售的食物有甚麼分別？為何有分別？如果沒有分別，為何沒

有分別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呂明華議員提出的補充質詢是，香港跟外國的水準

是否有分別，我的答覆是有分別的。如果某種食物會在世界各地出售，便必

須符合當地所制訂的標籤及需要。所以，食物製造商如果準備製造其食物供

全球出售，在製造該食物時便必須符合各地的需要。  

 

 

林偉強議員：主席女士，深圳和廣東省均是香港副食品的主要供應地區，請

問當局可否告知本會，在實施有關食物標籤的新規定時，會否與有關地區進

行協商，並取得共識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據我所知，中國內地會依照食品法典委員會

的指引發展其標籤制度。我們現時的做法是配合內地在這方面的發展導向。

我們留意到從內地輸入的食物，佔了本港輸入食物三成以上，所以，內地是

我們食物的主要供應地區，我們一定會配合他們的工作。如果我們要立法，

是一定會給予他們時間作準備的。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相信局長也知道，很多時候，政府在制訂標籤要求時，

業界會有很強烈的意見。舉例來說，在推行標籤制度的時間表方面，政府是

不會參考其他入口地區的時間表，而是會領先於那些地區來行事，導致很多

入口食物未能符合香港的標籤制度要求，不能在港出售。請問局長，政府有

否參照入口地區對在推行標籤制度的時間表方面的要求，為入口商制訂一個

符合實際供應情況的時間表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去年，食物環境衞生署進行了一次諮詢及調

查，並研究了對不同入口食物實施標籤制度的可能性。我們看到現時約有七

成食物應可配合推行標籤法例的時間表，至於其餘的食物，我們會看清楚其

水準及所要面對的問題。所以，我們將來向立法會提交的法案，第一方面是

會有較長的寬限期，而第二方面則是會分兩個不同階段執行。我們希望可盡

量令業界配合法例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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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梁淑怡議員：局長始終沒有回答我補充質詢的核心。我並非問有關緩衝期

或甚麼，我最重要的是問我們會否領先於那些地區來行事，導致本來可以入

口的食物，礙於我們所訂出有關推行標籤制度的時間表快過或早過向我們供

應食物的地區，因而不能入口？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或許讓我分兩方面回答。第一，香港在食物

標籤方面的進展，其實已較其他先進國家緩慢，所以，我覺得香港反而是要

逐漸追上其他國家的。第二，如果有一些國家準備把食物供應給香港，他們

一定會配合香港這個入口地區的法例需要，不會只顧及自己作為生產國家的

情況，而不理會出售地區的要求的。所以，我覺得是須有一段適應期，但如

果時間太長，純粹是為了遷就供應地的發展，則我覺得是沒有必要的。  

 

 

楊孝華議員：主席，這項口頭質詢是有關食物標籤這個具爭議性的問題，但

也只限於 packaged food，即已包裝的食物。可是，現時很多入口食物在出售

時也沒有包裝，是分散出售的，對於這些食物，政府將會如何處理？政府是

會不加理會，還是會把食物的成分列出，供消費者參考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我們現時會先針對一些已包裝的食物，接着

便會看看如何對分散出售的食物進行充分監管，但同時又容許該等食物得以

自由買賣。由於現時輸入的肉類和蔬菜均無須附有標籤，所以我們尤其覺得

須關注這一方面。可是，我們也不能因此制定一些規例，令小販或市場不能

買賣這些食物。我們純粹是從公共衞生和食物安全的角度出發，盡量令食物

安全，但同時不會對營運的業界造成太多掣肘。  

 

 

劉江華議員：主席，局長剛才說我們推行標籤制度的時間表較其他國家緩

慢，這一點我是同意的。不過，即使制定了法例，不知道現時的執法情況如

何？民建聯每年也有就過期食物進行調查，結果顯示這種情況每年均有發

生。局長可否告知我們，在過去數年，從數字來看，政府的執法工作是否有

效呢？據我們觀察，成效仍然不是太大。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在過去 3 年，我們每年所抽檢的標籤數目約

在 55  000 個至 57  000 個之間，而對違法的公司所作出的檢控約有 80 至 90

宗，罰款由 500 元至 1 萬元不等。我們會繼續以同樣的方法監管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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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明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說，“有關的標籤不可以對

食物作出虛假說明，或在食物的性質、物質或品質方面誤導消費者”。消費

者委員會每次所進行的調查，均發現很多本身聲稱為高纖、低糖的包裝食

物，卻其實並不符合國際標準，這是因為沒有營養標籤的法例。現時，標籤

法例尚未生效，立法會尚在研究當中，那麼，消費者  ─  尤其是我們所關

心的長期病患者  ─  他們如何選擇這些聲稱是高纖、低糖的食物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在定立法例之前，我們是要做一些教育和推

廣的工作，讓市民知道甚麼是不同的聲稱，甚麼是低糖、低鹽等。現時，我

們有很多不同的標籤方法，有些是以每個分量（ serving）有多少來計算，例

如每 100 mg 有多少。有見及此，我相信一般市民是很難作出比較的。在這

段期間，我們會就這方面進行更多的公眾教育。  

 

 

主席：第二項質詢。  

 

 

取消向公共屋邨商鋪提供租金回扣  

Withdrawal of Rent Rebate for Shop Premises in PRH Estates 
 

2. 方剛議員：主席，據報，房屋委員會（“房委會”）自今年起逐步取消

按新屋邨入伙進度提供的商鋪租金回扣，多個商戶因而須繳交市值租金。就

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取消租金回扣措施涉及多少個商戶，他們何時開始須繳交市值租

金，以及是否在有關租約屆滿後才須繳交市值租金；  

 

(二 ) 房委會對未能負擔市值租金的商戶有甚麼特別安排，包括會不會

與他們商討重訂租金；及  

 

(三 ) 無法負擔市值租金的商戶如果提早退租，會不會獲發還保證金和

須辦理甚麼手續？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在回答方議員的質詢前，我首先簡單解釋房

委會為紓緩受公共屋單位入伙進度影響的商戶而推行的租金調整計劃

（“該計劃”）。該計劃自 1991 年開始實施，按照商場鄰近新屋的入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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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為商戶提供相應的租金減扣優惠。該計劃由有關商場的首份租約生效

日期起計，直至鄰近屋的入伙率達九成以上或為期 3 年。視乎個別屋的

實際入住情況，有不少商場的優惠已在屋落成和入伙後撤銷，但亦有個別

商場在 3 年期滿後，獲酌情延長優惠期 1 至兩年不等。  

 

 我就質詢 3 個部分的答覆如下：  

 

(一 ) 有 4 個房委會轄下商場的租金優惠期在今年屆滿，總共涉及 246

個商戶。頌富商場的租金優惠已於本年 1 月結束，而其餘 3 個即

愉翠商場、鯉魚門廣場及逸東商場的優惠將於本年稍後終止，詳

情見附件。租金優惠期屆滿後，在同一商場的所有商戶，不論個

別租約屆滿日期，均須立刻繳交租約原訂的租金。  

 

(二 ) 房委會轄下的零售設施按商業原則運作，合約所訂的市值租金一

般以公開競投的方式釐定，而續約則透過磋商訂下雙方可接受的

租值，所以基本上已反映商場的營商環境、鋪位位置和個別租戶

的經營情況。如果商戶因個別原因而未能負擔市值租金，房委會

會考慮他們的特殊情況及實際經營環境，商討合適的安排，例如

提早退租及重新評估市值租金，務求靈活處理，達致互惠互利的

雙贏目標。  

 

(三 ) 商戶提早退租的安排視乎租約的性質，大約可分為兩類。第一類

為公開招標的租約，當中訂明有關提早終止租約的條款，如果租

戶有意退租，他們必須根據租約規定在結束租約 3 個月前書面通

知房委會。第二類是透過協商訂定的租約，這類租約並無說明提

早退租的安排，但房委會會靈活處理這類租約的商戶提出退租的

申請，一般來說，房委會會以相等於 4 個月租金的金額作為提早

終止租約的條件，以補償在重新出租鋪位期間的租金收入損失。

房委會會彈性處理每宗提早退租的申請，盡量配合個別商戶的實

際情況。  

 

 手續方面，商戶須以書面通知房屋署，只要商戶在交回鋪位時已

繳付全部租金及其他費用，而鋪位的狀況仍然良好，房屋署便會

全數發還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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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在 2005 年終止租金調整計劃的房委會商場  

 

商場名稱  租金優惠屆滿日期  受影響商戶數目  

頌富商場  2005 年 1 月 15 日  118 

愉翠商場  2005 年 7 月 31 日  27 

鯉魚門廣場  2005 年 7 月 31 日  45 

逸東商場  2005 年 9 月 15 日  56 

總數  246 

 

 

方剛議員：主席，我想問局長，如果有些屋邨因為某些原因而不能入伙，這

些商戶是否可以繼續享有回扣或優惠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正如我在主體答覆中指出，一般來說，我們

會提供優惠，直至屋邨的入伙率達致九成以上或為期 3 年。通常來說，商戶

的要求在這兩種情況下都能夠滿足得到。我在主體答覆亦提出，有個別商場

於 3 年期屆滿後，由於種種情況，例如一些建築上的阻延以致租客未能入住，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優惠期便會酌情延長 1 至兩年不等。  

 

 

張宇人議員：主席，局長剛才在主體答覆的第一段提到房委會提供優惠，直

至附近屋邨的入住率達九成以上或為期 3 年。局長接着在附表中列出有 4 個

商場的優惠在這種情況下獲得延長，而頌富商場的優惠在 2005 年 1 月 15 日

屆滿，其他商場的優惠則在本年 7 月或 9 月便會到期。我想問局長，這數個

屋邨現時的入住率其實是否已達九成呢？還是由於政府的房屋政策問題，其

入住率仍未達到某個成數，而且還是遙遙無期呢？為這些商戶提供的租金優

惠期若不再獲延長，對他們是否很不公道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按照我手邊的資料，這幾個最新屋邨的入住

率如下：愉翠商場是 55%，鯉魚門廣場是 60%，而逸東商場是 70%。至於商戶，

數目則較少，在愉翠商場是二十多個，鯉魚門廣場是 45 個，而逸東商場是

56 個。在這種情況下，例如逸東商場是因為建築延誤而延遲入伙；鯉魚門廣

場則有一些居者有其屋（“居屋”）的屋苑，現時已改用作紀律部隊的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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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希望裝修工程在年中完成後便可以入伙。由於我們預算情況會有改善，

所以在該處作出這樣的決定。  

 

 

張宇人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的是，既然這些屋苑的入住率仍未達到九

成，租金優惠如不獲延長，會否對商戶不公道呢？即使局長表示入住率的標

準可能很快會達到，甚至指有關商戶的數目很少，但這其實非關商戶多少的

問題，問題只在於公道性。房委會對這些商戶是否不公道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這項政策其實已經由 1991 年沿用至今，大

致上可說是運作良好。我相信現時也是考慮是否繼續採用該計劃的時候。我

們在檢討後，認為其中一兩個商場稍後仍有類似的問題。雖然這些租戶會面

對有關的影響，但主體答覆已提出其他方法解決他們的問題。這些方法包括

重新釐定租金，並以較靈活的手法來處理這些問題，例如他們可以先行解除

現有租約或退租，然後再靈活地考慮其現時的情況。我們可以根據現時情況

反映他們所面對的經營困難，這是在訂定原來的租金時所沒有考慮到的。我

們一直以來所沿用的方式，對於他們來說未必有利，因此，我們希望以不同

的方式處理這個問題。  

 

 

陳鑑林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提到，如果個別商戶有困難，

房屋署會作出考慮及靈活處理。不過，最近有一個商場進行大裝修及重新間

格，其中有一間酒樓根本無法經營，因而曾向領匯公司提出要求減租。可是，

領匯公司表示，租約問題是由房屋署管理，與它無關。不過，酒樓在詢問房

屋署時，所獲得的回覆是現時已全部交由領匯公司管理。所以，我希望局長

回答究竟該由誰作主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對於這宗個案的詳情，我不大清楚。不過，

原則上，雖然領匯公司現時仍未上市，但我們已成立了這間公司，把我們的

商場陸續交予這間公司管理。但是，它只負責管理，政策則仍由房屋署釐定。

所以，據我瞭解，有關的政策現時的主動權在於房屋署。會後陳議員可提供

這宗個案的資料，我們再作跟進。  

 

 

李國英議員：主席，據我瞭解，現時已有一羣商戶有意就取消租金回扣提出

上訴。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提到會考慮個別情況，也提到營商環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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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我相信這些租戶是認為營商環境惡劣，在這種情況下，我想知道他們

上訴的成功率有多高呢？現時的跟進情況又如何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也不知道他們上訴的成功率，這當然要視

乎實際環境，但我可以補充的是，由於原來所訂的租金較高，很多時候，他

們負擔不來，我們便會給予他們寬免。由於訂定租金時是按照一般的程序及

情況，而當時未能預測現時的情況，所以並沒有考慮到人流或其他的營商環

境。如果他們能夠重新釐定租金，我們在釐定租金時便可以考慮現時的實際

情況，並能夠作出較確實的反映。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他們進行上訴，我相

信上訴委員會一定會考慮現時的情況，但實際的成功率我不可以在此作答，

因為須視乎個別情況而定。  

 

 

王國興議員：主席，剛才局長在回答時表示，如果商戶感到不滿意或經營有

困難便可先解除租約。實際上，由於涉及很多的成本及裝修，因此有關的投

資者不能簡單地說解約便解約。我想問局長，幫助營商的方法是否把回扣期

繼續延長呢？根據附件，有很多商場即將在 7 月或 9 月便終止有關的回扣。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剛才已解答過，如果合約所訂的租金不能

夠實際反映其現時的經營狀況，我們可考慮終止租約，但終止租約並非在終

止後不再繼續租給他們的，這只是一個手段，即處理的方式，讓他們不受現

時租約條款所限制，即是說，解除他們在該租約條款之下在租金及其他各方

面所受到的限制，並且提供彈性，使我們可以參考現時的情況重新訂立租

約，以達致雙贏的局面。這是我們希望達到的結果，但實際上可否做得到，

當然要考慮很多當前的環境。  

 

 

王國興議員：主席，局長未有回答的是，可否先維持租金回扣，然後一面商

討重新訂定租約呢？  

 

 

主席：局長，你是否有所補充？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沒有甚麼補充，我們一直以來也是沿用這

種方式，不過，我們覺得如果能有較多靈活性當然較佳，所以便考慮我剛才

所提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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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香文議員：主席女士，如果商戶沒有能力繳付市值租金，很多時候會導致

商場空置率高企，當局如何解決這問題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正如我剛才說，我們的零售設施一定是按照

商業原則運作，主要是向居民提供服務。有些地方可以說差不多是獨市生

意，所以生意額是有的，只是視乎我們的租金水平而已。因此，正如我剛才

所說，我們現時所採取的措施是針對性的，目標是達致一個雙贏的局面。我

們不希望出現商場空置，有服務等於沒有服務的情況，而且我們也收取不到

應有的租金。  

 

 

譚耀宗議員：主席，局長剛才提到暫時終止租約、然後再另訂租約的辦法在

現實上是很難行得通的，因為商戶須拆去所有裝修遷出，然後才跟房屋署重

新商議及投標，屆時也不知道租金究竟是否適合，而在這段期間內所蒙受的

損失也可能很大。局長說這是雙贏的做法，我們卻看不出。我們希望在領匯

公司入主後 ...... 

 

 

主席：譚議員，請直接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譚耀宗議員：我的問題是，剛才局長提出的辦法根本不是辦法，不能幫助有

關的商戶。我想知道局長有何補充。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相信譚議員的假設是我們取消租約時會把

一切均取消，然後要求商戶重新競投，這種情況不是如此理解的。我們的意

思是，把以往租約的條款先行勾銷，然後再商議新條款，讓他們可以繼續經

營，而且租金亦可反映當前的情況，這便是我們的原意。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7 分鐘，現在是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李華明議員：主席，根據局長所提供的附件，鯉魚門廣場的租金優惠在 2005

年 7 月 31 日便屆滿，局長有否考慮可能會影響這個日子的兩項因素？第一，

紀律部隊是不會在同一個月內全部入伙的，所以可能需時數個月，甚至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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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才能全部入伙，所有空置的單位不可能一時間便全部入伙；第二，原先

有千多個單位是研究作旅舍用途的，但在這項用途放棄後仍未有決定。由於

這兩項因素，這些單位根本未能全部入伙，為何要在 2005 年 7 月 31 日便取

消或終止這項優惠呢 ?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正如我在主體答覆中表示，我們並非就着某

一個日子而終止提供優惠，只是因為 3 年期已屆滿。當然，我們也曾考慮李

議員剛才所說的因素，這也是事實。但是，我相信營商須視乎前景，即最後

有沒有人入住。由於現時差不多已可以保證會住滿，當然未必在 7 月 31 日

當天便有那麼多的人流，但他們會看到是有前景的。我相信這情況無論如何

也較以前好得多，對嗎？  

 

 

主席：第三項質詢。  

 

 

監管以內部認購方式出售樓花  

Regulation of Internal Sale of Uncompleted Flats 
 

3. 李永達議員：主席，據報，一些地產發展商以內部認購方式發售未建成

住宅物業單位（俗稱“樓花”）時，並沒有向準買家提供所有發售單位的價

目表，而他們公布的已售出單位數目和價格，與其後的土地註冊處物業轉讓

紀錄亦不脗合。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地政總署根據“同意方案”發出預售樓花同意書時，有沒有附加

條件，規定發展商以內部認購方式發售樓花時，須向準買家提供

所有發售單位的價目表，並須確保所公布的銷售情況資料準確無

誤；若有附加這些條件，由去年至今有沒有發現發展商違反了條

件；若沒有，政府會不會考慮附加這些條件；  

 

(二 ) 當局現時對地產發展商以內部認購方式發售樓花作出監管的機

制的法律依據是甚麼，以及可對違反監管規定的地產發展商採取

甚麼措施或懲罰；及  

 

(三 ) 政府有沒有評估上述監管機制是不是有問題；若認為有問題，會

否全面檢討該機制，甚至考慮減少或全面禁止地產發展商以內部

認購方式發售樓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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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首先，在回答李永達議員的主體質詢之前，

我想先簡述一下在預售樓花同意方案之下，有關發展商以內部認購方式發售

樓花的規定。預售樓花同意方案規定發展商必須擬備售樓說明書，並且必須

在公開發售前公布可供購買單位的清單及每個單位的售價。一直以來，發展

商在公開發售前，也會推出部分單位作內部認購，以測試市場對該樓盤的反

應。為求在這情況下能夠較有彈性地掌握單位價格的定位和制訂銷售策

略，發展商沒有提供有關單位的清單及售價。雖然如此，香港地產建設商

會（“商會”）自 2001 年起實施了一套自我規管制度，要求其會員在出售

樓花時遵守商會發出的指引，以確保準買家在作出置業決定前，能夠掌握足

夠和準確的資料。  

 

 就主體質詢的 3 部分，我的答覆如下：  

 

(一 ) 正如我剛才提及，政府在發出預售樓花同意書時，並沒有規定發

展商在以內部認購方式發售樓花時，須向準買家提供所有發售單

位的價目表。可是，自 2001 年 10 月起，在發展商的自我規管制

度下，發展商必須向內部認購的買家提供售樓說明書。此外，政

府在今年年初注意到，隨着樓市穩步復甦，市民置業的興趣增

加，部分發展商採取了不同的銷售策略以營造市場氣氛，引起了

社會關注。因此，政府在今年 3 月期間去信商會，促請商會加強

指引，要求發展商在進行內部認購時，向準買家提供推售單位的

價目表及這些單位的清單，並採取措施確保發展商對外所發布有

關銷情的資料，是準確及全面的。因應政府的要求，商會於今年

4 月初發出補充指引，有以下 4 項要求：  

 

(i) 如果售樓說明書載列的資料有任何重要改變，發展商應採取

合理步驟通知買家；  

 

(ii) 售樓處應備有大廈公契及政府租契的副本，供準買家免費查

閱；  

 

(iii) 發展商在進行內部認購時，應為準買家提供推售單位的價目

表及這些單位的清單；及  

 

(iv) 發展商如發布銷售數字，應力求準確。  

 

 政府相信，只要發展商真正切實執行商會制訂的指引，應可為準

買家提供合理保障，目前無須加入更多強制性的條款。消費者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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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消委會”）原則上贊同進一步完善商會指引的做法。商

會正就指引進行檢討，務求進一步改善指引的運作和成效。  

 

(二 ) 商會實施的自我監管機制並沒有法律效力，我們是倚賴市民、傳

媒和消委會一直監察着機制的運作。地產商是關心自己的商譽

的，任何指發展商進行內部認購時違反指引的報道，對發展商的

聲譽也會帶來負面影響，也可能影響個別樓盤的銷情。  

 

(三 ) 關於檢討現行安排方面，我想指出的是，任何新措施必須符合兩

項基本原則：第一，方案要實際可行，不會窒礙市場活力；第二，

方案亦同時要充分保障消費者權益，維持一個有秩序、公平及開

放的市場。  

 

 政府會採取雙管齊下的策略。首先，我們已在上星期聯同消委會

及地產代理監管局與商會會面，要求商會就內部認購的安排，以

及消息發放的透明度與準確性作全面檢討，並具體及清晰地重新

整理現行有關內部認購的補充指引。商會承諾要求會員的前線員

工切實地遵守所有關於出售樓花的指引，包括提供價單、公契副

本給準買家參考。商會亦答應成立內部專責小組，全面檢討其會

員目前的內部認購安排，預計在 2 至 3 星期內提出全面性的具體

建議。另一方面，我們已要求地產代理監管局向地產代理發出新

的指引，提醒他們必須遵守《地產代理條例》的規定，向準買家

發放準確資料。  

 

 基於我剛才提及的兩項原則，我們現時無意考慮減少或全面禁止

發展商以內部認購方式發售樓花，以便盡量減少對物業市場的干

預，讓市場能夠繼續健康發展。  

 

 最後，我希望藉此機會重申一點，市民在決定是否購買物業時，不應因

為一些新樓銷情理想的報道而作出衝動的置業決定。市民應該慎重考慮本身

的負擔能力和實際需要，並參考市場上類似物業的實際成交價。在這方面，

市民可翻查在土地註冊處已登記的類似物業成交紀錄。消委會亦已表示會按

需要，考慮增加保障買樓權利的教育，例如印製小冊子等，向市民介紹有關

情況。如有需要，市民應按其實際情況，尋求專業人士（例如測量師或律師）

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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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達議員：主席，自出現了有關內部認購“谷大”了樓宇銷情的報道後，

政府曾“放蛇”，證實有地產發展商在發售樓花時並沒有擬備價目表。主

席，政府上星期大鑼大鼓地預告，將會監察某樓盤的銷情，儘管如此，該發

展商仍只是在物業單位開售前兩小時才發出價目表。自 3 月至今，有關的指

引一直未能執行，政府似乎在面對地產商的權益時便會“腳軟”。我請政府

在這裏再次解釋，如果地產商不遵從指引辦事，當局會施以甚麼懲罰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剛才在主體答覆已用了相當篇幅解釋現時

的運作情況，說明了我們的關注，並指出了政府在今年 3 月已採取行動，促

請商會完善他們在這方面的做法。我認為任何一個牽涉這麼多人的制度，也

須花一點時間才可改善，這是可以理解的，但這並不代表政府在這方面坐視

不理，更不可演繹為政府在這方面沒有對策。其實，大家也知道，樓市的情

況是非常脆弱，我們一方面要進行監管，但另一方面亦不可窒礙了市場的自

由健康發展。要在這兩者之間取得平衡，並非容易掌握的。如果我們在某方

面多做了工夫，或在另一方面少做了工夫，後果便會是相當嚴重。所以，主

席，各位議員，我希望各位可以看到我們所做的工夫。我們跟商會經多次聯

絡後，他們也做了一些工夫，並且同意在 2 至 3 星期內就着現時的情況及當

局的要求重新進行檢討，務求他們日後推出的方案，是大家所能接受的。我

希望大家耐心一點，看看他們在這方面所做出來的結果是如何。  

 

 

李永達議員：我想提出簡短的跟進質詢。我剛才是問當地產商違反指引時，

當局是否會對他們施加罰則呢？局長可否回答得具體一點呢？  

 

 

主席：局長，你是否有所補充？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正如我剛才說，現時這並非法律上的要求，

而只是我們現行的制度有這個要求而已。當然，如果這個制度不奏效，而須

強制立法，那麼，相對於我剛才所說的平衡，我們便要更小心掌握了。現時，

我們還未到達這個地步。正如我在主體答覆中說，我們現在是有賴市民及傳

媒監察，而發展商亦要珍惜本身的商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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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一共有 12 位議員在輪候提出補充質詢，請各位有機會提問的議員盡

量精簡，好讓多些議員可以提出補充質詢。  

 

 

馬力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提到，商會應政府的要求，承諾在 2 至 3

星期內提出有關內部認購的安排及發放消息的詳細建議。我想請問局長，會

否就這些詳細建議再諮詢地產代理界的人，甚至在社會進行公開諮詢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這是商會的內部指引，政府在這方面的參與，

只可是看看實際的情況能否達到我們的要求而已。我深信商會一定會廣泛諮

詢業界的意見。他們最希望的，便是所達致的成果是大眾接受的。所以，在

這個過程中，我深信他們會盡一切努力，令他們得出來的成果為大家所接受。 

 

 

李柱銘議員：主席女士，局長說政府無意考慮減少或全面禁止發展商以內部

認購方式發售樓花，還呼籲有意置業的市民不要衝動。難道政府不知道，地

產商搞那麼多動作，其實是一種不良的造市手法，令那些排隊輪購單位，有

意置業的市民產生錯覺，以為如果他們不買，後面還有很多人輪候購買？局

長難道不覺得這種做法好比對那些被刧去巨款的市民說：“你也有不對的，

為何要帶那麼多錢上街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認為李柱銘議員的譬喻不太貼切，如果由

我來說，我會打其他的譬喻。不過，主席，問題在於大眾和傳媒的監察。舉

例來說，我們今天在這個會議廳內討論這項課題，經傳媒報道後，也是能夠

達致李柱銘議員剛才所說的效應的。  

 

 

李柱銘議員：難道你不知道這些是地產商造市的不良手法嗎？你是知道還是

不知道呢？  

 

 

主席：局長，你是否有所補充？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如果李柱銘議員翻看我的主體答覆，便會知

道我們在 3 月時所提出的關注事項，便是有關由這些造勢手法所引起的氣氛

的問題。我在主體答覆已清楚說明了政府在這方面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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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柱銘議員：我是問局長他是知道或不知道。主體答覆中並沒有說明政府是

知道或不知道。  

 

 

主席：局長，你是否有所補充？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沒有補充。  

 

 

詹培忠議員：主席，最近，法庭因為有些人在股票市場造市而判處他們入獄。

現在，地產商也是同樣地正在赤裸裸的造市。請問政府是否有雙重標準，對

他們的行為視而不見？這是甚麼道理？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認為大家對造市的理解及要求，也許不盡

相同。當然，我們知道地產商在促銷其樓盤時，會有自己的策略及理由，只

要他們所做的事不含虛假成分，即所選用的手法是透明、公平，便符合了我

們所採取的措施背後的理念了。我們的要求是他們最少必須達到這個原則。

因此，在這個情況下，我們要求他們在短期內提出新的方法。我們日後會檢

討商會所提出的內部指引，看看能否達到我們的要求。至於現在，我認為我

們只有拭目以待了。  

 

 

詹培忠議員：主席，局長仍未回答我，政府在法律上是否存有兩重標準呢？  

 

 

主席：局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不覺得我們有兩重標準。  

 

 

余若薇議員：主席，局長剛才在回答詹培忠議員時說，發展商的手法要具透

明度，但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說：“政府在今年 3 月期間去信商會，

促請商會加強指引，要求發展商在進行內部認購時，向準買家提供推售單位

的價目表及這些單位的清單”。我想就“採取措施確保發展商對外所發布有

關銷情的資料”這一點詢問局長。現在的問題是，發展商無須自行發布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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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因為市民從很多途徑，例如看報章的報道，也可取得資料，便誤以為

是由發展商發布的。因此，我想請問局長，既然局長剛才在回答詹培忠議員

的補充質詢時說發展商的手法要具透明度，那麼，政府會否考慮規定發展商

有責任對外發布有關樓盤的真實銷售情況，例如有關樓宇的價目、呎價等的

資料？他們最少要清楚說明這些，而不應好像局長在主體答覆最後一段說那

樣，“市民可翻查在土地註冊處已登記的類似物業成交紀錄。”這根本是不

切實際的做法，局長怎可要求消費者自行翻查這些紀錄？我的意思是，如果

要求發展商行事具透明度，那麼，當局會否最少要求發展商要有責任向外發

放有關售價的正確資料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們當然要求地產商發放正確的資料。我們

不時也可從報章上看到有關樓宇銷售情況的報道，但正如余若薇議員剛才問

及，這些資料究竟應由有關的地產發展商發放，還是由記者從其他途徑獲取

了消息後報道出來呢？香港是一個重視新聞自由的地方，所以這方面較難監

管，但我們也是有這樣的要求的。至於我在主體答覆中說政府內部其實也有

這些資料，這是因為每宗買賣均必須在土地註冊處登記，登記手續一旦完

成，那些資料便會成為了公開的資料，市民可以自行查閱，但政府卻不能將

這些資料在報章上刊登。如果市民在這方面有需要，他們是可以查閱的。所

以，我在主體答覆中表示，這些資料是已經存在，也是可以掌握的，但礙於

種種理由，以致市民須自行查閱而已。  

 

 

余若薇議員：主席，你也知道我想提出跟進質詢，因為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

充質詢。我的跟進質詢是他不應該要求市民親自到土地註冊處查閱資料，因

為局長也知道，市民是無法查閱有關樓宇的資料，他們只能查得到業主的姓

名。所以，我要問的是，局長會否覺得政府是有責任令發展商負上法定責任，

要求他們發放這方面的準確資料，而不是要求市民自行查閱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剛才其實已經解釋了。由於要顧及平衡，

所以我們認為現時並非適當的時候，以立法方式處理這個問題。我當然明白

余若薇議員的跟進質詢，但我的意思是，這些是公開的資訊，並非很難掌握。

由於置業是一項很重大的決定，所以如果市民有需要知道這些資料，他們其

實可以尋找律師或其他專業人士幫助他們查閱，但如果他們不想這樣，也是

可以自行查閱的。我剛才的答覆的重點是，這些資料是很容易掌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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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22 分鐘，現在是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劉秀成議員：主席，我很多謝局長在主體答覆的最後部分提到，市民在買樓

時要慎重考慮，以及要知道確實情況。我知道最近有一個新樓盤，售價每方

呎達三萬多元。我想請問局長，該樓盤已成交的單位，是否已在土地註冊處

登記？消費者又有否研究這是否物有所值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可以向議員說，我本人曾翻查過，土地註

冊處的確有這項成交的紀錄，而有關的數目跟報章所刊登的也是一樣。至於

這項成交是否物有所值，請恕我不能回答，因為我認為這屬於別人的心頭

好，他可能認為付出多少金錢也是物有所值的。這是屬於個別人士的價值觀

問題。  

 

 

主席：第四項質詢。  

 

 

醫院管理局轄下的普通科門診診所  

General Out-patient Clinics Under Hospital Authority 
 

4. 鄭家富議員：主席，關於醫院管理局（“醫管局”）轄下的普通科門診

診所，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  

 

(一 ) 在醫管局於 2003 年 7 月接管衞生署 59 間普通科門診診所前 1 年

及其後，每年每間公營普通科門診診所提供服務的人次；   

 

(二 ) 過去 3 年，平均每間診所每天的每類診症名額；鑒於醫管局會把

病情趨於穩定的專科門診診所病人轉介至普通科門診診所覆

診，去年該類病人佔普通科門診病人人次的百分比，以及當局有

沒有相應增加普通科門診診所的診症名額；及  

 

(三 ) 現時醫管局的普通科門診服務的平均單位成本是否較私人診所

為高；若然，原因是甚麼，以及會否研究如何減低成本？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由 2002年 7月 1日至 2003年 6月 30日和 2003年 7月 1日至 2004

年 6 月 30 日兩段期間，醫管局該 59 間普通科門診診所分別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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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5  086  024 和 4  190  314 人次病人。有需要注意的是，受到嚴重
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即 SARS）疫情影響， 2003 年公共醫療服

務的活動顯著減少，而到普通科門診診所求診病人的人數亦下

降，至同年年底才逐步回升至正常水平。此外，醫管局推行的到

診醫生計劃，成功在安老院診治大量病人，減低了他們到普通科

門診診所求診的需要。  

 

(二 ) 轉介病情趨於穩定的病人往普通科門診診所覆診這項安排，在醫

管局從衞生署接管普通科門診診所前早已存在。這些病人以往要

自行到普通科門診診所預約覆診，為方便病人起見，他們現時可

直接在專科門診診所辦理普通科門診診所預約覆診手續。據醫管

局瞭解，這些轉介至普通科門診診所覆診的病人總數，在普通科

門診診所移交醫管局的前後並無顯著變化。由於普通科門診病人

紀錄電腦化的工作尚未完成，所以現時未能提供曾在專科門診診

所接受診治的普通科門診病人的確實百分比。基於同樣原因，醫

管局未能提供過去 3年每間普通科門診診所按診症類別劃分的每

天診症名額。  

  

專科門診病人如果沒有需要再接受專科護理，但選擇繼續在公營

醫療機構求診，便會獲安排在普通科門診診所覆診。這項安排由

來已久，所以現時沒有需要增加普通科門診診所的診症名額。  

 

(三 ) 基於種種原因，醫管局普通科門診診所每次診症的平均單位成

本，不宜與私營診所的成本作直接比較。  

 

─  首先，公營診所與私營診所的成本結構有很大差別。舉例來

說，公營診所的醫生和其他醫護人員受僱於醫管局，享有整

套薪酬和福利的聘用條件。醫管局的普通科門診診所網絡要

規模較大的行政架構來支援其運作。此外，醫管局亦正為各

普通科門診診所設立綜合電腦系統，用以登記病人、診症、

處方和配藥，而該系統也接駁到整個醫管局的臨床管理系

統。私營診所的情況則截然不同，私營診所醫生大都是以自

僱形式單獨執業，並兼任行政工作，而私營診所如有應用電

腦，則仍只限於使用獨立運作、無須聯網的電腦。  

 

─  其次，醫管局普通科門診服務的成本結構中，部分元素在私

營醫療機構服務一般不存在，包括由具專業資格的護士和藥

劑師提供醫療服務、化驗測試，以及提供藥物。在提供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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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我們必須指出，公營診所的病人中，長期病患者比例

較高，他們須長期獲處方幾種藥物。相比之下，私營診所通

常只向病人提供短期（ 1 星期或以下）的藥物，而藥費已包

括在標準收費內。  

 

─  第三，醫管局普通科門診診所是其中一個培訓本港專業醫護

人員的場所，而私營診所則沒有責任為醫護界培育新人。因

此，醫管局普通科門診診所的成本包括培訓方面的元素，而

私營診所則沒有這方面的支出。  

  

現時，醫管局普通科門診診所每次診症的平均單位成本為 256

元。不過，如果剔除培訓醫護人員成本方面的元素，以及藥劑師

和藥物的成本，每次診症的單位成本是 112 元，與私營診所的收

費相若。  

 

 

鄭家富議員：主席，首先，我希望主席瞭解，局長未有回答我主體質詢的第

(一 )部分，局長是未有完全解答的，因為我問的是每年每間公營普通科門診

診所提供服務的人次，所以我希望主席容許我要求局長就這部分及第 (二 )部

分作答，因為局長匪夷所思地表示由於電腦化工作尚未完成，所以完全不能

掌握過去 3 年的診症名額，我希望局長能向我們提供這兩方面的數字，以幫

助我們進一步探討這問題。  

 

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 (一 )部分指出，接受診治的病人數目下降了

接近兩成，而有關的兩段時間均是跨越 SARS 疫潮的，所以 SARS 並非一個很

重要的原因。由於醫管局過去被削資，少了 10 億元撥款，因而出現嚴重財

赤，很多老人表示早上輪不到街籌。我想請問局長，究竟基層的門診服務在

未來的路向為何？政府是否在陸續削資的情況下，會減少門診服務，減少派

籌？政府如何面對此情況？政府有否想過一些人更可能因情況而使用急症

室服務，導致急症室的服務更難以維持？希望局長說一說，就這些數字來

看，政府門診服務的未來路向如何？  

 

 

主席：局長，鄭家富議員提出了一項要求及一項問題，請你回答他的問題。

至於他提出的要求，你可以決定是否回應，亦可在會後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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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我也想作出回應。我們會盡量向議員提供有

關資料，但我們亦曾就這問題與醫管局多次進行溝通，他們也只能提供我剛

才讀出的數目，我們會盡量就這方面作出跟進。  

 

對於醫管局有否削減這方面資源的問題，我有需要作出解釋。在 2003

年 7 月，衞生署當時尚未將普通科門診工作轉交給醫管局，亦還未有培訓家

庭醫生的責任，由於衞生署沒有這方面的責任，所以便無須動用有關資源。

不過，醫管局在接管門診服務之後，便利用門診部為家庭醫生提供培訓，當

中佔用了相當多的資源，特別是在以往的衞生署時代，一名醫生每天要為 90

名病人診治，但據我所知，現時醫管局的醫生每天的診症人數較少，最多只

為 85 名病人診治；在夜間診所方面，衞生署時代的醫生每晚要為 80 名病人

診治，現時醫管局的醫生每晚則診治 50 名病人。由於要維持派籌數目，醫

管局在接管這些門診服務後，已增加 20%的醫生、 21%的護士、 27%的藥劑人

員，以及 6%的支援人員。因此，我不能說醫管局未有就這方面投放資源，他

們現時投放的資源，應該較以往衞生署時代有所增加。  

 

議員剛才問的是將來的門診服務如何，我首先要說一說醫管局兩個主要

的路向。第一，將衞生署門診服務撥給醫管局的主要原因，除了可以為家庭

醫生提供培訓外，便是要提高門診病人和專科或醫院病人的資訊溝通，現時

整個醫管局的資訊系統，已可以達到我們的要求。  

 

第二，是方便病人在病情穩定後，可以到就近診所覆診，無須再長途跋

涉到專科醫院，輪候較長時間後才可以覆診，而現時這做法亦可以增加服務

的質素。因此，雖然診症的數字減少，但我們為病人診治的數目是否真的減

少了呢？人次是否等於人數呢？我是否有需要要求醫管局提供求診者的身

份證數目，以計算我們診治的病人數目究竟是增加或減少了呢？如果要製造

病人的數目，我相信醫護人員是很容易做到的，他們很容易便可把診症人數

增加，但最重要的是平衡服務的量和質。  

 

因此，我覺得醫管局在過去兩年，對每名病人所投放的時間較以往增加

很多，而醫生接觸病人的時間亦多出了很多。在電腦資訊系統及病人可自行

持有病歷方面，這發展是要花點時間的，因此，我覺得這是一種進步。  

 

 

鄭家富議員：簡單來說，醫管局會否削減門診服務和派籌數目？局長未有就

我剛才提問的這兩點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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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局長，好像有一部分是你剛才已有提及。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是的，我剛才說我們沒有打算減少派籌數目，以及

門診診所照顧病人的能力。大家可能看到一些輿論，關於衞生資訊委員會所

研究的長遠醫療問題，我們會長遠一點來解決，但我們不能基於這個原因，

便逕而採取一些行動令現時的服務受到影響。所以，我們稍後也會向立法會

議員講解如果我們要走這段路，中間的路該如何走，而不是隨意減少現時的

派籌數目。  

 

 

郭家麒議員：主席女士，就普通科門診的數字，其實，無論醫管局派出多少

籌，也是可用得盡的。局長曾在本會表示，將來的服務，包括門診服務也會

朝着 4 個方向發展，而其中最後一個方向便是培訓，局長剛才指出現時每天

派發 85 個籌，但如果是這樣，我不知道醫管局如何提供培訓，因為在此情

況下根本很難培訓新的醫生。當局現時有否發出指引，是否每間診所也有辦

法進行培訓工作？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據我所知，每當一間診所有接受培訓的醫生，

我們均是要提供培訓的。培訓可分為數方面：第一，一定要有資深醫生在附

近進行監管，讓接受培訓的醫生提問，並一起處理一些症狀較難處理的病

人；第二，接受培訓的醫生要定期檢討工作，診所內會有師傅和徒弟一起跟

進和工作；第三，接受培訓的醫生會有空閒時間，以供他們上課。因此，我

認為將來要提高家庭醫生的水準，便一定要做好這方面的工作，我認為現時

有需要接受培訓的醫生是有機會獲得培訓的。  

 

 

郭家麒議員：局長，我剛才的補充質詢是，既然醫管局每天派出 85 個籌，

這些醫生如何接受培訓？如果那羣醫生每天仍然要診治 85 名病人，他們如

何能夠接受培訓？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我相信這是關乎專業的決定，如果醫生認為

可以做得到，我們也是要接受的。我自己接受培訓時，還要處理更多病人。

不過，我自己亦未必一定是一個很好的醫生。（眾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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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明華議員：主席，醫管局是一個龐大的機構，為香港市民提供了優質的服

務，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可是，醫管局每年的財政預算大概為 270 億元，

是政府財政方面一個很沉重的負擔。大家看一看，醫管局的門診診所每年診

治五百多萬人次的病人，每次的成本為 256 元，即一年差不多是 13 億元，

大約佔醫管局財政預算的 5%。我想問政府有否考慮劃出這些門診服務，向私

家醫生買位，由他們提供門診服務，將私家醫生納入公共醫療服務的系統，

津貼他們診治病人？這樣做一方面可以減輕醫院的負擔，另一方面亦可提供

就業機會，改善醫生的就業市場，所以這方法其實是可以考慮的，政府有否

考慮過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當然，這項提議在不同時間裏也有人提出，

並有人考慮過，但我覺得任何改革也不是純粹基於成本問題而進行，而是要

視乎服務的質素。如果用同樣的成本達到更好的質素，或用較少的成本達到

同樣的質素，我們也會考慮。  

 

可是，如果現時要將這些門診服務撥交私人管理，第一，我們一定要有

足夠的人才，在市場內提供家庭醫生的發展機會和培訓工作；第二，應同樣

可照顧到較窮困的病人，或不能負擔醫療費用的病人；第三，我們認為醫管

局現時的門診服務最大的優勢是大部分病人，即 95%的病人的資料已經儲存

在公立醫院的電腦內，所以醫院能夠互通資訊，有助照顧病人。如果我們可

以解決這些問題，我不排除將來可以走這一步，但短期內，我們無法將之視

為獨立的工作來發展。  

 

 

主席：呂明華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呂明華議員：我覺得局長未有答覆為何現時未能加以考慮？局長剛才表示是

由於電腦系統等原因，其實，如果要提出理由，再說多些也是可以的，問題

是政府是否真的有決心做這件事？  

 

 

主席：我想你的問題只是問有否考慮，並不包括這麼多事項。你只是問政府

有否考慮，以及會否立刻進行？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我們當然有考慮，但我剛才已解釋，在考慮

時我們要注意哪些問題，我們是不會這麼快便作出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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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9 分鐘，現在是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林偉強議員：主席女士，除了服務人次和單位的成本外，政府可有衡量門診

服務的其他標準？因應不少新界地區，特別是多個離島地區的醫院和私營醫

療服務缺乏的情況下，政府是否有需要另行制訂標準，以滿足新界偏遠地區

居民的醫療服務需要？  

 

 

主席：林偉強議員，你現在所說的，是否新界的服務需要？  

 

 

林偉強議員：是的。有關門診方面，不知是否可以作出 ...... 

 

 

主席：是特別安排嗎？  

 

 

林偉強議員：是的。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我嘗試理解林偉強議員的補充質詢，就我們現時訂

定的標準，例如一名醫生為多少名病人診症或派發多少個籌等，在新界地區

是否適用，是否這意思？  

 

我自己看到新界地區人口分布不同，特別是離島地區。我們當然希望為

每一個大的離島或每一個郊區重鎮提供門診服務，即使不能每天提供，也希

望定期能有人前往照顧有需要的市民。  

 

現時在數個離島，特別是大嶼山或其他離島，我們正進行這方面的工

作。我們當然會視乎當地市民的需要，以及考慮如何維持良好的服務水準的

情況下繼續提供這方面的服務。不過，我們同時也要看一看，如果醫護人員

前往這些地方，發覺只能診治一兩名病人或只是一些很普通的疾病而浪費了

很多時間，我們可能會在這方面作出調整，我相信這些工作一定要與該區的

社區領袖進行商討，如果有需要作出調整，我們便會研究怎樣能達致一個大

家也接受的模式。  

 

 

主席：第五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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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管理局推行合約醫生制度  

Contract Medical Officers Scheme Implemented by Hospital Authority 
 

5. 郭家麒議員：主席，醫院管理局（“醫管局”）自 1997-98 年度開始推

行合約醫生制度，新入職醫生以 3 份總共為期 7 至 8 年的聘用合約受聘。他

們須於合約期內完成相關的醫學專科訓練並成為專科醫生。上述制度推行至

今，種種問題逐漸浮現並日趨嚴重。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是否知悉，自推行合約醫生制度至今，每年的合約醫生數字、因

未獲續約以致未能完成專科培訓的醫生及未能轉往其他醫學專

科接受培訓的醫生各有多少；   

 

(二 ) 是否知悉，至今不同年份加入醫管局的醫生薪酬及附帶福利等聘

用條件的詳情及這些聘用條件有沒有分別；若有，當局有沒有計

劃解決這種同工不同酬的問題；及  

 

(三 ) 政府如何解決合約醫生制度引致的問題，包括檢討各個醫學專科

所需的專業培訓期，以及協助希望轉往其他醫學專科接受培訓的

醫生，從而促進專科醫生的培訓及發展？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多謝郭家麒議員提出這項口頭質詢，因為這

是一項頗複雜的問題，所以我會花較多時間來回答。  

 

 為本港新醫科畢業生提供專科培訓的責任，過去多年來一直主要是由醫

管局負責。醫管局每年取錄約 300 名新醫科畢業生，並向他們支付薪金。鑒

於近年公立醫院醫生的流失率偏低，醫管局僱用的醫生人數每年都出現淨增

長。為了應付因聘用越來越多見習醫生而帶來的財政負擔，醫管局自 1997

年起不再按長期聘用條款聘請新見習醫生，而改為實施合約聘用條款。此

外，無論公營還是私營機構，現時都有普遍採用合約聘用模式，加上醫管局

須因應趨勢和情況轉變而對人力資源措施作出適當調整，這亦是醫管局實施

合約聘用條款的原因。  

 

(一 ) 自從 1997-98 年度起，醫管局已按合約條款聘用了合共 2  249 名
駐院醫生。每年取錄的醫生人數表列如下：  

 

年度 1997-98 1998-99 1999-2000 2000-01 2001-02 2002-03 2003-04 2004-05

人數 150 296 277 313 305 285 315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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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醫生中，有 58 人因培訓進度未如理想和不適合接受培訓而

未獲醫管局續約（ 2003-04 年度有 18 人，2004-05 年度有 40 人）。

至於要求轉往其他專科接受培訓的醫生人數，醫管局在 1997-98

至 2004-05 年度期間，合共接獲 199 宗申請。在這些申請中，只

有 17 宗不獲批准，詳情載於下表。未能轉往其他專科接受培訓

的個案中，大部分都是由於接收的專科認為申請人不適合接受該

專科的培訓。  

 

年度 1997-98 1998-99 1999-2000 2000-01 2001-02 2002-03 2003-04 2004-05 總數 

成功 1 14 9 26 43 21 35 33 182 

不成功 0 1 0 1 5 6 3 1 17 

 

(二 ) 自 1997-98 年度採用合約條款聘用醫生以來，有關的條款已曾作

出多次修訂，包括︰  

 

— 1998 年 4 月，以每月津貼取代現金津貼。每月津貼是根據當

前的公務員間接成本款額計算，津貼額為固定款額，並非與

員工的基本薪金掛；而現金津貼則是按基本薪金的某個百

分比計算的。此舉是要符合政府帳目委員會在 1996 年所提

出的建議，促請政府推行定期檢討和調整醫管局薪酬福利條

件機制，以確保貫徹成本相若的原則。  

 

— 2000 年 4 月，跟隨政府的公務員改革措施，調低入職薪金和

採用脫薪級表。  

 

— 2000 年 6 月，向駐院醫生實施新的薪級表和調低他們的頂薪

點，作為醫管局改革醫生職系的其中一項措施。  

  

— 2002 年 6 月，採用固定薪酬合約。  

 

— 跟隨當局調低公務員的薪酬，先後在 2002 年 10 月、 2004

年 1 月和 2005 年 1 月進行類似的減薪。  

 

 基於上述情況，同一職級醫生的聘用條款和薪酬福利條件可能有

所不同。不過，我們也明白，如果一間機構要遵守與現有員工之

間的合約規定，而又要在經濟不景、薪酬下跌時，繼續以市場薪

酬水平聘請員工，則在不同年份加入同一機構的同級或同組別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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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薪酬出現差距，實屬無可避免。公務員架構內也存在這種差

異，在私人機構便更常見。  

 

 醫管局明白員工對薪酬差距的關注，亦瞭解此事對士氣的影響。

雖然醫管局的財政狀況依然非常緊絀，而且在運作上仍須受合約

責任所規限，但醫管局最近仍實施了一項機制，對在 2002 年按

固定薪酬合約受聘而表現良好的員工給予增薪。此外，政府和醫

管局正研究可否把部分專科醫生培訓工作轉交私營醫療機構負

責。  

 

(三 ) 醫管局明白除了薪酬差距外，合約駐院醫生亦關注續聘和培訓機

會等問題。雖然經驗顯示，合約員工的表現與就業機會掛，可

令員工更努力爭取良好表現，但另一方面，醫管局也明白，合約

聘用模式不能為員工提供長期的職業保障，而這種保障對不少員

工來說可能十分重要。為了在採用合約聘用模式方面取得適當平

衡，以確保醫管局擁有一支團結忠誠的員工隊伍，為市民提供優

質的服務，醫管局現正考慮設立一個機制，把部分表現出色的合

約員工轉為按常額條款聘用。  

 

 在培訓方面，香港醫學專科學院訂明，醫生如果要取得專科資

格，便必須接受為期 6 年的專科培訓。為了讓駐院醫生有足夠的

機會達到培訓要求和參加有關的考試，醫管局一向都會在考慮各

項因素後，例如不同課程各階段考試在時間和合格率上的差異、

有關醫生的工作表現，以及可接受進一步培訓的潛質等，作出彈

性處理，把駐院醫生的合約期延長至超過 7 年。過去幾年，醫管

局已把所有通過中期試而獲取錄接受進修培訓的駐院醫生的合

約期，延長至所需期限，讓他們有足夠的時間完成專科培訓。除

了那些接受社區專科訓練的醫生外，大部分獲取專科資格的見習

醫生，將可繼續獲醫管局留任，以應付服務需求，並有助發展他

們的專業知識和技術。  

 

 至於現時由某個專科培訓計劃轉往另一個專科培訓計劃的制

度，醫管局通常只會考慮在接受培訓首年內提出的要求，以便一

方面既能給予專科見習醫生合理的時間以確定其專業志向，另一

方面亦確保有效和合理使用寶貴的培訓資源。由於現時的制度看

來行之有效，因此我們不打算在現階段再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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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括來說，我想指出，醫管局的管理方針是要為所有員工提供合理薪

酬、公平待遇和富挑戰性的工作，以吸引、激勵和挽留高質素的員工。《醫

院管理局條例》（第 113 章）附表 3 第 10 條規定，醫管局可決定“其僱員

的薪酬及僱用條款和條件”。我自去年 10 月出任局長以來，曾多次與醫管

局討論員工士氣的問題。雖然我知道要找出解決方法並不容易，同時完全明

白醫管局已就這方面採取了多項措施，但我仍期望醫管局能提出進一步的建

議，以改善其人力資源管理。  

 

 

郭家麒議員：主席女士，聽過局長冗長的答覆後，令我有點失望，尤其就解

決合約醫生同工不同酬的問題上。我想指出局長未回答的一點，是有關見習

醫生必須接受 7 年培訓的部分。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 (三 )部分中表示會因應

不同需要而作出彈性處理，但不是檢討專科訓練，我覺得其實也是沒有系統

處理的。不過，我想提出的補充質詢並不關乎這方面，而是局長在主體答覆

第 (三 )部分的第三段中提到，有關專科見習醫生申請調往另一個專科方面，

現行制度規定，見習醫生要在首年內提出申請。局長在第 (一 )部分也提到，

有很多見習醫生離職或不獲續約，其實是由於見習醫生在受訓了一年後才發

覺有問題。我想請問局長是否知悉，這制度其實是影響了很多年青見習醫生

轉往另一個專科繼續當醫生的機會？局長有沒有方法改變或會否考慮改變

這個相當不好的制度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據我所知，當然有些見習醫生在某一專科接

受培訓期間發現自己不適合或無法受訓而想轉往另一專科；同樣地，以醫管

局的立場來說，也不想有太多見習醫生申請轉往其他專科。即使有任何年青

醫生想轉往另一個受訓計劃，另一個專科也有權選擇醫生，互相選擇是很正

常的。如果專科的主管醫生很想接收某名見習醫生的話，通常也是能夠安排

的。所以，儘管醫管局設立了這個指引，但也要視乎見習醫生想調往的專科

的資深醫生怎樣衡量那名見習醫生，是否認為他具備潛質而決定，我覺得這

方面是要設立一個良好的機制。不過，我同意值得商榷的，是見習醫生是否

必須在培訓首 12 個月內決定去留的問題。據我的經驗，我們不是太認真注

意這方面的需要，反而要考慮那名見習醫生是否值得培訓，而其申請轉往受

訓的專科也要考慮是否需要這方面的人才。  

 

 

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局長在回答郭家麒議員的主體答覆的第 (三 )部分

中，在倒數第三段提到在培訓方面，香港醫學專科學院訂明醫生必須接受 6

至 7 年的專科培訓。但是，以往，在局長的年代或之前的見習醫生在獲得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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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資格後，可以繼續在公營醫院留任，累積一定經驗後才出外執業。可是，

在現行制度下，見習醫生在完成實習後，未獲得續約的便必須離開，而私營

醫院也未必會聘請他們，尤其一般私營醫院聘請的外科醫生必須具備 10 年

以上的經驗，這教他們如何是好呢？他們已完成學業和六七年的專科培訓，

那些醫生（尤其外科醫生）的情況便變成“半天吊”。究竟整個醫管局如何

看待這批花了不少心力和公帑來培訓的人才？基於醫管局的資源問題，要那

批醫生離開原先可以繼續接受培訓的地方，而私營醫院又不願聘請他們，這

教他們如何是好呢？我想請問，整個政府面對這狀況，如何協助那批專科醫

生，尤其是外科醫生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據我所知，香港醫學專科學院訂明醫生考試

合格後才能成為專科醫生，而專科醫生可獨立處理屬於該專科治理的病人，

在這情況下，那些醫生可轉往私營醫院或自行執業，至於他們能否“生存”

或有否病人求診的問題，當然是個別醫生的情況不同。大家也知道醫生與其

他專業一樣，是要積聚經驗才能吸引病人求診的。  

 

 有關這方面，我知醫管局會彈性處理，如果有醫生職位出缺而認為有適

合的醫生的話，將容許他繼續留任。至於過去為何有醫生流失的問題，是由

於 1990 年前公營醫療系統較為落後，所以很多醫生任職一段時間後便離開，

而願意繼續在公營醫院服務的醫生則較少，造成了正常流失的情況。在醫管

局成立後，由於改善了醫生的工作環境和提供了較多支援，所以有更多醫生

願意繼續在公營醫院留任。在過往 1 年，開始有較多資深醫生流失，讓較年

青的專家有機會晉陞。當然，我們會繼續監察流失的情況是否健康，如果出

現大部分醫生流失的情況，我相信醫院局會擔心本身能否維持一定水平的服

務。不過，我們也看到不容易掌握兩者之間的平衡，很多時候是由市場決定

的，而我相信醫院局作為全港最大的醫療服務提供者，在這方面當然應有自

己的定位。我覺得這是我們要注意的問題，不過，我們也不可以因為這樣便

聘請所有合資格的專科醫生。我相信沒有一個專業團體能像我們提供這麼具

安全感的僱用條件，醫生是較為有特殊條件的專業。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8 分鐘，現在是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李卓人議員：主席，醫生根本是整個醫療服務的靈魂，如果現在他們士氣低

落或流失率高，必定對總體醫療服務質素造成很大影響。我覺得局長在整項

主體答覆也沒有正視一個重要的問題，便是醫生士氣低落，是由於在合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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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看不到穩定性和長遠承擔。故此，我想請問局長，會否積極地   —  尤其
局長是香港大學醫學院的畢業生，而且不是受聘於合約制，是在長期聘用條

款下培訓產生的優秀人才   —  協助師弟師妹爭取取消合約制，而轉為長期
合約制？對專業醫生來說，合約制是一種很大的侮辱。政務官是受聘於長期

合約制的，政府似乎只看重政務官，局長應否也要為醫生做點事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我首先要說明，我現時的職位是衞生福利及

食物局局長，是要照顧不同專業人士的利益，不單止是醫生。當然，醫生與

其他專業人士一樣，受到相當多培訓和要利用很多社會資源來培訓，我們也

希望醫生成為幫助社會的一個專業團體。在這方面，無論是醫生、社工或其

他專業人士，我也希望聘請他們的團體或機構一定會設立良好的人力資源管

理架構，並提供一個有 career prospects 的機制，讓他們知道可爭取達到甚麼
目標。當然，我們不可以長期聘用某些人，如果他們的工作表現不理想，我

相信僱主也不會容許他們留任；如果他們的工作理想並能對社會有所幫助的

話，我們應該盡量挽留他們，為他們提供一些協助，幫助他們發展，我覺得

這是我們的宗旨。我也曾與醫管局進行多次會談，希望他們檢討現行多種不

同的合約條件，並與員工進行商討，訂出一個較合理的制度。  

 

 

主席：最後一項口頭質詢。  

 

 

強制驗樓  

Mandatory Building Inspection 
 

6. 何鍾泰議員：主席，政府在去年就樓宇管理及維修諮詢公眾，結果顯示

公眾認為引入強制驗樓是一項可行及有效的長期解決樓宇失修的方案。當局

正制訂建議以備進行第二次公眾諮詢，集中探討引入強制驗樓的可行性。就

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是否知悉新加坡或其他國家有否制訂強制驗樓政策；若有，請簡

述有關政策的重點；  

 

(二 ) 將於何時展開第二次公眾諮詢，而涉及的強制驗樓計劃內容與第

一次公眾諮詢的內容有甚麼分別，以及會不會集中討論如何要求

業主履行責任，確保他們的樓宇安全；及  

 

(三 ) 鑒於殘舊樓宇的業主可能不獲保險公司承保他們的物業，當局將

如何協助他們購買所需的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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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就質詢的 3 部分，我的答覆如下：  

 

(一 ) 據我們資料搜集所得，新加坡政府規定樓宇業主必須聘請合資格

人士定期檢驗其樓宇的結構。非住宅樓宇每 5 年檢驗 1 次，而住

宅樓宇則每 10 年檢驗 1 次。檢驗工作分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

段是外觀檢驗。業主是否須進行第二階段的全面結構檢驗須視乎

第一階段的檢驗結果。如果在第一階段只發現輕微的損毁情況，

業主只須跟進有關的修補工程；如果檢查發現重要的結構損毁情

況，政府當局可要求業主進行第二階段全面的結構勘測檢驗及進

行所需的維修。如果業主違規，可被罰款最高新加坡幣 1 萬元

（約港幣 47,000 元），以及監禁最多 6 個月。  

 

 除了新加坡以外，根據資料顯示，其他地方的法例，例如美國的

紐約市亦有規定所有樓高超過 6 層的樓宇，業主須每隔 5 年委聘

合資格人士檢查及維修樓宇的外牆及外牆上的附屬物，並在規定

時限內進行所需的維修。違例者可被罰款最高 1,000 美元（約港

幣 7,800 元），以及監禁最多 6 個月。  

 

 各地樓宇檢驗計劃的執行細節，均因應不同地方的樓宇保養文化

及社會和經濟狀況而有所不同。我們制訂有關強制驗樓計劃的建

議時，亦會按照香港的情況，適當地參考不同地方的經驗。  

 

(二 ) 為了長遠解決樓宇失修這個存在已久的問題，我們已進行了第一

次的樓宇管理及維修公眾諮詢，並於今年 1 月公布了諮詢報告

書。諮詢結果顯示社會普遍確認妥善保養樓宇是業主的最終責

任，而政府應提供確保樓宇狀況良好的法例框架，向有需要的業

主提供協助，以及進行執法。此外，大家普遍贊同強制驗樓是確

保業主妥善維修樓宇的有效方法。由於實施任何強制措施均必須

有充分的理據、周詳的執行計劃及得到社會的支持，因此我們正

以公眾屬意的政策方向為依歸，制訂強制驗樓計劃的執行細節和

各項支援措施，以便在年底進行第二階段公眾諮詢。  

 

 我們擬議諮詢的內容包括強制驗樓計劃的實施細節，例如怎樣釐

定目標大廈、訂定檢驗標準、檢驗周期；相關的支援措施，例如

設立獨立仲裁機制，以及為有真正需要的業主提供適當的協助，

以履行其應負的責任等。假如公眾就強制驗樓計劃的執行細節及

支援措施能達成共識，我們將展開跟進的立法工作。  

 

(三 ) 民政事務局和民政事務總署一直透過不同的方法和渠道，鼓勵業

主立案法團和業主購買第三者風險保險，以保障業主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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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年建築物管理（修訂）條例》已規定業主立案法團必須就

大廈的公用地方購買第三者風險保險。就此，民政事務總署一直

透過香港保險業聯會與保險業界積極討論，以期制定附屬法例，

訂明第三者風險保險的實施細則。有關細則相當複雜，不過，該

署現已將附屬法例擬稿，連同《 2005 年建築物管理（修訂）條例

草案》於本年 4 月提交立法會審議。  

 

 民政事務總署一直與香港保險業聯會磋商，討論大廈投保的具體

條件，以協助缺乏妥善管理維修的大廈購買保險。屋宇署亦會因

應個別情況，考慮發出清拆令，以便協助因存在僭建物而未能購

買第三者風險保險的樓宇。此外，市區重建局（“市建局”）和

香港房屋協會（“房協”）亦有為參與他們樓宇復修計劃而完成

所需維修的業主立案法團提供資助，以鼓勵法團購買第三者風險

保險。  

 

 

何鍾泰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供了美國紐約市和新加坡兩地推行

強制性驗樓要求的情況，並對違規業主施以刑事處分。請問局長，這兩處地

方或其他地方在開始實施強制性驗樓計劃後，在公眾安全和公眾衞生，甚至

生活環境質素和樓宇保養文化等方面有多大的改善？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在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提出的資料，是從

互聯網及有關方面搜集得來，我們只是就有關質詢收集與建議有關的詳細情

況。至於建議所引致的結果，這次的搜集工作沒有涉獵這方面。如果日後有

這方面的需要，我們會因應議員的要求而進行這方面的工作。但是，我們現

時沒有這方面的資料。  

 

 

馮檢基議員：主席，局長擬進行的諮詢，是傾向於推行強制驗樓和強制購買

第三者風險保險。但是，香港的舊社區例如大角咀、紅磡、灣仔、西環、荃

灣及深水埗，均有很多在戰前或戰後落成的唐樓，即一些樓齡在 50 年以上、

3 至 6 層不等的樓宇。局長剛才提出的問題，包括僭建物和衞生等問題確實

存在，但由於樓宇殘舊，業主年老，更有些樓宇是找不到業主的，根本不可

能成立業主立案法團。即使要強制樓宇進行維修或購買第三者風險保險，也

根本沒有法團能代表整座樓宇進行這些工作。在諮詢的過程中，局方有否考

慮如何在技術上幫助這類樓宇，成立代表整座樓宇的組織，以便推行強制措

施？推行這些強制措施，其實已是第二步的工作，請問如何進行第一步呢？

有否這方面的建議或方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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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香港的樓宇種類繁多。正如馮檢基議員剛才

所說，部分位於舊區的這些樓宇也是市建局的目標建築物。我想徹底解決問

題的主要方法，便是透過市區重建的方向，因為這些樓宇是市區重建的最好

目標。由於它們的樓齡高，建築面積也較低，所以在重建時，因而引起的利

潤會較高，重建的誘因亦較大。所以，這些樓宇會主要循這方向考慮。不過，

如果這些樓宇還未到要重建的地步，那又如何呢？我們也有考慮這問題。我

在主體答覆中也指出，如果業主有困難，在第一次諮詢時已提出很強烈的意

見，政府便應在這方面考慮怎樣幫助他們。  

 

 我也在主體答覆的最後部分指出，我們現時有兩項計劃針對這類問題，

市建局和房協會提供這方面的支援服務。假如是財政上的需要，有關計劃當

然可在這方面提供協助。不過，更重要的是，針對馮議員剛才所說的那些沒

有業主立案法團的樓宇，房協現時設立了數個資源中心，嘗試幫助有關居民

組織業主立案法團，然後向法團提供支援服務。所以，我們在這方面正進行

嘗試，如果效果理想，便會擴大計劃，照顧其他類似的樓宇。  

 

 

何俊仁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三 )部分提到，當局一直跟保險業界

磋商，希望能幫助有僭建物和失修的舊樓購買第三者風險保險。局長甚至提

到會進行復修計劃，幫助有關樓宇拆除僭建物。但是，事實上，很多樓宇到

現在仍未能購買保險，而在復修前和復修期間更有高度危險，“添喜”事件

也會隨時再次出現。請問政府可否考慮設立機構或借助房協力量，向未能投

購保險或須以高昂保費才能購得第三者風險保險的舊樓，提供或作為最後承

保人的服務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其實，購買保險，尤其是為大廈的公眾地方而購買

第三者風險保險，是業主責無旁貸的責任。所以，我們盡量鼓勵大廈成立業

主立案法團，因而尋求購買保險的方法。我們現在知道，很多大廈雖然不能

成立業主立案法團，但如果已成立居民組織，例如住客協會或互助組織，便

可跟保險界磋商購買第三者風險保險。不能購買第三者風險保險的樓宇，很

多是因為那些樓宇日久失修、管理不善或有僭建物，但它們的業主仍可以跟

業界磋商，因為並非存在僭建物便一定不能購買第三者風險保險，而是要視

乎樓宇的維修、樓齡和僭建物的危險性。這方面是可以跟業界磋商的。  

 

 至於那些真的不能投購保險的大廈，我們會怎樣呢？我們會考慮何俊仁

議員的意見，與房協再作研究，看看將來怎麼辦。  

 



立法會  ─  2005 年 6 月 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 June 2005 

 

41

梁國雄議員：主席，我聽到局長說業主對建築物的安全有責任。孫局長既然

也在這裏便好了。政府在出售公屋時，很多公屋單位在交給購買者之前，維

修工作均做得不好，讓我舉一個例子，正如翠灣邨，那裏的石屎和紙皮石不

斷剝落，有些石子很大，我下次可帶給你看。政府是該邨業主，在單位交給

購買者的 7 年限期前，住戶要求政府進行維修，政府卻說不是其責任，現在

還要求別人成立業主立案法團進行管理。政府現在自己帶頭不負責任，我想

請問孫局長或何局長會否讉責孫局長名下的業主呢？房署或房委會是全港

最大的業主，孫局長無須回答，請問何局長是否覺得這是很差的行為？是否

很壞的典範？應否作出讉責呢？  

 

 

主席：梁國雄議員，我們現在所說的，是關於強制性驗樓的諮詢，可否請你

解釋一下，你的補充質詢跟此有何關係？  

 

 

梁國雄議員：是有關係的，因為政府應為表率，房委會和房署是全港最大的

業主，在它們管轄的物業即將轉售前  ─  我說的全是有根有據的，翠灣邨

只是其中一個例子，掉下來的石屎是很大塊的  ─  居民要求房委會進行維

修，房委會卻回答說這是不包括在內的，因為這不是結構性的問題。業主立

案法團不能要求房委會進行維修，但犯法的卻是業主立案法團。由於政府現

時鼓吹市民成立業主立案法團，並在成立業主立案法團後一定要進行這些工

作。他作為一位局長，應就這些事情作出評論。政府應該作為表率，對嗎？

如果何志平局長認為這是沒有問題的，市民便可知所適從了。翠灣邨的業主

或其他未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業主既然對樓宇的維修感到如此害怕，便大可

不做了，因為政府也帶頭如此。我覺得局長在議事堂內應身為表率，說句公

道話。當然，如果他不說話也可以，我是不會再追問的。  

 

 

主席：我認為你這項問題跟主體質詢無關，所以不可以提出來。  

 

 

梁國雄議員：多謝主席。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7 分鐘，現在是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余若薇議員：主席，這項質詢是討論樓宇失修和驗樓的問題，局長說最佳和

最終的方法是重建。我想請問局長有否考慮另一個做法，因為到失修時才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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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並非最有效的做法，所以應作早期預防。在香港，10 個居民中會有 8 個

說樓宇出現漏水情況，我想問局長會否考慮提供跨部門的驗樓服務，當接獲

漏水的投訴時，即時找出哪些地方漏水，盡快解決問題？這樣能否盡早解決

樓宇失修的問題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先解釋一下我剛才為何提出以市建局的介

入來回答馮檢基議員，因為他提出了深水埗的一些個案，在那情況下，我才

認為重建是較好而合理的解決辦法。  

 

 至於余若薇議員提出的補充質詢，我們其實也關注到這點。我剛才也說

我們現時考慮的細節，便是如何訂立相關的支援措施，以及如何設立獨立仲

裁機制。我們希望日後能在這課題下，找到適當的機制來解決現時很多人均

關注，而政府似乎未能圓滿解決的漏水問題。這問題牽涉到數個不同部門。

我們須有一個獨立機制，希望日後在進行這範疇內的工作時，可以理順部門

之間在這方面的相互責任問題。此外，如果各部門能一同進行工作，將會較

為容易。我只能說這是我們關注的問題，希望日後能做得到。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在大嶼山興建物流園  

Construction of Logistics Park on Lantau Island 
 

7. 李柱銘議員：主席，關於在大嶼山小蠔灣興建物流園的計劃，政府可否

告知本會：  

 

(一 ) 在制訂上述計劃之前，有否全面研究該物流園的市場需求及經濟

效益，以證明本地有確實需要增建物流園；若有，研究結果為何；

若否，原因為何；  

 

(二 ) 有否按照環境保護署的環境評估技術指引要求，硏究物流園其他

選址的可行性；若有，涉及的地點，以及沒有將該等地點納入現

正進行的工程可行性硏究範圍的原因；若沒有研究，原因為何；

及  

 

(三 ) 鑒於該物流園計劃會涉及大規模填海工程，當局有否就填海及其

他事宜（例如物流園的需求及選址等）諮詢公眾；若否，原因為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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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我們於 2001 年 9 月完成顧問研究，為鞏固

香港作為國際及地區性運輸及物流樞紐的地位制訂競爭策略及總綱計劃

（“總綱計劃研究”），提出了維持和加強香港物流業競爭力的建議，其中

包括發展物流園。其後進行的跟進研究，就總綱計劃研究所建議的物流基建

項目，進一步界定項目的特質、成本及經濟效益。跟進研究於 2002 年 12 月

完成，提出了數項具有顯著效益的措施，供政府進一步考慮，其中包括於小

蠔灣發展物流園。就大嶼山物流園（“該物流園”）進行的範圍界定研究於

2004 年 8 月完成，進一步確立了物流企業對本地物流設施的需求。  

 

 擬議的該物流園旨在提供度身訂造的運作環境，便於園內的營運者有效

率地提供綜合而切合客戶需要的服務，而該些服務未必可以在傳統工廠大廈

或貨櫃碼頭的運作環境下提供。該物流園將會容納多元化的物流服務，當中

包括較傳統的運輸及貨運代理，以至標籤、退貨管理、揀選和分包等增值服

務。物流園是一項重要的基建設施，能促進物流服務融合，並讓物流企業獲

得規模效益。物流園將提高香港物流業的整體競爭力，而該行業佔本地生產

總值超過 5%，為本港就業人口提供約 20 萬個職位。  

 

 位於小蠔灣的該物流園選址，鄰近香港國際機場和葵青貨櫃碼頭，地點

具策略性優勢，因而獲得香港物流發展局的支持。由於該址亦毗鄰港珠澳大

橋建議中的香港陸點，該物流園將會受惠於連接珠江三角洲地區帶來的機

遇。此觀點與跟進研究的結論一致：該研究認為選址在小蠔灣發展該物流

園，較位於葵涌青衣的另一個地點合適，而前址在發展多式聯運方面的優勢

尤為明顯。  

 

 我們於 2004 年 12 月通過邀請提交意向書的方式，請物流公司就該物流

園的建議規劃參數及在園內進行的活動提供意見。有興趣的人士可從互聯網

下載邀請書並提供意見。此外，大嶼山發展專責小組曾就大嶼山發展概念計

劃（“概念計劃”）進行為期 3 個月的公眾諮詢，而概念計劃包括該物流園

項目。我們會考慮收集到的意見，以確保該物流園落成後能滿足業界的需

要，並提升香港物流業的競爭力。  

 

 為落實該物流園計劃，土木工程拓展署已展開詳細工程可行性研究。該

項研究涵蓋多方面的影響評估研究，包括環境影響評估研究，以符合日後填

海和規劃所需的法定要求。根據環境保護署署長於 2004 年 11 月按《環境影

響評估條例》發出的研究概要，該物流園計劃的環境影響評估研究報告，須

陳述該物流園選址於小蠔灣的理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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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其他在香港進行的大型基礎建設項目，該物流園計劃須完成相關的

法定程序才能落實，我們會根據有關法定程序再次諮詢公眾。  

 

 

公屋租金水平  

Rent Level of Public Rental Housing Estates 
 

8. 梁國雄議員：主席，關於房屋委員會（“房委會”）轄下公共租住屋

（“公屋”）的租金水平，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自 2003 年第三季以來，全港公屋住戶整體每季的租金與家庭入

息比例中位數，以及這些住戶分別按屋及家庭成員人數分組

後，每組的每季租金與家庭入息比例中位數；  

 

(二 ) 自 2003 年第三季以來，每個地方行政區的公屋住戶每季所繳租

金的平均數，以及有關數字與入息水平相若的同區私人樓宇租戶

所繳租金平均數如何比較；及  

 

(三 ) 房委會將於何時推出公屋租金政策檢討諮詢文件？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就質詢 3 個部分的答覆如下：  

 

(一 ) 公屋住戶的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是根據政府統計處進行的綜

合住戶統計調查所收集的收入與租金資料而計算。綜合住戶統計

是一項持續進行的抽樣調查，該調查每次抽取約 24  000 個住戶樣
本，當中 7  000 戶是公屋住戶。在計算個別住戶的租金與入息比
例後，該等租金與入息比例會依次排列（由高至低或由低至高），

排於中間位置的便是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   

 

 現時全港共有 187 個公屋。由於每一輪綜合住戶統計調查在個別

屋所抽取的住戶樣本數目非常少，所以計算個別屋住戶的租

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在統計學上並不可靠，房委會亦因此沒有就

該等中位數作出評估。   

 

 自 2003 年第三季以來按住戶人數劃分的每季公屋住戶租金與入

息比例中位數開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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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住戶人數劃分的每季公屋住戶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 (%) 

 

年度  季度  1 人  2 人  3 人  4 人  5 人或以上  整體

2003 第三季  20.2 15.8 12.0 10.5 10.3 12.8

 第四季  22.3 17.3 12.8 11.4 11.1 14.2

2004 第一季  22.3 18.1 12.8 12.0 11.4 14.5

 第二季  22.4 17.7 12.4 11.9 11.8 14.4

 第三季  22.6 18.3 12.5 11.9 11.9 14.7

 第四季  23.0 17.8 13.2 11.6 11.8 14.7
 

註釋：  

 

1.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2. 2003 年第三季的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比較小，主要是由於政府的差

餉寬減措施所致。   

 

3. 2005 年第一季的數字暫未能提供。   

 

在閱讀上述數字時，須留意在 2003 年和 2004 年的公屋住戶當

中，平均約有 20% 為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受助人，而

1 人和 2 人住戶領取綜援的比率分別為 51%與 25%。綜援戶的租金

與入息比例一般較非綜援戶為高，但大多數綜援戶的租金均悉數

由綜援支付。  

 

(二 ) 自 2003 年第三季以來，各地方行政區內公屋住戶所繳平均租金

載於附件甲。   

 

 在私人樓宇方面，租金數據是由差餉物業估價署所編訂，並於香

港物業報告每月補編內公布。差餉物業估價署根據香港島、九龍

和新界 3 個大區域收集有關數據，並沒有按地方行政區或個別租

客收入水平作進一步分項。   

 

 為方便比較私人樓宇和公屋的租金，我們參考了單位面積與公屋

單位面積相若（即實用面積少於 40 平方米）的私人樓宇平均租

金，於附件乙開列了自 2003 年第三季以來不同區域的私人樓宇

及公屋單位的平均租金。   

 

(三 ) 檢討公屋租金政策專責小組委員會的工作受公屋租金檢討司法覆

核個案影響而在 2002 年一度暫停。專責小組委員會現時已完成初

步討論，我們暫計劃待終審法院於 2005 年 10 月聆訊有關公屋租

金的司法覆核個案後，就專責小組委員會的初步建議諮詢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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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甲  

 

公屋住戶平均每月繳付租金  

 

 公屋住戶平均每月繳付租金（元）  

 2003 年  

第三季  

2003 年  

第四季  

2004 年  

第一季  

2004 年  

第二季  

2004 年  

第三季  

2004 年  

第四季  

中西區  1,430 1,600 1,610 1,610 1,620 1,620 

灣仔  - - - - - - 

東區  1,460 1,640 1,650 1,650 1,640 1,640 

南區  1,260 1,410 1,430 1,430 1,430 1,430 

深水埗  1,350 1,510 1,520 1,530 1,540 1,550 

九龍城  1,610 1,810 1,820 1,810 1,800 1,800 

黃大仙  1,460 1,640 1,640 1,640 1,640 1,640 

觀塘  1,410 1,590 1,610 1,610 1,620 1,630 

油尖旺  1,800 2,020 2,020 2,030 2,030 2,030 

葵青  1,400 1,590 1,600 1,590 1,590 1,590 

荃灣  1,320 1,470 1,490 1,480 1,470 1,470 

屯門    940 1,050 1,060 1,050 1,050 1,040 

元朗  1,220 1,380 1,380 1,380 1,370 1,370 

北區  1,030 1,160 1,170 1,170 1,160 1,150 

大埔  1,060 1,190 1,200 1,200 1,200 1,200 

沙田  1,220 1,370 1,380 1,370 1,370 1,370 

西貢  1,350 1,550 1,560 1,560 1,560 1,560 

離島  1,560 1,750 1,760 1,790 1,790 1,790 

全港  1,310 1,480 1,490 1,490 1,490 1,490 
 
註釋：  
 
1. 在 2003 年第三季，由於政府的差餉寬減措施，公屋住戶的平均租金較低。  
 
2. 灣仔區沒有公屋單位。  
 
3. 為釐定租金，房委會現時把全港劃分為 6 個地區，而這些地區與上述 18 個地方行政

區的劃分並不相關。該 6 個地區分別為：  
( i)市區； ( i i )沙田／荃灣／青衣／葵涌； ( i i i )大埔／將軍澳／馬鞍山； ( iv)粉嶺／上
水／東涌； (v)天水圍／元朗／屯門； (vi)離島。  
 

4. 除了地點外，平均租金亦受該區公屋的質素所影響。設施較佳並採用較寬鬆居住面
積編配標準的新建屋邨通常收取較高租金，擁有較多新建屋邨的地方行政區的平均
租金亦因此會較高。  

 
5. 2005 年第一季數字暫未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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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乙  

 

私人樓宇及公屋單位的平均租金  

 

2003 年  

 

 第三季  第四季  

 公屋單位  

平均租金  

（元／實用面

積，平方米）  

私人樓宇  

平均租金  

（元／實用面

積，平方米）

公屋單位  

平均租金  

（元／實用面

積，平方米）  

私人樓宇  

平均租金  

（元／實用面

積，平方米）

香港島  36.0 155.0 40.5 155.0 

九龍  38.4 121.0 43.2 128.0 

新界  31.9 89.0 36.0 95.0 

全港  34.6 125.0 39.0 131.0 

 

2004 年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公屋單位  

平均租金  

（元／實

用面積，

平方米）  

私人樓宇  

平均租金  

（元／實

用面積，

平方米）  

公屋單位

平均租金

（元／實

用面積，

平方米）

私人樓宇

平均租金

（元／實

用面積，

平方米）

公屋單位

平均租金

（元／實

用面積，

平方米）

私人樓宇

平均租金

（元／實

用面積，

平方米）

公屋單位  

平均租金  

（元／實

用面積，

平方米）  

私人樓宇

平均租金

（元／實

用面積，

平方米）

香港島  40.7 166.0 40.6 166.0 40.7 171.0 40.6 165.0 

九龍  43.4 125.0 43.4 125.0 43.5 124.0 43.6 128.0 

新界  36.3 99.0 36.2 99.0 36.2 99.0 36.2 101.0 

全港  39.2 141.0 39.2 135.0 39.2 137.0 39.2 136.0 

 
註釋：  
 

1. 2003 年第三季的平均租金較低，主要是由於政府的差餉寬減措施所致。  
 
2. 公屋單位面積一般是以室內樓面面積計算。由於私人樓宇面積通常以實用面積計

算，為便利與私人樓宇比較，有關的公屋單位面積數字已由室內樓面面積轉化為實
用面積，而轉換因數為 1.15。  
（即實用面積＝室內樓面面積  x 1.15）  

 
3. 私人樓宇的平均租金數字是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就實用面積少於 40 平方米的私人

物業於新訂租約及續租時議定的租金來計算，而公屋單位的平均租金數字則是根據

整體公屋租戶所繳租金計算。  
 
4. 2005 年第一季的數字暫未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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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有讀寫障礙的兒童提供的支援  

Support for Children with Dyslexia 
 

9. 張文光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過去 3 年：  

 

(一 ) 每年教育統籌局（“教統局”）和衞生署接獲及轉介有讀寫障礙

的個案數目，當中患有動作協調或其他協調障礙及被評為資優兒

童的個案各有多少；  

 

(二 ) 當局為有讀寫及動作協調障礙學童提供評估及支援服務（包括輔

導服務、治療及兒童體能智力測驗等）時，有否對接受服務者作

出年齡限制；若有，原因為何，以及如何處理需要有關服務但超

齡的學童；若否，是否所有被評定需要有關服務的學童均可接受

服務；及  

 

(三 ) 每年關於讀寫障礙學童停學或逃學的個案數目？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一 ) 在過去 3 年，經教統局評估為有讀寫困難的學童共 2  850 名，每
學年的人數如下：  

 

2001-02 年  2002-03 年  2003-04 年  

948 980 922 

 

 在以上個案當中， 26 名學童（即 0.9%）同時被評估為資優兒童

（即智商 130 或以上）。  

 

 在過去 3 年，衞生署的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務部及學生健康服務

共錄得 1  939 個新的特殊學習障礙個案。這些個案的按年數字如
下﹕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518 707 714 

 

 根據衞生署的資料估計，約有 35%的特殊學習障礙個案同時有動

作協調障礙，以及約 1%的特殊學習障礙個案同時屬資優兒童（即

智商為 130 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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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教統局的評估及支援服務對象為所有在公營中、小學就讀的學

生。衞生署的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務部接受醫生轉介懷疑有體智

發展問題的 12 歲以下兒童。如果發現有關兒童的體智發展問題

屬特殊學習障礙，便會將該兒童轉介相關的服務機構跟進。  

 

(三 ) 就輟學個案而言，在過去 3 年，涉及有讀寫困難的學童人數表列

如下：  

 

學年  個案數目  跟進結果  

2001-02 0  

2002-03 4 全部經輔導後返校復課  

2003-04 2 全部經輔導後返校復課  

 

 

屯門跨境渡輪碼頭的改建工程進展  

Progress of Modification Works at Tuen Mun Cross-boundary Ferry 
Terminal 
 

10. 何俊仁議員：主席，政府在去年 10 月 20 日立法會會議答覆議員質詢時

指出，屯門跨境渡輪碼頭承租人已表示會加快工作，盡早完成碼頭改建工

程，開辦往澳門的渡輪服務。此外，政府在本年 4 月 27 日答覆議員質詢時

亦指出，當局會盡量配合該承租人的工作，以便跨境渡輪碼頭能盡快投入服

務。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上述碼頭改建工程是否已開始動工；若然，預計完成日期；若否，

原因為何及預計的展開日期；及  

 

(二 ) 有否預計屯門跨境渡輪碼頭投入服務的日期；若有，日期為何，

以及如何確保不會延遲；若否，原因為何？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屯門跨境渡輪碼頭項目的承租人香港西北航

運快線有限公司曾於去年 9 月進行部分拆卸工程。後來，該公司的股權及管

理層有所變動，改建工程仍未重新展開。根據承租人最近向我們提供的工程

計劃，承租人將於短期內重新展開工程，預計在 2006 年第一季內完工。另

一方面，承租人亦向我們表示，正與船隻供應商洽談購買船隻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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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直與承租人保持密切聯繫，並定期舉行會議，瞭解屯門跨境渡輪

碼頭改建工程及其他準備工作的進度。我們會繼續在各方面盡量配合承租人

的工作，以便跨境渡輪碼頭能盡快投入服務。  

 

 

貨櫃場的工業安全  

Industrial Safety at Container Yards 
 

11. 鄺志堅議員：主席，上月 9 日，先後發生兩宗空貨櫃遭強風吹倒從高處

塌下並引致傷亡的意外。關於裝卸和存放貨櫃場地（下稱“貨櫃場”）的工

業安全，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當局如何監管貨櫃場負責人按照政府制訂的安全規定安排放置

和堆疊貨櫃；勞工處有否定期派員巡查；若有，巡查的詳情；  

 

(二 ) 由 2000 年至今，勞工處每年發現違反安全規定的個案數目；有

關貨櫃場的位置、遭違反的安全規定，以及違規個案引致的受傷

人數；  

 

(三 ) 當局對違反安全規定的貨櫃場負責人施加何種懲罰；若沒有施加

懲罰，原因為何；  

 

(四 ) 政府會否考慮規定貨櫃場負責人在暴雨及颱風警號下須採取特

別安全措施，以及天文台會否考慮在惡劣天氣時公布各區的最高

風速，以便貨櫃場負責人採取應變措施；若否，原因為何；及  

 

(五 ) 政府會否訂定更嚴格的貨櫃處理安全規定，例如要求貨櫃場負責

人或由政府當局安排專人在貨櫃場觀察天氣變化、設立強風警報

系統，以及限制貨櫃堆疊高度，以防止同類意外再次發生；若否，

原因為何？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  

 

(一 ) 貨櫃場內貨櫃的安全貯存和堆疊，主要受《工廠及工業經營（貨

物搬運及貨櫃處理作業）規例》（“規例”）及《工廠及工業經

營條例》（“條例”）規管。這兩項法例由勞工處負責執行。  

 



立法會  ─  2005 年 6 月 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 June 2005 

 

51

 根據規例，貨櫃場的東主須確保貨櫃以安全穩固的方式貯存和堆

疊。條例亦規定，每位僱主必須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以設立

和維持安全工作制度的方式確保其僱員的工作安全及健康。為了

向貨櫃場的東主提供有關遵守上述規例及條例規定的實務指

引，勞工處印備了《貨櫃場內機械處理安全工作守則》。  

 

 勞工處的職業安全主任會定期視察各貨櫃場，以確保貨櫃場遵從

工作安全方面的法例條文。職業安全主任平均每 6 至 12 個月視

察貨櫃場一次。此外，勞工處亦會針對貨櫃場的高危工作及設備

進行特別執法行動。  

 

(二 ) 在 2000 年 1 月至 2005 年 5 月期間，勞工處的職業安全主任曾前

往貨櫃場進行 1  963 次視察。在進行這些視察後，我們共發出 471

封警告信，要求有關東主糾正其貨櫃場內不符合規定之處（見表

1）。大部分的貨櫃場均位於葵涌、青衣、屯門和元朗。較常見

的不安全情況為：交通和行人的控制未如理想；不安全使用機械

設備；及高空工作等。  

 

表 1 

 

年份  進行視察的次數  發出警告的數目  

2000 261 80 

2001 235 67 

2002 319 38 

2003 299 63 

2004 513 95 

2005 年 1 月至 5 月 336 128 

 

 在 2000 至 04 年期間，貨櫃場發生的工業意外共有 420 宗（見表

2）。這些意外的主要成因包括人體從高處墮下、在同一高度滑

倒或絆倒，以及與物件碰撞。在上述意外中，沒有一宗與貨櫃在

強風下倒塌有關。  

 

表 2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意外宗數  103 92 63 8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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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在 2000 年 1 月至 2005 年 5 月期間，勞工處於進行視察及意外調

查後，對不遵守安全法例的貨櫃場東主所進行的檢控共有 36 宗。

這些法例訂明的最高刑罰為罰款 50 萬元及監禁 6 個月。勞工處

會繼續採取執法行動，以確保貨櫃場工人的工作安全及健康。  

 

(四 ) 《貨櫃場內機械處理安全工作守則》已列明在強風下應採取的安

全預防措施，以確保貨櫃場工人的工作安全。這些安全措施包括： 

 

(i) 應特別注意風力情況與環境造成漏斗形的風力效應，因這可

使貨櫃滑落或倒下；  

 

(ii) 為了減少風力對貨櫃的影響，應考慮下列措施：限制堆疊的

高度；整批堆放貨櫃；把貨櫃放在狀況良好的地上；把載貨

貨櫃放在整批存放的貨櫃的最頂層；及使用堆疊裝置或捆索

（特別是外露的貨櫃層）；  

 

(iii) 堆疊貨櫃時，貨櫃的縱軸應和主要風向一致。在暴風或颱風

警告已發出的情況下，放在貨櫃堆角位的貨櫃應加以固定；  

 

(iv) 如有理由預期貨櫃會被強風吹動，任何人均不得進入或逗留

在貨櫃堆放區內；及  

 

(v) 遇強風時，貨櫃應用繩扎穩。遇上惡劣天氣時，應暫停進行

貨櫃的起卸工作。  

 

 不遵從本守則所列的指引，在刑事訴訟中，法庭可接納這種行徑

為有關因素，以裁定某人是否觸犯與本守則指引相關的任何安全

法例的規定。  

 

 香港天文台現時透過其網址及打電話問天氣系統，提供有關在全

港 18 個地區的自動氣象站所量度的平均風速和風向的資料。  

 

(五 ) 鑒於 2005 年 5 月 9 日發生了兩宗意外，勞工處現正與業界探討

防止再次發生同類事件的可行方法，包括改善貨櫃場現時的惡劣

天氣警報辦法，以及為那些在貨櫃場工作的安全主任和安全督導

員提供天氣觀測的訓練。為此，勞工處會與香港天文台合作舉辦

安全研討會，向業界簡介如何留意惡劣天氣及在該等情況下應採

取的安全預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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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定期拍賣土地  

Resumption of Scheduled Land Auctions 
 

12. 張學明議員：主席，據報，香港地產建設商會主席上月 11 日透露，政

府曾就恢復定期拍賣土地的事宜諮詢該會。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是否計劃於短期內恢復定期拍賣土地；若然，原因及詳情（包括

全年賣地次數，以及擬推出拍賣的土地數量及面積）為何；若否，

原因為何；及  

 

(二 ) 在決定應否恢復定期拍賣土地前會否諮詢本會及公眾？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首先，我想重申一點，便是政府沒有就是否

恢復定期拍賣土地一事諮詢香港地產建設商會。就質詢的兩部分，我的答覆

如下：  

 

(一 ) 政府在 2002 年 11 月 13 日公布一籃子措施以令物業市場有效運

作，其中一項是取消定期拍賣土地，而在 2004 年 1 月後，政府

土地的出售主要由勾地表提供。最近，有業界人士要求政府恢復

定期拍賣土地，以補充勾地表制度，亦有意見認為現時勾地機制

良好，暫時無須改變，政府只須考慮在勾地價錢上稍為放鬆，讓

地皮較易獲得勾出。政府在考慮這些意見時，要同時確保政策的

清晰及可預測性，以免予人朝令夕改的印象而導致信息混亂，有

礙市場平穩有序地運作。  

 

(二 ) 我們會密切留意市場的走勢及發展，細心聽取各方面包括立法會

和公眾的意見，從而制訂切合時宜的機制。  

 

 

公共屋邨消防設施失修情況  

Lack of Repairs to Fire Service Installations in Public Housing Estates 
 

13. 李國麟議員：主席，據報，公共屋邨（“公屋”）的消防設施失修的情

況嚴重。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5年，當局接獲關於公屋的消防設施失修或失靈的投訴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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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過去 5 年，當局每年更換公屋每類消防設施的數目、曾就消防設

施的設計、性能及安全性進行的測試，以及測試的結果；及  

 

(三 ) 有否評估哪些環境因素會影響公屋的消防設施的穩定性，以及有

何措施確保該等設施穩定可靠？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公屋人口密集，確保消防裝備運作良好和提

升公屋居民的防火意識，是房屋署日常的重點工作。公屋管理人員在每天巡

查屋時，均會留意各項屋設施，包括消防裝備。他們更須每星期逐一檢

視在屋內設置的每項消防裝備，如果發現有破損情況，會立即安排修理或

替換零件，以確保所有裝備經常維持在良好的備用狀態。   

 

 事實上，《消防條例》（第 95 章）規定全港大廈每 12 個月必須安排註

冊消防承辦商全面檢查所有消防裝備，除了按法例每年進行檢查、測試及預

防性維修外，房屋署更特別為消防栓和喉轆系統及警鐘系統進行多一次額外

檢查，以進一步提高這些系統的可靠性及穩定性。   

 

 至於質詢的 3 個部分，我的答覆如下：   

 

(一 ) 大部分消防裝備出現損壞，也是公屋管理人員透過日常巡查發

現，亦有部分由住戶發現後向屋管理處報告，過去 5 年，公屋

消防裝備損壞個案紀錄如下：   

 

年度  損壞報告  屋管理人員巡查屋時  

發現的損壞個案  

2001 224 1 503 

2002 246 1 622 

2003 318 2 090 

2004 297 2 272 

2005 註  122 840 

 
 註：截至 4 月底  

 

(二 ) 房屋署按照《消防裝置及設備之檢查、測試及保養守則》的規定

和程序，為公屋的所有消防裝備每年安排一次全面檢查、測試及

保養，並得到註冊消防承辦商證明滿意。至於更換公屋消防設施

的數目方面，過去 5 年，房屋署曾為所有長者住屋及小單位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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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火警偵測系統，合共更換了 85 套系統。消防栓和喉轆系統

則由於全部運作良好，所以無須更換。但是，消防裝備的零件因

日常損耗或遭破壞，不時須更換，過去 5 年的更換次數列於附表。  

 

(三 ) 透過定期的專業檢測和滿意證明，公屋的消防裝備相當穩定可

靠。如果有個別裝備因受環境因素如潮濕天氣影響而出現問題，

房屋署會作個別評估。正如上文所述，為了提升長者住屋及小單

位大廈的火警偵測系統，房屋署已將有關系統全數改善更新。此

外，由於消防裝備間中遭到人為破壞，故此，前線職員於日常巡

查及每星期一次的詳細檢查時，亦會密切留意，如果發現消防裝

備受損，會立刻跟進維修。   

 

 除定期檢查及保養公屋的消防裝備外，房屋署亦透過不同活動，

加強公屋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識和對消防裝備的認識。   

 

 

附表  

 

過去 5 年公屋消防裝備零件  

因日常損耗或遭破壞而須更換的數目  

 

年度  喉嘴損壞  更換或維修消防喉箱、  

喉箱玻璃及閘掣  

2001 1 497 230 

2002 1 581 287 

2003 1 980 428 

2004 2 103 466 

 2005 註  835 127 

 

註：截至 4 月底  

 

 

公用事業的燃料附加費  

Fuel Surcharges by Public Utilities 
 

14. 楊孝華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現時電力及煤氣等公用事業如何制訂燃料附加費機制，以及有否

依循一套準則或指標計算有關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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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過去 5 年，各公用事業的燃料附加費調整幅度，以及當局如何監

管有關的收費調整，以確保收費升幅合理；及  

 

(三 ) 會否考慮提高現行各公用事業收費機制的透明度，並檢討及改善

有關機制，使其運作符合公平合理的原則？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  

 

(一 ) 在公用事業中，電力及煤氣均設有燃料費調整機制，而有關機制

已列明在政府與各公司簽訂的協議內。  

 

 根據政府與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中電”）和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港燈”）分別簽定的《管制計劃協議》（“《管制協議》”），

燃料費是由用戶負擔，基本電費亦已包括標準燃料費。標準燃料

費與實際燃料費的差額，會按年透過燃料價條款帳的安排，以折

扣或附加費的方式，回饋用戶或向用戶收回。  

 

 政府與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中華煤氣”）簽訂的《資料及

諮詢協議》，亦有一個由用戶負擔燃料費的安排：煤氣費亦已包

括標準燃料費，而燃料調整費則每月按標準燃料費與實際燃料費

計算一次。差額就以回扣或附加費形式在下一個月轉予客戶。  

 

 燃料費調整機制因此可確保燃料費由用戶負擔，亦使有關公司不

會因使用燃料而得到額外的利潤或損失。  

 

(二 ) 有關兩間電力公司（“兩電”）及中華煤氣在過去 5 年（由 2000

至 04 年）就燃料附加費所作的調整詳載於附件。  

 

 根據《管制協議》，兩電每年年底會提出來年電費的建議，當中

包括有關燃料費調整。在釐定燃料費折扣或附加費的水平時，我

們會考慮一系列的因素，包括燃料費的差額、燃料價條款帳結餘

及穩定電費的需要。  

 

 在煤氣方面，我們一直監察中華煤氣就燃料費所作的調整，以確

保其大致跟隨石腦油進口價格的走勢而變動。  

 

(三 ) 我們一直鼓勵電力及煤氣等公司增加其收費（包括燃料費調整）

的透明度。兩電及中華煤氣已將燃料費調整機制詳列於其網頁及

在客戶服務中心派發的有關其收費小冊子內，以及將燃料附加費

／回扣分開列明於用戶帳單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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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燃料附加費  

 

甲 . 電力  

 

 燃料價條款收費（仙／每度電）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調整   調整  調整  調整   調整

中電  2.2 - 2.2 - 1.9 -0.3 1.9 - (0.3) -2.2

港燈  (15.2) -6.7 (9.3) +5.9 (7.1) +2.2 (6.1) +1.0 (4.1)* +2.0

 

註：  (i) 在 ( )內數字代表回扣  

 (ii) *由 2004 年 4 月 1 日起適用的收費。由 2004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 

 回扣為每度電 6.1 仙。  

 

 

乙 . 煤氣  

 

 燃料調整費（仙／每兆焦耳）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調整   調整  調整  調整   調整

1 月  (0.06) +0.06 0.56 -0.50 (1.51) -0.23  0.00* +0.06 1.58 +0.66

2月 (0.10) -0.04 0.11 -0.45 (1.52) -0.01  0.80 +0.80 2.26 +0.68

3月 0.08 +0.18 0.03 -0.08 (1.18) +0.34 2.46 +1.66 2.20 -0.06

4月 0.31 +0.23 0.02 -0.01 (0.87) +0.31 1.68 -0.78 2.16 -0.04

5月 0.30 -0.01 0.03 +0.01 (0.09) +0.78 0.96 -0.72 1.92 -0.24

6月 0.15 -0.15 0.04 +0.01 0.08 +0.17 (0.13) -1.09 1.98 +0.06

7月 0.05 -0.10 0.13 +0.09 (0.10) -0.18 (0.60) -0.47 1.94 -0.04

8月 0.26 +0.21 0.15 +0.02 (0.28) -0.18 (0.21) +0.39 2.08 +0.14

9月 0.32 +0.06 0.02 -0.13 (0.34) -0.06 0.09 +0.30 2.52 +0.44

10月 0.93 +0.61 (0.09) -0.11 (0.08) +0.26 0.48 +0.39 3.10 +0.58

11月 1.22 +0.29 (0.68) -0.59  0.00* +0.08 0.69 +0.21 3.48 +0.38

12月 1.06 -0.16 (1.28) -0.60 (0.06) -0.06 0.92 +0.23 3.71 +0.23

 

註：  (i) 在 ( )內數字代表回扣  

 (ii) *在這些月份，由於實際燃料費相等於標準燃料費，所以並沒有燃

 料附加收費或回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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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殘津貼  

Disability Allowance 
 

15. 張超雄議員：主席，現時，經由衞生署署長或醫院管理局（“醫管局”）

行政總裁證明為嚴重殘疾的人士可獲發普通傷殘津貼。若他們在日常生活中

須獲得他人不斷照顧，則可獲發高額傷殘津貼。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現時分別有多少人領取上述兩項傷殘津貼，並按殘障類別列出分

項數字及百分比；及  

 

(二 ) 有否就如何評估傷殘津貼申請人是否屬嚴重殘疾向公立醫院及

衞生署的醫生發出指引；若有，指引的詳情；若沒有，他們根據

甚麼準則進行評估，以及當局如何確保醫生所作的評估客觀公

正？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要符合申請傷殘津貼的資格，申請人必須根

據公共福利金計劃的傷殘津貼定義被評定為嚴重傷殘，即申請人必須經由衞

生署或醫管局轄下的醫生證明，其殘疾程度大致上相等於失去百分之一百謀

生能力。凡須獲得他人不斷照顧日常生活的嚴重傷殘人士，如果沒有在政府

或受資助院舍，或醫管局轄下的醫療機構接受住院照顧，則可申請高額傷殘

津貼。我就質詢的各部分答覆如下：  

 

(一 ) 截至 2005 年 4 月底，分別有 95  901 及 14  297 人領取普通傷殘津
貼及高額傷殘津貼，殘障類別的分項數字及百分比表列如下：  

 

領取普通傷殘津貼的人數及按其殘障類別所佔百分比  

 

殘障類別  普通傷殘津貼  

 領取津貼人數  佔總數的百分比

肢體殘障    

失去四肢其中之二的功能  3  825 4.0% 

失去雙手或全部 10 隻手指的

功能  

255 0.3% 

失去雙足的功能  447 0.5% 

雙目完全失明  4  966 5.2% 

全身癱瘓  232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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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障類別  普通傷殘津貼  

 領取津貼人數  佔總數的百分比

下身癱瘓  514 0.5% 

因疾病、殘疾以致長期臥床  841 0.9% 

其他任何情況以致身體全部

殘疾  

49  478 
 

51.6% 

小計  60  558 63.1% 

心智機能上嚴重缺陷    

腦器官病徵狀  1  642 1.7% 

弱智  9  421 9.8% 

精神病  11  424 11.9% 

神經官能病  5  217 5.4% 

性格失常  262 0.3% 

其他任何情況而導致失去全

面心智機能  

3  084 3.2% 

小計  31  050 32.4% 

聽覺極度受損  4  293 4.5% 

總計  95  901 100.0% 

 

領取高額傷殘津貼的人數及按其殘障類別所佔百分比  

 

殘障類別  高額傷殘津貼  

 領取津貼人數  佔總數的百分比

肢體殘障    

失去四肢其中之二的功能  1  350 9.4% 

失去雙手或全部 10 隻手指的

功能  

38 0.3% 

失去雙足的功能  164 1.1% 

雙目完全失明  96 0.7% 

全身癱瘓  206 1.4% 

下身癱瘓  378 2.6% 

因疾病、殘疾以致長期臥床  422 3.0% 

其他任何情況以致身體全部

殘疾  

9  238 64.6% 

小計  11  892 83.2% 

心智機能上嚴重缺陷    

腦器官病徵狀   811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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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障類別  高額傷殘津貼  

 領取津貼人數  佔總數的百分比

弱智  767 5.4% 

精神病  132 0.9% 

神經官能病  67 0.5% 

性格失常  31 0.2% 

其他任何情況而導致失去全

面心智機能  

596 4.2% 

小計  2  404 16.8% 

聽覺極度受損  1 * 

總計  14  297 100.0% 
 

註釋： *少於 0.05% 

 

(二 ) 要符合申請傷殘津貼的資格，醫生會根據下述準則作參考：  

 

(甲 ) 肢體殘障或雙目失明  

 

指根據《僱員補償條例》（香港法例第 282 章）附表 1 所定的肢

體殘障或雙目失明包括：  

 

(i) 失去四肢其中之二的功能；  

 
(ii) 失去雙手或全部 10 隻手指的功能；  

 
(iii) 失去雙足的功能；  

 
(iv) 雙目完全失明；  

 
(v) 全身癱瘓；  

 
(vi) 下身癱瘓；  

 
(vii) 因疾病、殘疾以致長期臥床；及  

 
(viii) 其他任何情況以致身體全部殘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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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 心智機能上嚴重缺陷，包括：  

 

(i) 腦器官病徵狀；  

 

(ii) 弱智；  

 
(iii) 精神病；  

 
(iv) 神經官能病；  

 
(v) 性格失常；及  

 
(vi) 其他任何情況而導致失去全面心智機能。  

 

(丙 ) 聽覺極度受損  

 

被審定為知覺性或混合性失聰，而失聰程度較輕的耳朵對每秒

500、1  000 及 2  000 周的純音頻率失聰達 85 分貝或以上，或失聰

在 75 至 85 分貝之間而同時有其他身體殘障，如缺乏語言能力及

聽音不準。  

 

傷殘津貼的發放準則，是根據病人的殘疾程度而釐定。一些疾病

的嚴重程度如經醫生證明大致上相等於失去百分之一百謀生能

力，也可以獲發傷殘津貼，其中一些例子包括：紅斑狼瘡症、癲

癇症、中風、腎病、糖尿病、癌症、或同時患上各種病症等。為

確保醫生作出客觀的評估，社會福利署採用的醫療評估表格內已

列明上述嚴重傷殘的準則。此外，為求令醫生的評估標準化，醫

管 局 及 衞 生 署 亦 已 制 訂 評 估 殘 疾 情 況 的 “ 檢 核 表 ”

（Checklist），附於醫療評估表格內，供醫生參考。醫生會根據

既定的準則和指引，以及他們的專業知識和判斷，對申請人的殘

疾情況作出評估。如果申請人對最後申請的決定不滿意，可向獨

立的社會保障上訴委員會要求覆檢。  

 

 

紓緩皇后大道中交通擠塞的措施  

Measures to Relieve Traffic Congestion Along Queen's Road Central 
 

16. 石禮謙議員：主席，皇后大道中交通繁忙，上下班時段更出現交通擠塞

情況，而鄰近的德輔道中卻只容許獲豁免車輛（例如巴士及電車）行駛，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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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大道中的交通擠塞情況更嚴重。關於紓緩皇后大道中交通擠塞的措施，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會否考慮有限度放寬現時在德輔道中實施的交通管制措施，例如

容許的士及小巴在指定時段於德輔道中的指定路段落客；若會，

具體措施的詳情；若否，原因為何；及  

 

(二 ) 有否制訂中期或長期措施，以改善皇后大道中的交通擠塞情況；

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德輔道中是一條主要的公共交通走廊。該走

廊有個別路段在減除電車線後只有 1條行車線，但須容納每小時約 180至 250

巴士架次行駛及上落客。若容許其他車輛進入德輔道中，會大大增加其交通

負荷，引致交通擠塞。因此，我們未有計劃放寬現行的交通管制。  

 

 為改善皇后大道中的交通情況，我們已實施以下措施：   

 

(i) 放寬車輛由皇后大道中右轉雪廠街，以紓緩畢打街與皇后大道中路

口的交通。  

 

(ii) 在滙豐銀行總行對面設立巴士停車灣，以減少因巴士站繁忙而影響

交通的情況。  

 

(iii) 在皇后大道中近置地廣場設立停車灣，以減少車輛上落客對交通的

影響。  

 

 我們會繼續監察皇后大道中的交通，並研究及制訂可行及合適的措施，

以紓緩其擠塞情況。  

 

 

抑鬱病  

Depressive Illness 
 

17. 李國英議員：主席，據報，患上抑鬱病的病人數目近年大幅增加，但公

眾對該病症卻缺乏認識和未予重視。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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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在過去 3 年被診斷患上抑鬱病的人士數目，並按他們的年齡及性

別列出分類數字；  

 

(二 ) 有否評估抑鬱病人數目上升對公共醫療服務造成的壓力和對經

濟的負面影響；若有，評估的結果；  

 

(三 ) 有何宣傳教育計劃，以加強市民對抑鬱病的認識及辨別能力；及  

 

(四 ) 會否接納建議，把每年 4 月 1 日定為抑鬱病關注日；若會，何時

落實；若不會，理據為何？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過去 3 年，即 2002-03 年度、 2003-04 年度和 2004-05 年度，被

診斷患上抑鬱病，並在公立醫院和診所接受治療的病人分別為

16  561 人、 18  586 人和 21  240 人。下列兩表分別按性別和年齡
列出這些病人的分項數字：  

 

男性病人  

 

男性病人及年齡組別 2002-03 2003-04 2004-05 

15 歲以下  8 13 14 

15-39 歲  1 204 1 311 1 404 

40-64 歲  2 215 2 562 2 946 

65 歲以上  1 296 1 409 1 536 

總計  4 723 5 295 5 900 

 

女性病人  

 

女性病人及年齡組別 2002-03 2003-04 2004-05 

15 歲以下  23 25 18 

15-39 歲  3 166 3 473 4 012 

40-64 歲  5 516 6 295 7 482 

65 歲以上  3 133 3 498 3 828 

總計  11 838 13 291 15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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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政府未有就抑鬱病在本港造成的影響進行詳細研究。不過，根據

世界衞生組織發表的《 2001 年世界衞生報告  ─  精神衞生：新

觀念、新希望》，單極性抑鬱病是造成社會負擔的第四大疾病，

佔殘疾調整損失總生命年數 4.4%。簡單而言，即社會因疾病而損

失的總時間中，有 4.4%是由抑鬱病導致。  

 

(三 ) 推行精神健康公眾教育是預防抑鬱病工作的重要一環。此舉旨在

協助市民大眾認識精神病的成因和病徵，教導他們明白及早治療

十分重要，以免引發心智不健全的後遺症，以及向他們介紹現存

的治療和康復服務。現時，有關精神健康和抑鬱病的宣傳教育計

劃包括：  

 

─  每年舉辦精神健康月，這是全港的宣傳運動，內容包括精神

健康的研討會、工作坊、展覽和路演等。  

 

─  推行防止長者自殺計劃，旨在提高市民對長者抑鬱和自殺問

題的認識，並鼓勵及早治療。  

 

─  通過長者健康中心和長者健康外展隊，為長者提供精神健康

教育。  

 

─  舉辦外展青少年健康計劃，以促進中學生的心理社會健康。 

 

─  在母嬰健康院舉辦預防產後抑鬱病的教育活動。  

 

─  通過各類刊物（如單張、資源手冊、視像光碟等）、多媒體

渠道（如報章專欄、電視電台節目的特備環節和政府宣傳短

片／聲帶等）、講座和研討會、網頁、電話熱線、展覽和路

演等，提供精神健康教育資料。  

 

(四 ) 政府會不時檢討現時有關精神健康和抑鬱病的宣傳教育計劃。我

們目前無意把 4 月 1 日定為抑鬱病關注日。  

 

 

單車泊位  

Bicycle Parking Spaces 
 

18. 陳偉業議員：主席，本人近日接獲不少元朗、東涌及荃灣居民投訴，指

不少殘舊單車被棄置在這些地區的路旁，影響市容、環境衞生及交通安全。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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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過去 3 年，每年當局沒收的單車數目及就違例停泊單車提出檢控

的宗數；及  

 

(二 ) 當局除了採取第 (一 )部分所述措施外，會否考慮增設單車停泊

位，向單車使用者提供足夠泊位；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

為何？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過去 3 年，警方在元朗、東涌及荃灣共沒收

178（ 2002 年）， 527（ 2003 年）及 172（ 2004 年）輛單車。警方亦有檢控

違例停泊單車的人，但由於警方以《簡易程序治罪條例》檢控該等人，而未

有特別將該類檢控分類，因此我們未能提供確實的檢控數字。   

 

 為滿足地區內停泊單車的需求，我們正研究在元朗及東涌增加路旁單車

停泊位。至於荃灣區，因為現尚未設有單車徑，所以並無路旁單車停泊位，

但我們正計劃在荃灣地鐵站及西鐵站附近設置單車停泊位。   

 

 

本年度的政府財政預算案  

Budget for the Current Fiscal Year 
 

19. 馮檢基議員：主席，關於本年度的政府財政預算案 (“預算案” )，政府

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在撇除發行債券所得的 256 億元收入後，上年度的政府綜合帳目

赤字為 40 億元，大幅低於去年預算案所估計的 621 億元和本年

度預算案經修訂的 134 億元，有否檢討日後在制訂收入預算時應

否採取較進取的態度及方法，以及會否按最新的財政狀況修訂本

年度的開支預算，包括考慮增加紓困措施；及  

 

(二 ) 鑒於當局表示會繼續落實把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率

控制在 20%或以下的目標，並預計該百分率會由本年度的 20.2%

逐步下降至 2009-10 年度的 16%，政府將透過甚麼壓縮公共開支

的措施，以達致上述目標，以及會否設定下限百分率，以免過度

壓縮公共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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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  

 

(一 ) 我們預測政府收入時，已考慮以下多項因素：  

 

(i) 經濟表現及反映該些表現在政府收入所需的時間；  

 

(ii) 各個收入來源的價格調整機制；  

 
(iii) 在本財政年度及過去財政年度實際收取的款項；  

 
(iv) 各項服務的預期需求模式；  

 
(v) 在今年及過去預算案中提出的開源／寬免措施；及  

 
(vi) 任何其他有關政府政策對收入的影響。  

 

 預測工作從來都不是一門絕對精確的科學。收入預算反映我們根

據在制訂預算案時得到的資料，對上述預測因素所作的最佳評

估。政府稅收特別容易受經濟波動影響，而且往往不是政府所能

控制的。由於這些潛在的不穩定因素，所以我們在過往亦曾高估

和低估政府的收入。  

 

 2004-05 年度收入較多，主要是因為地價收入較預期為高。然而，

地價收入並不穩定，我們不能過分依賴這方面的收入來應付經營

開支。此外，我們亦須償還在 2004-05 年度發行的債券。  

 

 雖然政府的財政狀況已有改善，但我們仍須緊守財政紀律，以確

保能有效地運用政府有限的資源。我們會繼續本應用則用的原

則，檢視政府的開支，回應社會的需要。  

 

(二 ) 基於“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我們的其中一個財政目標，便

是要把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控制在 20%或以下。在

2005-06 年度預算案，我們預計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

率，會由 2005-06 年度的 20.2%，降至 2009-10 年度的 16%，跌

幅為 4.2 個百分點。以金額來說，預計公共開支只會減少 46 億

元；即由 2005-06 年度的 2,686 億元，降至 2009-10 年度的 2,640

億元。這期間的減幅相當輕微，尤其是當計及房屋委員會所減少

的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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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沒有就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設定任何下限。我們

每年擬備預算案時，都會考慮服務質素、社會需要、價格變動、

經濟發展和整體財政狀況等因素，檢討有關情況。  

 

 

歐洲聯盟新規例對香港輸出電子產品的影響  

Impact of European Union's New Regulations on Export of Hong Kong 
Electronic Products 
 

20. 蔡素玉議員：主席，據報，歐洲聯盟（“歐盟”）頒布的《關於報廢電

氣電子設備指令》及《關於在電氣電子設備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質指令》，

將分別於本年 8 月及明年 7 月生效。屆時輸往歐盟的電子產品會受到影響。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年，每年本港輸往歐盟的電腦及電子產品的數量及總值； 

 

(二 ) 有否評估上述指令如何影響本港商界，尤其是規模較小的企業；

若有，結果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 ) 有何針對性措施，使本港輸往歐盟的電腦及電子產品符合有關指

令的規定？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在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缺席期間）：主席，歐盟理

事 會 及 歐 洲 議 會 於 2003 年 公 布 了 《 電 動 及 電 子 設 備 廢 料 》 （ Was te  

E l ec t r i c a 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WEEE”）和《限制電動及電子

設備使用若干有害物質》（ Restrict ion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s i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ROHS”）等指令，

以管制電動及電子設備廢料的棄置，並限制這些產品使用若干有害物質。  

 

 就質詢的 3 部分，我現答覆如下：  

 

(一 ) 根據統計處的資料，過去 3 年，本港輸往歐盟的電腦及其他電子

和電動產品的貿易貨值約 33.9 億港元（ 2002 年）、 29.6 億港

元（ 2003 年）及 39.6 億港元（ 2004 年）。相應的轉口貿易貨值

約 751.3 億港元（ 2002 年）、 911 億港元（ 2003 年）及 1,186.5

億港元（ 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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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WEEE 指令實施後，本港商家出口有關產品到歐盟，必須遵守該

指令的規定，包括個別或集體設立系統，處置及回收電動與電子

設備廢料，以及負擔收集、處理、回收廢料及妥善處置電動與電

子廢料的費用等。此外，本港廠家須遵守 ROHS 指令下有關產品

可使用若干有害物質的限制。  

 

我們估計業界，特別是中小型企業（“中小企”），須投放不

同程度的資源，改善有關產品的設計及生產過程，以符合 WEEE

及 ROHS 等指令的要求。業界要採取的對策可能包括添置或改動

產品製造設備或技術、改動製造流程、重新評估及管理原材料供

應商、進行產品核實測試、建立或改善管理體系、為員工提供培

訓、為處理廢棄產品的成本作估算、尋求專業意見等。  

 

(三 ) 自九十年代兩項指令尚在草擬階段之初，政府已一直與業界保持

聯繫，評估 WEEE 及 ROHS 等指令對業界的影響，以作出相應的

支援措施。有關方面也施行一系列的措施，以協助業界為遵守

WEEE 及 ROHS 等指令，做好準備。有關措施詳情如下：  

 

提高業界認知及宣傳推廣  

 

工業貿易署及香港貿易發展局（“貿發局”）一直透過不同途

徑，向業界發放 WEEE 及 ROHS 等指令的資料及最新發展，提高

他們的關注。貿發局更發表了研究報告，包括 2004 年 3 月出版

的“海外綠色產品市場：香港出口商機”，該局計劃於 2005 年

年底發表第二份報告，為港商拓展海外的環保產品市場，包括在

WEEE 及 ROHS 等指令下的機遇，提供深入分析。  

 

貿發局也向香港綠色製造聯盟（“聯盟”）提供專業意見。聯盟

由業界於 2004 年 12 月成立，旨在協助香港廠商應付快將生效的

WEEE 及 ROHS 等指令。為幫助中小企認識這兩項指令和對他們

的影響，貿發局於今年與聯盟合辦或支持聯盟舉辦 5 項研討會，

吸引超過 1  400 人參加，當中包括中小企人士。貿發局將於 2005

年下半年再舉辦兩次研討會。  

 

此外，貿發局亦透過大型展覽會、通訊、簡報會及宣傳活動等，

向外國買家及駐港外國機構宣揚香港為符合 WEEE及 ROHS等指

令的工作。例如，貿發局將與聯盟合辦兩項研討會，向外國駐港

總領事館、駐港代表辦事處、外國商會及採購辦事處等介紹香港

在綠色製造方面所作的努力及最新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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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款資助  

 

在 2005 年 5 月初，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分別資助了香港工業

總會及香港電器製造業協會推行兩項活動，提高業界對 WEEE 及
ROHS 等指令的認知及協助他們生產符合指令的產品。兩個項目
的資助金額共達 229 萬元。  

 

提供技術支援及專業意見  

 

為協助香港企業應付 WEEE 及 ROHS 等指令的挑戰，香港生產力
促進局（“促進局”）自 1995 年已開展了多項相關的工作項目，

計有：  

 

(1) 為將實施的 WEEE及 ROHS等指令有關循環再造要求所帶來
的影響作準備；  

 

(2) 為香港電子業建立電子產品環保設計工具庫；  

 

(3) 轉移無鉛錫銲接組裝及無鹵素線路板技術；及  

 

(4) 適合製造及工業工程師的 CEPA Smart eco-DesignTM 計劃  

─  提升專業人士對電子／工程產品環保設計的知識。  

 

促進局亦提供顧問及培訓服務，例如無鉛錫焊接製程及供應鍊管

理等，以協助本港工業界符合 WEEE 及 ROHS 等指令的需求。此
外，促進局亦計劃進一步就 WEEE 及 ROHS 進行研究，希望為業
界提供更全面的服務，發展的方向包括：  

 

─  建立環保物料供應商資料庫，以協助企業選擇物料使用；  

 

─  建立 WEEE 成本分析工具，供業界作成本估算；  
 

─  建立 WEEE 及 ROHS 資源中心；  
 

─ 舉辦協助企業符合 WEEE 及 ROHS 等指令要求的輔導計劃；及  
 

─  舉辦研討會及會議，讓業界分享相關經驗。  

 
政府會繼續與業界緊密合作，協助業界確保電腦及其他電子和電

動產品符合歐盟上述兩項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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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 

BILLS 
 

法案首讀  

First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首讀。  

 

 

《 2005 年民航（修訂）條例草案》  

CIVIL AVIATION (AMENDMENT) BILL 2005 
 

《婚姻（設立婚姻監禮人制度及一般修訂）條例草案》  

MARRIAGE (INTRODUCTION OF CIVIL CELEBRANTS OF 
MARRIAGES AND GENERAL AMENDMENTS) BILL 
 
秘書：  《 2005 年民航（修訂）條例草案》  

 《婚姻（設立婚姻監禮人制度及一般修訂）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 53(3)條的規定，受命安排二讀。 

Bills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Rule 53(3)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二讀。  

 

 
《 2005 年民航（修訂）條例草案》  

CIVIL AVIATION (AMENDMENT) BILL 2005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二讀《 2005 年民航（修訂）條例

草案》（“條例草案”）。  

 

 航空公司慣常通過與融資機構的租賃安排購置飛機，融資機構在法律上

是飛機的機主，但並不管理或控制飛機的運作。因此，在許多航空業發展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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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地方，對於第三者的法律責任是由實際管理飛機的航空公司承擔，而

身為機主的融資機構無須承擔責任。可是，本港現行的《民航條例》規定，

如果飛機使第三者蒙受損失，機主無論是否管理飛機，都要承擔嚴格的法律

責任。這項規定與海外的慣例脫節。  

 

 在諮詢航空界和金融界後，我們建議修訂《民航條例》，使香港的有關

法例符合海外慣例，免除融資機構不必要的風險或法律責任，從而為本港的

飛機融資業提供較佳的營商環境。同時，有關修訂可使香港航空公司在提升

或擴充機隊方面更具競爭力，進而提高整體航空業的競爭力。  

 

 參考過其他地方的法律後，我們建議制定條例草案，訂明如果機主出租

飛機多於 14 天，不提供機組人員，不負責管理該飛機，便可以免除嚴格法

律責任。條例草案通過後，航空公司仍須承擔有關的法律責任，因此，對公

眾的法律保障並沒有影響。  

 

 主席女士，條例草案有利於本港航空業的發展，亦有助鞏固香港的國際

和區域航空中心地位。我謹此陳辭，向立法會推薦早日通過條例草案。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05 年民航（修訂）條例草案》

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條例草案交由內務委員會處理。 

 

 

《婚姻（設立婚姻監禮人制度及一般修訂）條例草案》  

MARRIAGE (INTRODUCTION OF CIVIL CELEBRANTS OF 
MARRIAGES AND GENERAL AMENDMENTS) BILL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謹動議二讀《婚姻（設立婚姻監禮人制度及一般

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根據《婚姻條例》（第 181 章）（“條例”）的規定，婚禮只可在上午

9 時至下午 7 時之間，在婚姻登記處的婚姻登記官或副婚姻登記官（“登記

官”）主持下舉行，或在上午 7 時至下午 7 時之間，於特許禮拜場所在合資

格神職人員主持下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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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例亦規定擬結婚人士須向登記官提交擬結婚通知書，然後由登記官在

其辦事處展示該通知書的副本。擬結婚的其中一方須面見登記官並作出誓

章，表明該宗婚姻並無任何血親或姻親關係的障礙，亦無其他法律上的阻

礙。登記官繼而會根據條例第 9 條發給登記官證明書，使婚禮可在登記官或

合資格神職人員主持下舉行。  

 

 有見於越來越多市民希望政府能提供更靈活的證婚服務及利用私營機

構的資源提供這類服務，我們經詳細研究後，建議授權登記官委任合資格人

士出任婚姻監禮人，以便回應這項訴求。我們認為在開始的階段，在取得律

師資格後累積 7 年經驗的執業律師，以及公證人足以提供委任人選。他們具

備法律知識，而且熟悉監誓及監理聲明的工作，因此有足夠能力履行婚姻監

禮人的職責。  

 

 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為設立婚姻監禮人制度提供法定基礎。條例草案

建議婚姻監禮人可在任何時間及任何在香港的地方為結婚雙方主持婚禮，以

及在婚禮舉行前見證結婚雙方簽署聲明。如果擬結婚人士希望使用婚姻監禮

人的服務，他們可經婚姻監禮人向登記官遞交擬結婚通知書，並向婚姻監禮

人作出有關婚姻無障礙的誓章。  

 

 條例草案會訂立條文規管婚姻監禮人的執業，包括賦權登記官發出實務

守則，以就婚姻監禮人的專業行為提供指引。根據條例草案條文的規定，登

記官須拒絕委任並不符合獲委任資格條件的人士。登記官亦可根據條例草案

所訂明的理由，例如違反實務守則等，撤銷或暫時吊銷婚姻監禮人的委任。

另一方面，條例草案也訂明一個上訴機制處理就登記官拒絕、撤銷或暫時吊

銷委任的決定提出的上訴。  

 

 在條例草案獲立法會通過之後，我們將會盡快採取所需措施以落實以上

建議，並且會就新計劃作出適當的宣傳。在計劃推行後，全港 5 間婚姻登記

處仍然會視乎需要而繼續提供證婚服務，因此，巿民仍然可以因應個人需

要，選擇合適的服務。  

 

 主席女士，有關修訂建議可讓私營機構更靈活地作出不同的安排來滿足

擬結婚人士的要求，相信會受巿民的歡迎。同時，我們認為這些發展，包括

私營機構所提供的方便、彈性安排和多元化選擇，有助吸引更多遊客來香港

舉行婚禮，以及有助提升香港作為旅遊中心的吸引力。因此，我希望各位議

員支持及盡快通過條例草案。  

 

 多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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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婚姻（設立婚姻監禮人制度及一

般修訂）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條例草案交由內務委員會處理。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s 
 

主席：本會現在恢復《 2005 年入境（修訂）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 2005 年入境（修訂）條例草案》  

IMMIGRATION (AMENDMENT) BILL 2005 
 
恢復辯論經於 2005 年 4 月 27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27 April 2005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 2005 年入境（修訂）條例草案》

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 2005 年入境（修訂）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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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 2005 年入境（修訂）條例草案》  

IMMIGRATION (AMENDMENT) BILL 2005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 2005 年入境

（修訂）條例草案》。  

 

 

秘書：第 1 至 4 條。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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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三讀。  

 

 
《 2005 年入境（修訂）條例草案》  

IMMIGRATION (AMENDMENT) BILL 2005 
 
保安局局長：主席，  

 

《 2005 年入境（修訂）條例草案》  

 

無經修正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05 年入境（修訂）條例草案》

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 2005 年入境（修訂）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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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法案  

MEMBERS' BILLS 
 
議員法案首讀  

First Reading of Members' Bills 
 
主席：議員法案：首讀。  

 
 
《 2005 年香港基督教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法團（修訂）條例草案》  

THE METHODIST CHURCH, HONG KONG, INCORPORATION 
(AMENDMENT) BILL 2005 
 
秘書：《 2005 年香港基督教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法團（修訂）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 53(3)條的規定，受命安排二讀。 

Bill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Rule 53(3)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議員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Members' Bills 
 
主席：議員法案：二讀。  

 
 
《 2005 年香港基督教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法團（修訂）條例草案》  

THE METHODIST CHURCH, HONG KONG, INCORPORATION 
(AMENDMENT) BILL 2005 
 
劉千石議員：主席，我動議二讀《 2005 年香港基督教循道理聯合教會法團

（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與公共政策無關，只是就一個私人機構法團的內部事務規定作

出更改。  

 
 香港基督教循道理聯合教會是在 1983 年 12 月 23 日成立的教會組織，

我以下會將循道理聯合教會簡稱為“聯會”。  

 
 聯會當年是以立法形式成立，即是由目前《香港基督教循道理聯合教

會法團條例》（香港法例第 1133 章）作出規管。該條例包括賦予聯會有全

面的權力在香港投資。不過，現行的該條例卻限制了聯會在香港以外地方投

資的權力。在香港以外，聯會的權力僅限於處理銀行或財務公司的存款或政

府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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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聯會經過詳細研究後，委託我代為提出有關修訂法案，而條例草

案的主要目的在於擴大聯會的投資權力，使聯會可以在香港以外的地方作出

其他投資，包括物業、股份及其他證券。  

 

 主席，我謹此陳辭，動議條例草案二讀，並請各位同事支持。多謝。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05 年香港基督教循道理聯合

教會法團（修訂）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理。 

 
 

恢復議員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Members' Bills 
 

主席：本會現在恢復《 2005 年香港工業總會（修訂）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 2005 年香港工業總會（修訂）條例草案》  

FEDERATION OF HONG KONG INDUSTRIES (AMENDMENT) BILL 
2005 
 

恢復辯論經於 2005 年 5 月 4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4 May 2005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 2005 年香港工業總會（修訂）條

例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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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 2005 年香港工業總會（修訂）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 2005 年香港工業總會（修訂）條例草案》  

FEDERATION OF HONG KONG INDUSTRIES (AMENDMENT) BILL 
2005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 2005 年香港

工業總會（修訂）條例草案》。  

 

 

秘書：第 1、 2 及 3 條。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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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

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議員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Members' Bills 
 

主席：議員法案：三讀。  

 

 

《 2005 年香港工業總會（修訂）條例草案》  

FEDERATION OF HONG KONG INDUSTRIES (AMENDMENT) BILL 
2005 
 
梁君彥議員：主席，  

 

《 2005 年香港工業總會（修訂）條例草案》  

 

無經修正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05 年香港工業總會（修訂）條

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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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 2005 年香港工業總會（修訂）條例草案》。  

 

 

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議員議案。就延展於 2005 年 5 月 11 日提交本會與《道路交通規例》

有關的 4 項附屬法例的修訂期限而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所動議的決

議案。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通過以我名義提出的議案，議案內容已載列

於議程內。  

 

 在 2005 年 5 月 13 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同意成立小組委員會研

究當局為修訂根據《道路交通條例》（第 374 章）訂立的多項規例而提交的

4 項附屬法例。  

 

 我獲選為小組委員會的主席。為使小組委員會有足夠的時間進行審議工

作，以及向內務委員會報告其審議的結果，我謹以小組委員會主席的名義動

議把該 4 項附屬法例的審議期延展至 2005 年 6 月 29 日。  

 

 主席女士，我謹請議員支持議案。  

 

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就 2005 年 5 月 11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  ─   

 

(a) 《 2005 年道路交通（安全裝備）（修訂）規例》（即刊登於

憲報的 2005 年第 65 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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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2005 年道路交通（交通管制）（修訂）規例》（即刊登於

憲報的 2005 年第 66 號法律公告）；  

 

(c) 《 2005 年道路交通（車輛登記及領牌）（修訂）（第 2 號）

規例》（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5 年第 67 號法律公告）；及  

 

(d) 《 2005 年道路交通（車輛構造及保養）（修訂）規例》（即

刊登於憲報的 2005 年第 68 號法律公告），  

 

將《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 章）第 34(2)條所提述的附屬法例

修訂期限根據該條例第 34(4)條延展至 2005 年 6 月 29 日的會

議。”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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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兩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我已接納內務委員會就議員的發言時限所作

的建議。由於各位議員對這些發言時限已非常熟悉，所以我不會在此重複。

我只想提醒各位，任何議員若發言超過時限，主席有責任請該議員停止發言。 

 

 第一項議案：要求擱置私有化。  

 

 

要求擱置私有化  

DEMANDING THE SUSPENSION OF PRIVATIZATION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資本主義社會最大的特色是保護私有產權，私有產權是不可剝奪的權

利。公共資產應被視為集體的私有產權，是集體不可剝奪的權利。公共資產

不應因為個人、少數財團或階級的利益而被侵犯。政府應該謹慎處理公營服

務及公共資產私有化的問題，確保公眾利益不會受到損害，而在出售公共資

產及服務時，政府應為公帑取得最大的收益，同時為公眾爭取最佳的服務。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但是，在過去數十年，政府推行私有化及出售資產的時候，可以說是冒

進、混亂及缺乏理論基礎。回顧歷史，在電力提供方面，中電及港燈壟斷全

港供電；在公共交通方面，地鐵及九鐵用法例監管的形式，巴士用競投的形

式；其他的服務如食水供應則用營運基金，房署的屋邨及商場管理服務則用

合約外判形式。貨櫃碼頭則先後用不同形式，包括公開競投形式或私人協議

形式批出泊位，隧道則用 BOT，即建設、經營及轉移的方式，五隧一橋則用

債券化，出售商場及停車場則用房地產信託基金形式。從以上各種情況可

見，政府推行私有化，可說是五花八門、極端混亂，其形式和決定使人難以

捉摸。  

 

 連串的私有化引起很大的爭議，例如領匯因為最後被指違反條例，而擱

置上市；機場私有化因被指違反《基本法》而引起很多爭議；有關兩鐵合併

的估值問題也是令人擔憂的。連串問題反映出政府推行私有化時，是缺乏全

面的計劃及知識。政府推行私有化時，往往是由一些對私有化、財經、財務

不熟悉的政務官負責，他們對財經、財務缺乏經驗和知識，很多時候是依靠

動用數以百萬甚至千萬元計的公帑聘請顧問來協助他們進行有關的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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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他們可說是被財經顧問牽着鼻子走，他們是沒能力判斷哪種私有化形式

最合乎公眾利益。  

 

 我們看到現時的私有化計劃有很多問題，例如在東隧的情況，政府被迫

接受不合理的加價；貨櫃碼頭私有化後，成為全世界收費最貴的貨櫃碼頭；

中電及港燈在豐厚利潤下，仍然拒絕減電費；政府要求運輸交通機構接納可

加可減機制，也被拒絕。政府在推行私有化後，現時可說出現了失控的情況；

獨立王國湧現，令公眾利益缺乏保障。擁有公共資產的私營機構為求達致最

高的利潤，不惜犧牲公眾利益，完全漠視集體私有產權權益的重要性。  

 

 雖然香港過去的私有化計劃出現很多問題，但不少人士仍然深信（包括

在議事堂內的議員）私有化可解決一切問題。不過，我要指出，這只是一個

幻象。回顧英國 20 年前的一個例子。在二十多年前，英國開始大規模推行

私有化時，曾有人指，把這些資產、家產非法出售，是用作支付商人的帳單，

戴卓爾夫人當時卻辯稱私有化是把家產賣給家族成員，每個公民也可享受龐

大的利益。可是，我看見據很多學者的研究所得，這 20 年來，私有化帶來

了慘痛的經驗，包括服務變差，很多公共服務的機構出現意外，價格大幅上

升，基層勞工工資受壓，職位大幅度削減，然而，管理層的收入卻大增。從

一連串的問題可見，推行私有化後，公眾利益不受保障，在鐵路方面，尤其

意外叢生，投訴大增，政府的補貼不減反增。  

 

 從一連串事件的發生，我們可看見私有化帶來的禍害很大，英格蘭及威

爾斯的水務私營化後，水費在 5 年內上升了 106%，而在同一個 5 年內，水務

公司的平均利潤卻急升了 692%，即接近七倍。  

 

 除了英國外，不少國家推行私有化時，也對社會帶來嚴重的損害，例如

多米尼加共和國把電力供應私有化後，電費便上升 51%。多米尼加共和國的

政府其後被迫購回發電廠等，可見這些例子多不勝數。  

 

 由於推行私有化涉及重要的公眾利益，所以更有可能損害市民的權益和

影響其日常生活。近年我們看見外國政府在推行私有化時，會汲取很多失敗

的經驗，所以會很謹慎地推行私有化。例如英國及德國在拍賣 3G 牌照時，

為確保能引入足夠的競爭，使 3G 牌照能以高價出售，英國便出售 3G 網絡，

獲取 329 億美元的收益，德國則獲取 440 億美元的收益。不少國家，例如巴

基斯坦、約旦、巴布亞新畿內亞、伊索比亞、烏干達、尼泊爾、保加利亞、

波斯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等，也會先訂立私有化的條例，再成立法定組

織統籌私有化計劃，盡力確保國家的利益不會因推行私有化而受損。一些已

發展國家例如法國、比利時、西班牙也已訂立了私有化的法例，為私有化行

為訂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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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使我有深刻印象的是巴基斯坦，巴基斯坦雖然是一個專制而且屬發

展中的國家，但推行私有化時卻顯得十分謹慎。巴基斯坦先訂立私有化的法

例，再根據法例的規定，在內閣設立有各部門首長聯席的內閣私有化委員

會，負責訂定會被私有化的項目，並設立私有化委員會負責審批及執行私有

化的項目。巴基斯坦更為私有化計劃特設一位部長，該部長畢業於哈佛大

學，取得經濟博士學位，曾領導多個國家的私有化計劃，並撰寫《阿根廷私

有化》一書，在擔任巴基斯坦私有化部長前，更曾獲 18 個國家推薦，在世

界銀行出任高級官員。除了有私有化的專才推動私有化外，更訂立嚴謹的出

售資產程序，確保私有化過程在公平公開的情況下進行，確保公共資產能在

最佳的情況下出售。這是巴基斯坦的情況，但就香港的情況而言，卻可說是

一塌糊塗。  

 

 在佛羅里達州推行私有化時，曾經也跟香港的情況一樣，很混亂，無系

統、無章法、無監察，服務差劣，備受批評，但在痛定思痛後，便於 2004

年成立了政府效率促進委員會，賦予實權以改善有關計劃。  

 

 上述的例子顯示不少國家在推行私有化時，也會用嚴謹的態度，先立

法，後建立法定組織，再由具專業資格人士推行私有化。因此，香港政府亦

應謹慎行事、應先就私有化計劃作全面檢討及諮詢，直至社會各界就私有化

應否推行，應在哪些行業推行私有化、以甚麼形式私有化等達成共識後，才

予以落實。接着，應成立私有化專責小組，在社會各界共同參與及監督下，

確保公眾利益不受損害及能為公帑  ─  我強調“為公帑”  ─  帶來最

大收益的情況下，才可推行私有化。在未能達致上述要求以前，政府應暫時  

─  我強調是“暫時”  ─  擱置私有化計劃，以免政府在無系統、無監

督、無技術、無法律保障的情況下推行私有化，使公眾的利益受到嚴重損害。 

 

 代理主席，我謹此提出議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鑒於近日政府的公共資產私有化計劃，例如領匯上市、香港機場管理

局私有化及兩鐵合併等，均引起公眾關注，而有關計劃涉及推行私有

化是否對整體社會有利、會否影響民生及加劇貧富懸殊等問題，本會

要求政府應審慎行事，暫時擱置有關的私有化計劃，並在推行各項公

共資產私有化計劃前，須成立由各界代表組成的專責委員會，就各項

私有化計劃的成本效益、回報、合法性及對普羅市民的影響等，作出

全面及深入的評估及研究，以及就評估及研究所得結果作出全面及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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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諮詢；此外，政府應確保任何涉及公眾利益的私有化計劃，應以

廣大市民利益為依歸，並必須受到公眾的監察。”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

通過。  

 

 

代理主席：王國興議員及何鍾泰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他們的修正

案已印載於議程內。本會現在就議案及該兩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我會先請王國興議員發言，然後請何鍾泰議員發言；但在現階段不可動

議修正案。  

 

 

王國興議員：代理主席，自八十年代開始，多國政府推行私有化，提出冠冕

堂皇的私有化理由：為了改善效率、控制公營部門的增長，以及加入私人參

與，以改善服務質素等。  

 

 但是，也有論者認為，政府推行私有化，不外乎要達到兩個目標，一是

慳錢，二是卸膊。因此，每次推出公共資產或服務私有化，都會為許多人帶

來許多噩夢，首當其衝的是員工和公務員，其次是市民。  

 

 私有化計劃的第一步，往往便是裁減人手。原有員工在不情不願的情況

下參加“自願離職計劃”，甚至被迫接受裁員。當大量人手離去之後，留下

的員工要做三倍、四倍的工作，日捱夜捱，即使工資不變，生活質素也大不

如前了。  

 

 管方再聘用員工，也只會以較低工資聘用合約工、短期工，完全不會顧

及他們的僱傭權益。新員工的工作，明明是與之前流失的員工的一樣，不過，

新員工卻迫不得已要接受較差的待遇。難怪私有化在員工的眼中，其實等同

裁員、減薪或加倍的辛苦。  

 

 工聯會不認為要“一刀切”地反對私有化，但私有化是要因應實際的情

況，真正為了提升效率，改善服務而推行，而不是為了所謂慳錢、為了所謂

卸責。因此，我們支持陳偉業議員建議擱置私有化的議案，並且提出關係到

員工權益的各項修訂。  

 

 代理主席，私有化影響最廣泛深遠的，其實是升斗市民。沒有人會相信，

大量削減富經驗的人手，換來待遇微薄、缺乏經驗的新員工，會帶來更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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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質素。況且，服務私有化後，機構的目標由單純地為公眾服務，轉為以

追求賺取利潤為目標，而普羅市民不單止要購買較差的服務，還要負擔較高

昂的費用。  

 

 代理主席，記憶猶新的是，上月東隧大幅加價 67%，整個社會譁然。廖

秀冬局長說的可加可減機制，我們完全看不到其可減的任何成效，而可加的

苦便使全港市民也受夠了，這正正是私有化的惡果，是最典型、最新的效果。

由於東隧現由私人公司持有，無論社會的反對聲音有多強烈，東隧一於我行

我素，照加價如儀。本來道路、隧道是公產，是市民基本生活所需，因為不

論上班、上學、上街去都要使用。政府興建東隧，本來是通過隧道以解決擠

塞問題。但是，公產變了私產後，私人機構只管向錢看，唯利是圖，根本不

會顧及整體社會的交通需要。儘管西隧擠塞嚴重，東隧的流量稀少，東隧公

司也寧願“夾硬”在價錢上“企硬”，不願減價。東隧的例子雖然沒有經過

由公轉私，但其濫用公產的事件，便是私有化典型的結果。  

 

 有經濟學者說私有化是世界大趨勢，特區政府必須追隨這個不可逆轉的

大趨勢，但我認為理性的政府不能輕信、也不應該盲目追隨所謂的世界潮流。 

 

 代理主席，以香港機場管理局（“機管局”）私有化來討論，一般認為

公營機構成本高、效率低，私營化可以提高效率。然而，機管局雖是公營機

構，但機管局表現向來出色，手執航空管理界的牛耳，沒有需要透過私有化

來改善效率。  

 

 政府預備將機管局上市，最主要原因是甚麼呢？是想套現，以紓緩嚴重

的財政赤字。不過，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兩年來經濟顯著復甦，財赤亦快將

消失，機管局是否還有需要上市呢？要知道，機管局掌管香港航空的命脈，

而且坐擁大量土地，假如一旦私有化，不單止有可能提高航空業的成本，更

有可能影響物業市場，政府實在應慎重行事。  

 

 除了私有化外，政府還正研究性質類似的所謂公私營合作計劃。這是換

了名稱的私有化，最有可能進行的公私營合作計劃，是傳聞已久的沙田濾水

廠。私營機構為甚麼這樣有興趣與政府合作經營沙田濾水廠呢？據工會揭

露，其實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不在乎與政府一起合作搞好供水服務；他們所

窺視的，其實是供水系統相連的很多珍貴土地資源，因為這些土地資源有發

展物業的前景。他們窺視的便是這些。但是，事實上，水務署本來效率高、

工作表現向來優良，每年都得到多個世界性供水組織的嘉許。況且，水務署

上下員工又體諒政府的財政壓力，在削減人手、調配人手上均願意與政府配

合，一再壓縮人手。但是，我們看到政府當局仍然一意孤行，首先在水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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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沙田濾水廠“開刀”，推行公私營合作計劃，至今政府仍未提供任何有力

證據，足以說服市民透過公私營合作計劃可以減省開支，提高效率，漠視員

工付出的努力。  

 

 變相私有化，化公為私的典型例子，還有路政署把港島加新界其中一個

大區的道路維修保養外判予一間私營公司達 9 年之長，餘下面積的道路維修

保養則外判予兩間公司各 4 年，從而引致路面維修工程經常延誤、交通阻塞，

但公眾投訴無效。  

 

 最令人震驚的，是我剛剛看到的消息，醫院管理局竟未經立法會會議討

論及通過，準備把供應病人膳食的醫院中央總廚，外判給一間快餐集團經營

為期 10 年，即是漠視病人的康復需要及現時中央總廚的專業服務。如果真

的把服務外判 10 年的話，試問日後病人的膳食加價，政府又怎麼辦呢？  

 

 代理主席，我重申，工聯會不是“一刀切”反對私有化，然而，私有化

影響深遠，必須全面研究、充分討論，而不是由政府任意妄為。最重要的是

要有員工和工會的參與，因為員工才是最熟悉運作的成員，營運的優劣、改

良的要點，他們都可以提供具參考價值的意見，而工會則是員工意志和利益

的集中代表，所以進行研究時必須有工會代表的參與。希望各位同事支持我

的修正案。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DR RAYMOND HO: Madam Deputy, privatization involves the transfer of 
property or economic activity from public ownership to private ownership.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AR) Government's latest attempt in 
privatizing its assets was the listing of the Link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Link REIT), but it was aborted by the legal challenge raised by a member of the 
public.  Other suitable candidates under consideration include the two railway 
companies with their much-anticipated merger and the Airport Authority.  
Besides listing public assets, privatization can also be disguised as private sector 
involvement (PSI) or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PP). 
 
 A PPP may take on different forms.  According to the classifications 
provided by the Efficiency Unit of the SAR Government on its webpage, we 
have 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s (PFIs); joint ventures; partnership companies; 
partnership investment; franchises; design and build; design, build and operate; 
build, operate and transfer, and so on. 



立法會  ─  2005 年 6 月 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 June 2005 

 

88 

 There are many cited advantages of privatization.  First, resources are 
better utilized with the flexibility and ability of the private sector to perform 
more efficiently.  Second, the private sector can inject new thinking and 
initiatives to enhanc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public services.  In fact, it 
takes no pain in selling these good points to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as most of 
us appreciate the strengths of a free economy. 
 
 Personally, I can see the merits of privatization, provided that assessment 
must be done on individual cases.  Public and stakeholders' views must be taken 
into account too.  This explains why I have been pressing the Government for 
privatizing selected public assets and adopting the PFI to encourage private 
companies to initiate more new public projects which have not been included in 
the existing facilities or may not be built by the Government on its own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The latter condition I attach to the adoption of the PFI is to 
maximize the benefits in terms of better capital utilization from the private sector 
and mor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What I oppose most is the Government's attempts to use privatization as an 
easy way out for its fiscal deficit problems without paying much attention to the 
views of the other stakeholders, particularly the civil servants in the departments 
concerned, and members of the public as a whole.  I would like to substantiate 
my point with the following examples. 
 
 The push for a PPP arrangement for the Sha Tin Water Treatment Plant is 
a good illustration.  In the course of my follow-up with the Government on the 
subject, I have unfortunately got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simply 
evaluated the project on its own merit, without giving the slightest regard to the 
worries of the stakeholders, which include the general public and the 4 000 
existing staff in that particular instance.  For the former, it is the quality of 
water supply which is at stake while for the latter, their jobs. 
 
 Despite their worries about the impact of the abovementioned proposal, 
members of the public were neither fully consulted nor informed of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Government's lack of transparency and its 
failure in providing dialogue have caused distrust of and the lacking in 
appreciation for the staff.  The insensitive attitude of the Government has also 
adversely affected the morale of the staff.  Believe it or not, it took seven 
months before the Secretary, Dr LIAO, agreed to meet the staff representatives 
to discuss the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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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milar unilateral approach has been taken by the Government in the West 
Kowloon Culture District (WKCD) development.  Public consultation was 
launched after rather than before the Government had made up its mind and 
made known its proposal on adopting the canopy design and the single 
consortium arrangement.  As a result, the subsequent consultation was at best 
some kind of public relation exercise to keep down the dissenting views.  
Instead of giving the public the answers, the so-called consultation has raised 
more questions.  The fact that the Government can go ahead with the project 
without seeking funding approval from this Council has further added fuel to the 
suspicion. 
 
 As I recall, at the special meeting of the Planning, Lands and Works Panel 
held on 16 December 2004, I raised the following queries: (1) What are the 
criteria to be used by the Government to evaluate the financial arrangements and 
plot ratio of the screened-in proposals?  (2) While we are in the process of 
public consultation and are still not sure of the proportion of oriental and western 
art or the types of art to be developed or staged in the project, how could the 
Government come up with figures of the required amount for the developers to 
provide assurances for future financing of cultural and art development?  (3) 
How to ensure that the revenues from property development will be able to 
finance the operation of the WKCD and to sustain the required funding as the 
former is susceptible to market fluctuations?  My questions were met with a 
long and complete silence before representatives from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the three proponents struggled to come up with some lame responses.  Indeed, it 
is the Government's traditional "I know the best" attitude which worries me 
most.  Moreover, we must also ascertain both the short- and long-term effects 
of the proposed PPP,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reliability, vi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of the proposal. 
 
 The Government will face the same questions in exploring the feasibility 
of applying the PPP arrangement to Harbour Area Treatment Scheme (HATS) 
Stage 2.  It is a two-phase project with a $20 billion price tag, which will 
provide additional facilities to convey all sewerage from the harbour area to the 
Stonecutters Island for treatment.  Members of this Council must recall that a 
total of $8.3 billion, as against the original budget of $6.3 billion, has been spent 
for Stage 1 of HATS (it was called Strategic Sewage Disposal Scheme or SSDS).  
Its effect is doubtful because the treatment cannot even reach the standard of 
secondary treatment.  Previous experience tells us that the Government must 
not rush to the conclusion.  It should study various options before proceeding 
with Stage 2 of H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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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rning from the lesson of the WKCD as well as The Link REIT,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vide more transparency in it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privatization projects, so that the projects can proceed with all the support from 
the public as well as this Council.  It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views of the 
stakeholders and evaluate both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hese 
projects which, as suggested in my amendment will be extended beyond 
corporatization to include various forms of PPP being considered for various 
public services, such as water supply, transport, social and medical services. 
 
 Madam Deputy, I so submit.  Thank you. 
 

 

劉千石議員：代理主席，勞工界、工會組織反對公共服務私有化，除了因為

要保障“打工仔女”的權益外，更因為我們相信公共服務的提供，對市民大

眾有重要的意義。  

 

 代理主席，首先，工會相信公共服務是政府的基本工作，亦是政府不能

推卸的責任，否則，這些服務一開始便不會由政府提供。無論是社會服務、

基礎建設，或是與經濟發展相關的服務，都是政府為公眾提供、為公眾利益

而進行的事，因此，工會是旗幟鮮明地反對政府透過私有化推卸這方面的責

任。  

 

 第二，工會亦相信，無論富或貧，都應該有平等機會享用這些公共服務。

任何商業化的路向，都是與這個基本目標相違背，亦是為何工會相當關注公

共服務私有化的一個關鍵。所以，在討論私有化的時候，工會的視野是關心

公共服務私有化對公眾的影響，對社會的影響。  

 

 今天，我只選取機場管理局（“機管局”）私有化所帶來的問題作出討

論。政府提出將機管局部分私有化，開宗明義是希望加強機管局以商業的形

式運作，提升效率。不過，香港國際機場多年來是一直被評為最佳的機場。

近年，香港機場無論在客運或貨運量方面，都屬於世界著名的、最繁忙的機

場，機管局給香港人的形象是營運效率不錯，做得頗好，而不是做得差，根

本無須私有化。如果連目前的經營效率和表現還未感滿意，究竟有甚麼根據

呢？政府又是否能向公眾保證私有化之後一定會帶來比現在更好的營運表

現呢？  

 

 此外，私有化亦令公眾擔憂，日後機管局不知會否為了不斷增加盈利而

不務正業，大搞機場管理以外的服務，例如地產發展、有關零售的商業活動、

物流和境外投資等。結果，原本的正業，即機場營運和服務，便變成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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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問這樣對香港社會、對公眾利益是好還是壞呢？政府當然可以回答說，將

會在日後的私有化中，嚴格限制機管局的經營擴展範圍，只會容許機管局擴

展與機場營運相關的服務。不過，所謂與機場營運相關的服務，範圍可大可

小，我相當質疑機管局一旦私有化，政府又可以怎樣有效地控制機管局，使

其不會不務正業呢？  

 

 第三項質疑是，私有化很可能削弱政府在航空運輸政策上的主導權，這

對公眾利益是弊多於利。航空運輸在香港經濟上擔當相當重要的角色，而機

管局是推動政府有關航空運輸政策的重要機構。機管局一旦私有化，矛盾必

然出現，包括機管局在追求盈利的壓力下增加機場收費，這勢必影響香港作

為亞太區航空樞紐的地位。我相信，市民有理由擔心機管局私有化是得不償

失的。過去幾年，地鐵局部私有化後，已經多次出現私人公司股東利益與公

眾利益衝突的事件，當中包括地鐵在年年通縮、公司每年賺取幾十億元利潤

的情況下，仍然不肯降低票價，便可見私有化的弊病了。  

 

 最後，還有一點關於機管局私有化的討論，是值得加以補充的。在私有

化的過程中，會令那些很可能受公共服務私有化威脅的其他私營企業提高警

覺，並且站出來表達反對的立場。  

 

 平時，我們覺得企業內的勞資雙方往往會有利益衝突，但由於公共服務

私有化關係到有關企業的整體利益，因此，企業的僱主和僱員、管理層和工

會，都應該站在同一陣線、互相支援，聯同一致，反對公共服務私有化；特

別是一些企業內的勞資雙方，過往彼此可能有分歧，其實可以藉今次反對機

管局私有化，以消除內部的勞資分歧，為更大的共同利益、為社會利益和公

眾利益而合作。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楊孝華議員：代理主席，早於七十年代，當時的財政司夏鼎基爵士已經提出

積極不干預及小政府政策，其後政府先後利用營運基金、公司化等方式，試

圖達到上述目標，但可惜其後出現偏差，政府開支不斷膨脹，加上金融風暴

令市況逆轉，政府礙於財赤嚴重，才同意把部分資產分批出售或證券化，以

便重回“大市場，小政府”的正確軌道。  

 

 成功的私有化計劃，可以為整體社會帶來很多好處，例如改善民生，提

高管理質素，讓市民可分享財富等。原先打算上市的領匯是很好的例子，因

為它不但可以引入更先進的管理模式，帶旺屋邨商戶生意，亦可以改善房屋

委員會（“房委會”）的財政情況，以及利用這方面的收入補貼公屋維修的

開支，也可避免讓低收入或貧窮家庭因房委會缺乏資金興建公屋而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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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領匯  — 由於原議案的內容中有提及領匯   —  相信大家都會
質疑，為何一個受 50 萬名散戶熱烈捧場的投資項目，會因為有人橫加阻撓，

至今仍未能確定一個重新上市的日期？對於只須付出五千二百多元入場費

的散戶而言，每年可獲取 6 厘回報，即使今天息口回升，也仍較存放在銀行

生息優厚得多。相信不少市民都會問：是誰反對領匯上市？是誰要跟他們的

利益作對？  

 

 再說，為了讓領匯上市，政府花了 1 億元做資產估值、顧問費、律師費

等，這些費用都白白浪費了。即使領匯將來重新上市，是否仍然可以有昔日

的吸引力，能否為房委會帶來當初預計的 320 億元收入，也均屬未知之數。

當我們聽到反對領匯上市的人高呼維護公眾利益這些動聽的口號時，我相信

大家同時會問：領匯上市觸礁的這筆糊塗帳又要怎麼算？何況領匯因為擱置

上市而淪為國際笑柄所形成的無形損失，更是難以估計。  

 

 此外，議案中提及要照顧回報率及成本效益等，似乎是想避免領匯上市

會導致賤賣資產的情況出現。但是，香港是一個高度成熟的金融市場，有公

平、完善及行之有效的上市機制，而領匯的估價是經過專業估值，如果再提

高價錢出售，只會令領匯加租，最終反而會損害小市民、商戶和用者的利益。 

 

 民意方面，根據一項在去年 12 月 23 日，即領匯擱置上市後所進行的調

查顯示，58%市民贊成領匯上市，明確反對的只有 20%，這顯示社會是普遍接

受領匯上市，難怪在今年元旦，有 1 萬人遊行反對領匯擱置上市。  

 

 以上我所說的，不是刻意要翻領匯被迫擱置上市的舊帳，正如我開首所

說，私有化不是嶄新概念，而是全球的趨勢，像領匯般的房地產投資信託基

金，新加坡早就有相同的例子。  

 

 當然，正如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一份關於私有化的文件提到，

私有化計劃並沒有一項必然正確的方針，反之，在進行私有化時，須按不同

地方、不同條件、不同因素來執行，這方面正正體現了自由黨的立場。雖然

原議案同時提到領匯和機場，但我今天只集中就領匯發言，而機場是另一件

事，剛才已有很多議員談過了，在不同情況應有不同考慮，即在進行私有化

時，須小心、審慎地進行，但並非不管如何，只懂叫停，或盲目進行，而是

應該把每一事件，按客觀事實作獨立的分析和考慮。  

 

 現今世界正流行一種新的公共管理模式，意思是說政府或公營機構的管

理，應引入更多商業元素。這些元素可以是外判、可以是私有化，也可以是

商業化等，但不論採用甚麼方式，其宗旨都是要改善效率。香港作為國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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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便不應落後於人，尤其是有些項目的效率已證明過低，我們便應予優

先考慮。我們應與時並進，學習最新及有效的管理方式。  

 

 代理主席，至於何鍾泰議員和王國興議員的修正案，分別加入了公私營

機構合作計劃和維護員工的利益，是好的，但他們這樣做便無法脫離“擱置

上市”這一點，因而與我們的立場不同，所以我們是難以支持他們的修正案。 

 

 

李鳳英議員：代理主席，在 2003 年，前任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先生宣讀其財

政預算案時，提出在未來 5 年把 1,120 億元的政府資產出售或證券化，以彌

補政府收入的不足。儘管經過兩年多，香港的經濟環境有了很大的變化，政

府的財政收入亦有了很大改善，但把政府資產出售或證券化的步伐仍沒有放

緩，在向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出售總值 155 億元的房屋貸款後，也發行了

60 億元五隧一橋的證券化債券，在進行中的還有香港機場管理局（“機管

局”）私有化和兩鐵合併，而一度難產的分拆出售房屋委員會的零售設施和

停車場的領匯計劃，亦會再度推出。  

 

 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財政司司長是這樣說的：把政府資產出售或證券

化，一方面可為市民提供更多的投資選擇，另一方面可令有關資源用得更有

效益。政府繼續出售資產的理據，已由彌補收入的不足，變成了增加市民的

投資選擇和令資源更有效運用。我認為，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目的是為市民

服務，我們可以有不同方案達到有效運用資源的目標，但利用私有化來改善

資源的運用，是本質地改變了公共服務。況且，所謂資源的有效運用，只是

私營化後加強對員工剝削的代名詞，這一點從海外以至本港很多公營服務私

營化或外判後，員工工作條件的變化可以看到。因此，我對政府單純從資源

運用的考慮，不斷把資產出售或證券化的路向有很大保留。我認為在私有化

的過程中，對使用服務的市民帶來的影響和有關的改變對員工的影響這兩個

因素是決定性的。如果這兩個因素未能妥善解決，政府便要從私有化以外的

途徑解決資源有效運用的問題。  

 

 財政司司長認為，給予市民更多投資選擇是私有化的一個目的，但未能

妥善處理上述兩個因素。給予市民更多投資選擇的結果，只會借可從私有化

中得益的市民，打壓在私有化中可能受損的市民，結果只會分化社會，挑動

階級矛盾。  

 

 要排除私有化的障礙，政府要向公眾發出明確信息，說服市民有關的服

務不會有負面影響，並得到員工的同意支持私有化計劃。但是，我認為，政

府現時的私有化進程在這兩方面均有很大不足。以兩鐵合併和機管局的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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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為例，這些機構的員工均有向我表示擔心機構性質的轉變，會令其職業和

權益均受損。為甚麼員工會對私有化提出反對？一個根本的原因在於整個私

有化的進程中，代表員方利益的職工會被拒於外。管方為員工舉辦的諮詢

會，實際上只是貫徹私有化進程中的一個點綴，員方根本沒有與管方對等的

地位，與管方討論私有化之後可能出現的問題，更遑論改變私有化的進程。 

 

 代理主席，在討論政府服務私有化的問題上，我認為並不是一句“大市

場，小政府”，或“資源有效運用”，以至“讓市民有更多投資選擇”，便

可通行無阻，因為政府如何提供服務，涉及對政府角色的不同認知、使用服

務者的需要，以至機構員工的影響等。希望政府進行任何私有化計劃時，對

這些問題均會作周詳的考慮。謝謝代理主席。  

 

 

梁國雄議員：代理主席，容許我先引述一首詩，這是魯迅先生所寫的：“慣

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別夢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忍看

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吟罷低迴無處寫，月光如水照緇衣。”這首

詩是關於 5 位共產黨員被國民黨捉了，最後被槍斃，他們都是文人，是魯迅

先生認識的，所以，他是在很憤怒的情況下寫成這首詩的。  

 

 我希望程翔先生的太太劉敏儀聽得到這些話，希望香港政府的官員也聽

得到，還希望胡錦濤先生也聽得到。  

 

 

代理主席：梁國雄議員，現時的議題是“要求擱置私有化”。  

 

 

梁國雄議員：是，明白。他聽得到便可以了。  

 

 其實，私有化的問題很簡單，我聽到自由黨楊孝華議員道出領匯上市的

好處。“誰笑得最遲，誰便笑得最好”，這是俄國的諺語，他笑得太早了。 

 

 領匯上市的整個過程是黑箱作業。領匯上市是抄襲新加坡的，他說得

對，新加坡似乎是成功了。我在這裏已經說過很多次，領匯這宗黑箱作業的

事件是要調查的。我是一直這樣說的，身為房屋事務委員會成員的陳鑑林議

員說遲一點才調查，現在，我認為這事件的調查有迫切性了，所以我一定要

調查這事件。我知道領匯再上市時的估值可能會增加數百億元，有人告訴我

可能高達 600 億元，當時的價錢是否賤賣呢？如果領匯將來估值有 600 億

元，現在笑的人屆時會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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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所謂私有化的做法是很簡單的。資本主義的運作是怎麼樣的呢？

在資本主義出現之前便已經有私有化的運作，資本是增值的，平買貴賣。所

謂私有化，就是政府贖買私人經營的公用事業時，會以“貴”價“買”這項

公用事業，因為其所有權是在經營者和資產階級手上，政府想買的話價錢便

會貴，這是英國在戰後實行楊格計劃時所得到的慘痛經驗。但是，當有人想

向它贖回的時候，它便會擡高價格，即以“貴”價售“賣”，因此，一來一

回，冷縮熱脹，即使只是轉了一個圈，錢也是全部放進有錢人的口袋裏。  

 

 領匯事件的本質是甚麼呢？便是賤賣資產，令收取的租值比率看來較

高，原因已由楊孝華議員說了，我無須再解釋。由此可見，為了使領匯上市

成功，為了使投資者認為收租的回報率高而賤賣資產，這是罪惡。還有，過

去，在多次的公用事業私有化當中，政府何曾有大量公營服務呢？我們現在

不是搶他們的錢，實際上，香港私有化的程度非常低，這就是由於夏鼎基的

積極不干預政策所致。  

 

 今天，倒過來說，香港好像已經變成了一個共產國家，要實行私有化般，

這其實是錯的。實際上，今天是太悶了，我想以兩個現象解釋私有化的本質。

甚麼是私有化呢？對於俄國人民來說，便是由車路士球隊體現了。俄國的石

油是俄國人的驕傲和資源，竟然被一個外貌僅似小子的大亨透過貪污手法搶

走了這資源，而且現時還在英國搞了一隊車路士球隊，球員的底薪是數以億

英鎊計算，足球迷是應該知道這些的。曼聯本身是私人企業，現要再私有化，

令所有意欲購買曼聯股票以表示支持的人喪失控制權，私人企業的私有化，

使曼聯喪失了本質，不能為大眾服務。  

 

 很簡單，在香港，私有化的過程中令我們看見的（一如楊孝華議員所

說），將會是世界銀行及 IMF 向印尼、大馬、阿根廷等描繪的景象。可是，

儘管很多人都喜歡引述世界銀行及 IMF 的描述，大家不要忘記，當世界銀行

以貸款的壓力令阿根廷私有化的時候，曾說過阿根廷將會有光明的前途。但

是，阿根廷卻發生暴動，中產階級破產了。印尼和大馬的情況則屬另外一種

case。印尼和大馬在 1997 年被 tipped 為亞洲經濟的火車頭，power tower 等。

現況又如何呢？我請引述這項資料的人回答我。  

 

 我在私有化問題上的立場非常明確，我覺得民主黨支持私有化是不正確

的，我是社會民主派，我希望民主是一種機制，令人民可以透過監察政府的

執政為人民本身謀取最大的福祉，私有化是不能達到這目的的。（計時器響

起）  

 

 

代理主席：梁國雄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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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英議員：代理主席，公共資產私有化計劃是世界各先進國家在公共行政

管理領域的新趨勢。  

 

 私營化的目的在於改善政府部門僵化的官僚作風，為他們引入競爭元

素，從而提高部門的營運效率。更好的是，在“大市場、小政府”的理念下，

私營化增加了公營機構在財政來源方面的彈性；透過公開招股，公營機構一

方面可減少政府的財政負擔，另一方面又可與公眾分享部門私營化後的成

果。  

 

 原議案認為近日政府的一些私有化計劃，包括領匯上市、香港機場管理

局（“機管局”）私有化及兩鐵合併等，牽涉整體社會的利益、民生及貧富

懸殊等問題，故此要求暫時擱置有關計劃，並成立專責委員會作出全面深入

的檢討。如果原議案對有關計劃的指控屬實，我相信即使沒有這次的議案，

作為代表民意的立法會，也應主動提出反對政府推行與市民利益相違背的計

劃。  

 

 可是，實情又是否這樣呢？以領匯上市為例，當計劃被擱置時，市民的

確曾厲聲譴責批評，但對象絕非特區政府，亦非房屋署（“房署”），而是

那些利用司法程序刻意阻礙領匯上市的人。對於當時的一股領匯小旋風，相

信在座各位仍然記得領匯是如何受到市民，甚至國際金融市場的追捧。這些

民情的取向，均反映出市民對領匯上市的熱切期望，如果領匯對整體社會是

百害而無一利，試問市民又怎會支持領匯上市呢？  

 

 更何況，領匯上市的確是明智的做法，達致市民、房屋委員會（“房委

會”）及投資者均得益的三贏局面。現時，管理不善是導致很多屋邨商場被

空置的主要因素，有人認為房署大可把這些單位讓予失業人士創業，但試問

有資金的商戶也無法在這些單位內經營，沒有資金的失業人士又如何能經營

呢？房署透過分拆上市計劃，便可引入新的管理模式，從而改善商場的營商

環境。以部分屋邨商場空置率高達五至六成為例，我相信這情況如果在私營

商場出現，管方必定會以積極的態度，提出各種解決方法。不過，在房署重

重臃腫的架構和官僚的保護作風影響下，房署只得任由屋邨商場空置，以致

大大影響了租金帶來的收益。  

 

 至於原議案認為政府在推行私有化計劃前，未有作出全面的檢討和諮

詢，我對這說法實在有所保留。以領匯上市為例，房委會早於 2002 年委託

機構進行顧問研究，考慮的因素包括員工的去留、龐大的資產如何出售以確

保不會對市場構成沖擊等問題。因此，我認為原議案對有關計劃的指控並不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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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對於兩鐵合併和機管局私有化問題，政府至今雖未有既定的方

案，但已承諾在作出決定後，會向立法會作詳細匯報，並會考慮公眾人士的

意見。由此可見政府在處理私有化計劃時的態度審慎開放，並會因應私有化

計劃的個別情況進行顧問研究。既然很多私有化計劃仍在進行諮詢和研究，

原議案要求再成立由各界代表組成的專責委員會作深入的研究和評估，又是

否多此一舉呢？  

 

 總的來說，在良好的監管制度下，私有化計劃能提升公營機構的效率和

效益。我們絕不能因一時的意氣之爭而否定現有的私有化計劃，只有這樣才

能確保我們的公營機構能得以提高效率，與時並進。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反對原議案。  

 

 

林健鋒議員：代理主席，政府一向奉行“大市場，小政府”原則，近年先後

推出和研究多項私有化計劃。我認為，私有化計劃可以把政府有限的公共資

源集中投放在必須的公共服務方面，令私營市場有更多的發展空間。  

 

 任何公共資產私有化計劃均須審慎行事，以確保對整體社會有利。不

過，我並不同意議案提出要暫時擱置私有化計劃。  

 

 兩鐵合併、香港機場管理局（“機管局”）私有化等研究，其實均已展

開一段時間，並且廣泛諮詢了社會不同人士的意見，很多人也希望計劃可以

落實。例如兩鐵合併計劃如果成事，轉車乘客便不用多付入閘費，因而可以

節省車費開支。如果機場私有化可以落實，亦希望他們可減低收費，讓用者

和消費者也可以得益。這是可以預見的私有化的好處，而且也是社會所希望

看到的。  

 
 我想強調，所有私有化計劃均要小心推行，不可匆匆“上馬”。我們要

一步一步，謹慎仔細研究各項細節，然後採取最適合的方法付諸實行，而不

是突然叫停計劃。這種無故的緊急剎車，只會落得車上所有人前仆後繼，大

家也會跌傷，這又有甚麼好處呢？  

 

 對於把公共資產私有化說成是“賣家當”、賤賣資產、把生金蛋的雞殺

死等，我亦不敢苟同。  

 

 把公共服務以審慎商業原則的運作模式，交由私人機構處理，令市場自

然調節，均能夠有效提升效率和成本效益，令政府公共開支運用得更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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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而無須推行加稅或加費等不受歡迎並且擾民的措施，這對香港整體來說

也是有利的。  

 

 過往政府出售資產，均能夠在適當時間及以合理的價格出售，好像去年

推出的五隧一橋證券化計劃，便大受市民歡迎，超額認購兩倍，成功籌集了

60 億元。  

 

 私有化計劃並可以把政府資源集中投放在基本和必須的公共服務，避免

政府體系過於膨脹，同時可以給予私人市場更大的發展空間，符合“大市

場，小政府”的原則。  

 

 事實上，縮減公營部門的規模，推行私有化計劃，是世界大趨勢，就以

英國為例，早於八十年代已經開展多項私有化計劃，好像燃油、電訊公司等。

由 1983 年至 2003 年的 20 年期間，英國的國民生產總值（GDP）平均以每

年 2.6%增長，而失業率就由八十年代初期的 11%，即三百多萬人，下跌至今

年第一季的 4.7%，即是 140 萬人。這可以看到私有化帶來的效果，其益處亦

顯而易見。  

 

 我們又以日本國營鐵路為例，在 1987 年開始私有化後兩年，鐵路乘客

增長率為 2 %至 6%，而同樣地，新西蘭及美國等鐵路在私有化後，其安全程

度均得以維持在良好水平。  

 

 我知道社會各界也十分關注政府資產私有化計劃，而且會提出具體和有

建設性的建議，但怎樣也不應該把一切推倒重來。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湯家驊議員：代理主席，私有化的問題在社會引起很大的爭議，不單止令不

同的羣體互相指責，更令社會分化。這不僅是基於社會對私有化計劃能否提

高公用事業的成本效益和能否協助政府紓緩財赤存有疑問，亦由於我們從領

匯事件看到，私有化可能引申到這些資產在上市後的股價與股民的利益的問

題。這項利益問題與廣大市民的利益有所衝突。私有化計劃還牽涉到市民的

日常生活，勞動人口的生計，以至香港的穩定、繁榮。我們認為今天實在有

必要反思私有化對香港帶來的影響。  

 

 首先，政府曾表示將公共資產出售或證券化是一種解決財赤的方法。可

是，對不起，我們不同意這種看法，我們認為這是推卸責任的行為。政府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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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公共資產一次過出售，一定要考慮到，當局日後將難以左右這些已私有

化的公用事業採用以增加盈利為上的商業模式運作，因而會對社會帶來影

響。  

 

 以香港國際機場為例，現時的回報率約為 2%，如果以商業原則來衡量，

這回報率當然不可以接受。可是，香港能夠成為國際及區域性航空中心和物

流的集散地，實在有賴現時香港機場管理局（“機管局”）的管理，以及相

對於鄰近競爭對手來說，機場現時既優良而又有競爭性的服務。機場一旦私

有化，為了符合商業原則，增加股東的回報率和吸引股票市場上的投資者，

營運者勢必要增加各方面的回報。屆時，香港作為國際航空中心的地位便會

被削弱，這個地位一旦被其他競爭對手所取代，對整體社會所帶來的影響實

在無可估計。  

 

 如要談論以私有化方式運作公用事業所引起的弊病，正如很多同事也說

過，最好的例子便是東區海底隧道（“東隧”）。雖然東隧並不屬於私有化

計劃，但以營商的原則來運作一個公共設施，結果會與公共資產私有化後的

公共設施相同。大家也看到，由於東隧純粹從營商的原則來考慮，所以在香

港經濟尚未回復便大幅度增加收費，正正是以營商原則運作公共設施的弊

端。在設施私有化後，政府根本無力左右財團的商業決定，最終高昂的代價

仍然要由整體社會來承擔。故此，我們認為一切社會必需的基本建設（例如

機場、隧道、供水、甚至鐵路等），均不適合在未釐清有關安排對社會的長

遠影響前，急於進行私有化的計劃。  

 

 可是，這看法並非每一項公共資產也適用。我們認為部分非基礎設施性

質而具有競爭性的服務類別資產，是比較適合以私有化的方式經營。我們所

指的是政府轄下的停車場、學生資助貸款計劃等。可是，我們一定要明白，

在私有化期間，如果要令這些資產有效率地營運，便一定要有一個公平競爭

的環境。要令這些資產或行業不落後於其他競爭對手，持份者才會努力調配

資源，減省浪費，提高成本效益和服務質素，爭取最大的盈利，就像現時的

電訊市場一樣。故此，我們認為私有化的精神在於公平競爭，設立公平競爭

的機制和法例，才是進行真正私有化的必要基礎。  

 

 要真正改善公營機構或部門效率低、效益低等弊病，我們認為對症下藥

的方法是推動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進行民主化，令公眾有監察和參與的機

制。因此，我們原則上是同意原議案和兩項修正案所提出的精神，但基於一

些私有化計劃正在進行中，如果在現時擱置這些計劃，便可能令社會蒙受更

大損失。故此，我們對於擱置有關計劃的提議持保留態度。我希望陳議員能

夠明白我們的立場。  

 

 謝謝代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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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香文議員：代理主席，政府當局眼見庫房連年赤字，為了廣開財源，便想

到變賣家當，以求解決財政困境。這樣的財金政策，導致公共資產的私有化

計劃一個接一個地進行。由地鐵有限公司（“地鐵公司”）上市的空前反應，

到領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領匯基金”）上市的軒然大波，再加上密鑼

緊鼓地進行的香港機場管理局（“機管局”）私有化，以及兩間鐵路公司

（“兩鐵”）合併的計劃。公共資產私有化的方針，就好像注滿了燃料的火

車頭般全速前進。但是，在全速前進的同時，我們又是否忽略了一點東西呢？

領匯事件的鬧劇，又可否有助我們細心思想一下這個問題呢？  

 

 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議員，包括提出議案的陳議員，也不會否定公共資

產私有化帶來的好處，亦不會全盤否定政府把資產私有化的計劃。首先，公

共資產私有化的計劃，可以在短期內紓緩政府的財政壓力，從過去兩個財政

年度的公共財政表現，充分說明了公共資產私有化帶來的收入如何扮演着穩

定財政的重要角色。地鐵公司上市當天，掀起一片散戶認購潮，政府亦因此

獲得一大筆收入。領匯基金預備上市，凍結資金數額亦十分龐大，如果領匯

基金當天順利上市，政府庫房亦可望大幅進帳。  

 

 再者，公共資產私營化可以為市民帶來更多投資機會。對於一些希望獲

得較存款、債券等投資工具的回報為高，但又不能承受一般股票買賣風險的

投資者而言，私有化後上市的公共資產是一個不錯的投資選擇。以地鐵公司

的股價為例，小股東除了獲得定期的股息派送外，公司的股價亦較未上市前

的水平為高，當初認購新股作長線投資的小股東，帳面上仍存在一定的回

報。可見公共資產私有化可以為投資者帶來一個另類的投資選擇，有利經濟。 

 

 代理主席，既然公共資產私有化的計劃存在不少好處，為何又會有人反

對兩鐵合併，又為何會產生領匯事件的鬧劇呢？只因為不少市民，尤其是基

層市民，對私有化後的公共服務公司的經營模式存有疑慮。他們憂慮這些以

商業原則和方式營運的公司，會純粹以盈利掛帥，忽略對市民提供質優價廉

的服務，以致影響社會民生和經濟發展。例如地鐵公司私有化後，會否以股

東利益作為擋箭牌，拒絕提供票價優惠，甚至大幅加價呢？又例如私有化後

的機管局，會否大幅提升機場的收費和商鋪的租金呢？市民又是否要承擔額

外的費用呢？  

 

 領匯事件中，市民的疑慮更是明顯。公屋商場的租戶害怕私有化後須承

擔昂貴的租金，甚至要關門大吉。公屋租戶呢？他們則害怕一些經營街坊生

意的小店鋪會倒閉，加上商場重新包裝，會使他們購物時遇上不便。結果造

成提請司法覆核的結果，亦令領匯基金上市計劃胎死腹中。市民對公共資產

私有化的疑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亦相當合理，如果不釋除他們的疑慮，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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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會造成極大的反彈力。試問如果政府當天有仔細考慮市民的疑慮，仔細考

慮法律問題的話， 50 萬市民“發一點新年財”的美夢，是否又會成為泡影

呢？  

 

 私有化本身不是一件壞事，並不是洪水猛獸。只是政府有需要詳加考慮

市民的疑慮，並設法加以釋除，自然能夠把反彈力化解。廣泛諮詢意見，回

應社會訴求，盡可能釋除市民疑慮，是實行每一個私有化方案的必然措施。

我十分認同原議案中要求當局審慎行事，進行諮詢的主張。但是，有一點我

卻不明白，為何議案中一定要政府擱置所有私有化計劃，才可以進行討論

呢？目前兩鐵合併，機管局私有化的計劃尚在研究階段，我們還有進行諮

詢、收集意見和修訂計劃的時間和空間，為何我們一定要把現有的努力推倒

重來呢？只要這個問題獲得圓滿解答，我一定支持這項議案。我強調，政府

的任何施政，均必須以大眾市民的利益為依歸。以民為本的施政理念，才是

理想的方針。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劉秀成議員：代理主席，香港經濟近年受到外圍因素的影響而大幅下跌，經

濟差，政府收入自然減少，但另一方面，公共服務開支卻因為市民的要求日

漸提高而不斷上升。長期入不敷支的情況，導致財赤問題持續困擾政府的施

政。為了解決公共財政緊縮而影響政府服務的問題，政府可以透過變賣公共

資產（即所謂私有化計劃），以增加政府的收入，紓緩財赤的壓力，減輕市

民的負擔。  

 
 私有化計劃的目的是為了減輕政府財政壓力，這本來是好的，但如果私

有化的過程處理得不好，結果就會適得其反，好事可能會變成壞事，甚至變

成為政治角力的工具，這些事情皆不是我們想看到的。所以，進行每一個私

有化計劃之前，必須審慎部署每一個步驟，絕對不可以馬虎。  

 
 正因為這樣，我支持議案提出，應該就各項不同形式的私有化計劃的成

本效益、回報、合法性及對普羅市民的影響等，作出全面及深入的評估及研

究，並就評估及研究所得結果作出全面及廣泛的諮詢，從而確保涉及公眾利

益的私有化計劃是受到大家的認同和監察，並且是以廣大市民的利益為依

歸。這一點很多議員已討論過。  

 
 不過，對於議案提出擱置有關的私有化計劃，我亦與湯議員及譚議員一

樣，是有所保留的，因為我擔心拖延私有化計劃會影響公共財政及市民。  

 
 代理主席，公共資產私有化的目的，除了透過私有財產投資來減輕政府

的財政壓力之外，同時可以改善公營機構管理不善的問題。如果能夠改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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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便可以解決問題，我們可以考慮針對問題，例如把管理工作交予私營機

構，透過公私營合作來管理；或許，還有其他模式的公私營合作方案是可以

考慮的。  

 
 所以，我認為政府在決定把資產“賣斷尾”的私有化計劃落實前，可以

再三考慮公私營合作的可行性，這樣既可以協助解決公營機構管理不善的問

題，又無須出售政府資產而予人有賤賣資產的感覺。  

 

 不過，在決定公私營合作的時候，亦必須注意一些原則。代理主席，我

覺得須就下列數項原則作出考慮：第一，政府必須詳細公布合理的市場價格

或土地的問題；第二，參照其他國家的做法，在公開招標前應進行模擬的業

務個案及詳細的成本效益分析；第三，最重要的是要堅持以公平、公正和公

開的原則進行競投；及第四，容許大、中、小型的企業同樣有參與不同規模

項目的均等機會。  

 

 透過這數項原則進行公私營合作，可以幫助政府提高公營機構本身的潛

在價值，如果將來真的要進行私有化計劃的時候，也可以吸引更多人有信心

投資，從而爭取一個更好的價錢，增加廣大市民的利益。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多謝主席女士。  

 

 

余若薇議員：主席，其實，很多同事已提及私有化可帶來的好處，而香港一

般市民也普遍認同私有化可以提升管理質素、營運及效率等，而私有化的資

產亦可為普羅大眾提供一些較為穩健的投資。可是，領匯事件發生後，以至

最近東隧加價，令市民又再掀起討論私有化的問題。  

 

其實，2003 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指出，為了增加或彌補庫房的收入，政府

在 2003 至 08 年間，將總值 1,120 億元的政府資產出售或證券化，這項決定

亦啟動了政府近年一連串的私有化行動。換言之，政府推行私有化，主要的

動機是“賣家當”。除為了增加非經常性收入外，對於私有化背後的精神、

目的和原則，政府卻未有清楚交代。  

 

主席，原則上，我並不反對私有化。我看過陳偉業議員的講稿，當中很

多內容我是絕對同意的，就他今天提出的議案，所有同事的措辭均提到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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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應採取的措施或較安全的做法，我也是同意的。我並想指出，私有化並非

單單一句口號、一次上市集資的活動，或邁向“小政府、大市場”的第一步。

將公共資產私有化會觸動很多不同人士的利益，甚至會令一些公司享有壟斷

的優勢，可以肆意加價，損害公眾利益。所以，無論是陳偉業議員發言所說，

或議案內所列出須採取的很多有關保障步驟，我是完全同意的。  

 

政府不能單單基於原則，或從財政角度出發，便以為私有化是天經地

義，人人支持的。任何私有化計劃都應該充分考慮有關持份者的訴求，訂立

相應的監管架構，提出具體的數據，說明經濟效益所在，而最重要的，是作

好充分準備，務求有關計劃具有充足的法律依據。  

 

東隧的情況也是一個慘痛的教訓。BOT 是另一種形式的私有化，不過是

先“私”後“公”。東隧加價引致民怨沸騰，反映出當初的安排有不少漏

洞，例如缺乏專責的監管機構，而加價申請若出現爭議，則交由一個欠缺透

明度的裁決來定奪。其實，仲裁只適用於私人公司的爭拗，至於仲裁是否適

用於這些涉及大量公眾利益的服務的爭拗，我覺得政府應重新考慮。更重要

的是，政府將每條隧道孤立地處理，並沒有考慮 3 條過海隧道的成本結構和

加價條件，是否能夠有效疏導汽車流量。  

 

至於公屋商場和停車場、機場和兩鐵，都分別牽涉數以百億元計的公共

資產，一旦私有化過程出現偏差，影響服務或不斷加價，都會嚴重影響民生。

尤其是機場，因為機場享有自然壟斷的地位。機場私有化之後，會不會為了

提高資產回報率或興建新跑道而大幅增加降落費呢？機場私有化之後，市民

可否分享效率提升的成果呢？政府有沒有足夠機制防範壟斷行為呢？當中

有很多問題必須處理。  

 

 很多國家在機場私有化的同時，會成立專門的監管機構，以平衡公共利

益和商業原則。例如英國的機場是受民航管理局和競爭委員會監管的，並且

訂立了機場收費的價格上限和計算價格的公式，每 5 年檢討一次。  

 

 主席，原議案和兩項修正案的內容所涉及的相同地方、細節，或推行私

有化計劃時政府應進行研究及廣泛諮詢等，我均支持。不過，最關鍵的問題，

是原議案或修正案均只提出暫時擱置私有化，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我便擔

心造成一個效果，就是很容易令公眾誤會，以為我們反對“一刀切”的私有

化，其實我們只是認為任何事情均應謹慎行事，看清楚所牽涉的公眾利益和

持份者的利益。因此，主席，雖然我同意議案內的所有內容，但基於當中有

最重要的“暫時擱置”這些字眼，我便難以支持議案。所以，就原議案和修

正案進行表決時，我是會投棄權票的。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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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主席，我代表職工盟很清楚地告訴香港社會大眾，我們反對政

府盲目追求私有化，亦反對現在政府所經常說的“大市場，小政府”。  

 

 現在整個世界的政府和機構，包括今年 12 月會來港舉行會議的世界貿

易組織，其實也是在進行一件事，便是搞利益輸送和官商勾結，亦包括香港

政府在內。雖然香港政府可能說全世界的政府也是這樣做，但其實全世界的

人民也要求其政府不要經常只顧為跨國財團尋找投資和利益的機會，而要顧

及民生。全世界的工會和民間團體均一致認為，政府盲目追求私有化，其實

正是損害人民本身的利益。  

 

 不過，我不這麼抽象地談全世界了，我只談香港本身好了。第一件事是，

我覺得政府不知何緣故，有時候很喜歡虐待自己的公務員，每次談到私有

化，均先把公務員批評得一文不值。每次談到私有化  ─  劉秀成議員剛才

也提到要改善管理質素，即是說公務員現時做得不好，由於公務員的管理質

素差，所以我們便要私有化。我很不明白政府為甚麼經常要貶低公務員，然

後把私人企業說成是神仙棒，一旦改由私人管理，管理質素便可以立即提

升。其實，管理質素並無上升，只是剝削員工的情況即時增加 n 倍而已。就

這個私有化的過程而言，主席，我們看到私有化會造成三大害：  

 

 第一大害，是公眾利益和市民會受損，這包括兩方面：第一方面，一旦

私有化，服務的價格會立即提升，會立即有需要加價；第二方面，問責性立

即完全消失，因為已經私有化，如何問責呢？即使提出投訴，也只是隔山打

牛  ─  向政府投訴，然後由政府監管管理公司，所有的問責最後皆沒有

了。所以這第一大害，便是對公眾的大害。  

 

 第二大害，是對現有員工的傷害。政府很喜歡說   —   每次談到私有化

也會說的  ─  對現有員工不會有影響，因為大家是要“鬥長命”。甚麼是

“鬥長命”呢？現有員工不會有影響，是不會辭退他們的，但第一便是搞變

相裁員，即所謂的自願離職計劃，把大家弄得士氣低落，不管是“肥雞”還

是“瘦鴿”，就是用錢來打發。現有的員工慢慢流失，這些穩定的工作  — 

所有公營機構的工作都是較穩定的，主席  — 以後便沒有了。市民以後要

找工作做，均要做外判員工，原來的工作穩定性已完全不復存在。  

 

 第三大害，是對外判工人也是大害。因為外判以後，員工的薪酬一定降

低了很多，這個所謂成本效益的目標是如何達到的呢？其中的魔術何在？只

是削減薪酬而已，把薪酬壓到最低，然後讓機構賺取利潤，這樣做可能會比

聘用公務員更為有所謂效率或更廉宜，因為是涉及很嚴重的剝削。這是第三

大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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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這三大害，舉數個例子便很清楚了。主席，例如在 SARS 期間，我

記得房屋委員會（“房委會”）曾經減租金，以後便再沒有這做法了。這便

是公眾利益。日後，在一切均私有化後，政府不可以任何政策影響私人機構，

即使出現甚麼大問題，政府也無計可施，房委會不能一如以前般可以減租。 

 

 第二件事便是外判。外判現在令員工的情況很悲慘，老實說，領匯日後

亦會繼續進行外判，外判員工的薪酬與房委會現時的公務員薪酬相比，大家

可看到對員工的影響有多大。如果領匯上市，公眾利益會受損，除了如剛才

所說，以後不能獲減租以外，在機構追逐利潤的情況下，隨時便會加租，租

金轉嫁價格成本上以後，市民要買東西時價錢便偏高了，這也造成公眾利益

受損。  

 

 另一個例子，便是現在經常談論的東隧問題。東隧本身很清楚是採用

BOT 的方法，現在是可以隨時加價的，即使其加幅如此大，政府也是束手無

策，公眾利益很明顯受到損害。此外，還有地鐵，地鐵現在可算是半私有化，

地鐵現時的利潤即使達數十億元，也不能要求它減價。香港的交通費已經完

全不受政府監控，香港市民經常投訴交通費高昂，工資低，但政府是完全無

能為力的，因為這是一間上市公司。所以，公眾市民的利益很清楚是受到重

大的、嚴重的損害。  

 

 至於清潔工作也是外判，我很記得在 SARS 期間，哪些人願意去淘大花

園呢？當然不是外判工人了，我如果是管方也不會要求那些外判工人為三四

千元月薪而冒生命危險，難道想養他們一世嗎？但是，公務員卻不是這樣，

因為他們的工作穩定，他們肯冒這個險，所以我們應看到有這個分別。主席，

所有私有化其實都是會令公眾利益受損的。多謝主席。  

 

 

主席：李議員，發言時限到了。  

 

 

梁耀忠議員：主席，有關今天所談的私有化問題，東隧成為熱門的例子。為

甚麼大家都提到東隧呢？不用說也知道是因為它大幅加價，不單止市民異口

同聲地不斷指責，政府內心也在不斷詛咒，只是政府不可以公開地談論它而

已。在東隧加價的事件中，政府也顯得惶恐，提心吊膽，恐防出現大塞車的

情況，幸而沒有出現這樣的明顯例子。這事件反映出這樣的加價不是辦法，

但很可惜，就政府的現行結構或整體運作而言，可以對東隧做甚麼呢？原來

政府只可高舉雙手表示投降，是完全束手無策。所以，我們今天討論私有化

時，不得不以東隧作為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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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這反映了一個很重要的事實，便是當這些公共機構轉為私營化

後，所產生的問題必然很嚴重，除了會與市民大眾及整體社會有很直接的、

息息相關的關係外，影響還很深遠。因此，我們不得不研究這問題，但很可

惜，在東隧問題上，不但看不見政府作過深入的反省，反而只見政府覺得事

情就是如此。  

 

 正如剛才多位議員所說，基於“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這種情況只

會繼續下去。以領匯事件為例，我們看見政府並沒因為汲取了東隧的例子後

而停下來不落實該計劃，反而看到政府積極地籌備在未來，即在訴訟完結後

便繼續上市。由此可見，政府往往不懂得從這些例子中汲取教訓及經驗，這

是令我們感到非常憂慮的。所以，我覺得今天提出的這議題是必須並值得討

論的。  

 

 主席，據一般人理解，私有化是把一個機構的擁有權轉給私人，但近期，

政府所採取的私有化形式已並非如此，而是把這些機構由公營轉為股份化，

讓它在股票市場上自由買賣，例子包括剛才提及而將會出現的領匯，以及過

去的地鐵有限公司私有化和機場管理局。這令問題更為嚴重，當其股份可在

自由市場買賣時，這些機構對於其將來的運作便更有“話事”權，在處理任

何問題時，它們都以維護股東利益的角度為出發點，這一句話便可以概括一

切，壓倒一切。假如要求它減價，它會表示這會損害股東的利益。假如要求

它增加設施，它也會以損害股東利益為理由而拒絕。一切都以股東利益為前

提，但實際上在背後，這只是視乎機構的喜好而已。對於市民大眾的任何要

求，它可完全充耳不聞。所以，這種模式所帶來的影響是較其他模式更為嚴

重，並令市民大眾更沒法監管和監察。  

 

有些人或許會說，這些政府機構轉為私人機構管理模式，只是換了老闆

而已，何須擔心呢？然而，我們所看見的，不單止是換老闆這麼簡單，因為

這些公營機構轉型後，由於它們是公共服務機構，便很容易以壟斷形式營

運。這樣即變成“大件事”了。當它們要就服務提高收費時，大家便別無選

擇，不管是有理或無理，也被迫忍受，只好接受加價，即使服務不佳，亦被

迫接受。大家看看東隧的例子，雖然有紅隧可供選擇，但由於紅隧很塞車，

所以惟有使用西隧，但西隧收費更昂貴。由此可見，這種模式便衍生另一模

式  ─  壟斷。  

 

可惜的是，多年來，我們雖然一直跟政府商討，要求政府採取其他補救

方法，例如訂立反壟斷法以限制它們，但政府在這方面完全拱手相讓予私人

機構，完全不想就此方面下任何工夫，以致直至目前為止，很多公營機構仍

以壟斷的形式存在，對市民大眾造成很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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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私人機構的表現是否一定較公營機構為佳？當然，在現實中似乎

是有較佳的表現，但我要問，為甚麼會較佳呢？最主要的原因是一個簡單原

則：它不受公眾監管和監察，也無須向公眾交代，這才是最重要的問題。它

可隨時解僱員工，可隨時減少福利，無須聽取任何意見，喜歡怎樣做便怎樣

做。所謂的控制成本，控制效益，是在完全不受任何監管下進行。在這情況

下，雖然它可具有較高效益和更高利潤，但所產生的後遺症是甚麼呢？正如

剛才李卓人議員也指出，這情況令機構員工缺乏保障，福利和工資可以隨時

削減，員工根本不可說個“不”字。在這情況下，對員工而言，我們認為絕

對是有害而無益的。  

 

此外，在其他運作而言，由於它不受監管而可獨斷獨行，不用作出任何

程序上的交代，所以它可以隨時決定加價，也可以隨時推出其決策，還可以

省卻諮詢等方面的工作。政府的運作則不同，政府一定要進行諮詢和交代。

就社會而言，尤其是今天的民主社會，我覺得這些程序是有需要的，因為這

些服務與市民大眾息息相關，機構不可獨斷獨行地行事，但一旦進行私有

化，情況便可能會變成這樣了。我覺得這不是一件好事。  

 

 主席，我們今天討論私有化時，最重要的不是單單看這樣做對機構是否

一件好事 ......（計時器響起）最重要還是市民大眾的利益要得到保障。  

 

 

梁家傑議員：主席女士，領匯事件的爭議是由公共資產私有化引發，後來卻

因為司法覆核的出現和政府的處理手法造成對法治的沖擊，而改變了討論焦

點，導致社會無法針對私有化的利弊作全面的辯論。今天，領匯事件可望以

法律途徑解決，社會矛盾也漸漸緩和，我們應該言歸正傳，認真地討論公共

資產和公營服務私有化的問題。  

 

 私有化不一定是資本家勾結官員而設計的陰謀，亦不一定是“順之昌，

逆之亡”的必然真理，而是特定歷史時空下的人為產物。七十年代，歐美人

民用選票否決了“大政府，小市場”的施政哲學。政壇右轉，國有經濟大肆

向市場讓路，經營欠佳的國有企業如果不是經優化管理後上市集資、自負盈

虧，便是在政府停止注資後，關門大吉。  

 

 香港作為一個酷似西方的發達經濟體系，加上香港過去數年的經濟困

境，政府也認定效法西方的私有化政策，便可以滅赤，甚至振興經濟。但是，

政府可有想過，西方社會的私有化政策是建立在政制民主、競爭公平、福利

完善的基礎上？香港在這些方面不能與西方社會等量齊觀，卻盲目跟隨私有

化風氣，變得好像東施效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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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的戴卓爾夫人帶領保守黨連贏 3 次大選。挾着公眾選票的支持，鐵

娘子不惜立法打擊工會勢力，把煤礦業與其他行業私有化遇到的障礙消除。

然而，英國早已立法規管公平競爭、最低工資，並且設有內閣部門專責管理

失業救濟及退休福利。  

 

 即使改革能得到既有政制、經濟與福利政策作後盾，私有化後的英國仍

出現了歷史上罕見的貧富懸殊。英國的堅尼系數為 0.368，貧富懸殊嚴重程

度已躍踞 15 個工業化國家的第二位。相比之下，堅尼系數為 0.525 的香港，

貧富懸殊原本已日益嚴重，民主政制和公平的經濟環境又欠奉，卻要師承英

國大刀闊斧實行私有化，結果會怎樣呢？  

 

 我們試看領匯事件。公共房屋產業上市茲事體大，但卻因為政府非經選

舉產生，公眾無從就這項重大問題以選票表態，更無法仔細討論上市方案帶

來的社會利益分配問題。無須承擔政治後果的政府，連向立法會交代、清晰

地說明《房屋條例》中模稜兩可的條文，以期從而獲確切授權這一步也不做。

在法律細節上敷衍了事，直至有人在指出法律疑點時，便被扣上一頂攪事亂

港的大帽子，政府甚至不惜向法院施壓，非要法院及時判政府勝訴，為上市

清除障礙不可。  

 

 由沒有民意充分授權的政府強硬執行私有化，往往忽略了公產私有政策

在財富和資源分配方面，對基層市民造成的心理及實質生計影響，對當中可

能牽涉利益輸送等質疑也欠缺敏感度。政府傾向對社會上的反對聲音聽而不

聞，對反對行動視而不見，強行實施私有大計，結果只會造成更大的社會動

盪，導致社會分化、激化階級矛盾、製造內耗，長遠而言，其實是增加了社

會成本。  

 

 香港政府在推行公共資產及服務私有化的政策時，必須照顧政府並非由

普選產生和政治認受性不足這個事實，在作決定前要充分理順民情，聽取民

意；尤其要在最大程度上讓立法會參與其中。政府更須明白不是每一項公共

資產和服務也可以用市場模式操作的。畢竟，人人也有權期望衣、食、住、

行、醫療、教育及其他範疇，均保留由政府承擔的部分，而不是每種商品也

須付款才可以得到的。  

 

 也許，私有化可創造更多商機，造就香港經濟向好；但社會經濟絕對不

單止是一堆冷冰冰的統計數字，其實還包括政府對於弱勢社羣的責任和承

擔。私有化進程應該關顧周全，小心行事，與政制的開放、福利的改革和建

立公平競爭同步，使全體市民，不分貧富，均可以確切肯定這進程讓自己從

其利益中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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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本人對陳偉業議員原議案中的主要論點深有同感，尤其同樣

憂慮政府並未做到審慎行事，卻忽視私有化造成的貧富懸殊問題。但是，本

人不認同檢討政府私有化的理念和實踐方針，便必然要立刻叫停現有的所有

私有化計劃，故此不能贊成陳議員的原議案及兩項修正案。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黃定光議員：主席女士，將公共資產私有化近年在世界各地已成趨勢，目的

是要達致“大市場、小政府”的效果。香港特區政府目前正積極準備再讓領

匯上市、兩鐵合併，以及香港機場管理局私有化。在進行私有化的同時，希

望特區政府能夠汲取領匯事件的教訓和地鐵上市的成功經驗，真正得到各方

支持，讓市民分享成果，不要為私營化而私營化。  

 

 香港目前僅有一次將公共資源私有化成功的例子，就是地鐵公司上市。

基於香港經歷 1997 年亞洲風暴後，進入了經濟衰退階段，政府財政連年出

現財赤，便要想辦法開源節流。地鐵公司上市，除了拓闊資金來源外，同時

能鞏固本港的證券市場及改善政府中期財政狀況，市民亦有機會參與這家有

盈利能力的公共企業，社會整體上的反應都是積極的。然而，地鐵私有化是

一項創新的措施，在香港並無先例可援，最終地鐵私有化獲得成功，吸引了

六十多萬香港市民投資在該企業。  

 

 公營機構私有化的優點，就是改善和提升了原有公營企業的生產力和工

作效率；採用市場的專業管理，改善服務，以及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政府

亦曾經強調在決定資產私有化時，要堅持原則，就是不會單為股東爭取最高

回報而令公眾利益受損。特區政府應把公營機構私有化計劃審慎行事、逐一

審議，在必要時進行顧問研究，以及設置機制確保上述原則得到落實。  

 

 我們樂見政府履行以上承諾，就私有化亦持開放態度，如果有關項目能

夠符合上述要求，經過徵詢意見後得到社會廣泛同意，能夠與市民分享成

果，我們認為應予以支持。  

 

 因此，民建聯認為，政府在策劃每項私營化或私有化計劃時，要審慎進

行研究、向各政治團體及業界組織進行游說和諮詢，從而獲取社會各界的認

同，讓市民對公營事業私有化更具信心。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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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超雄議員：主席，傳媒近來報道有關領匯上市的進展時，很多時候都喜歡

重播盧少蘭婆婆在記者會上聲言“要敲董建華個老虎頭”這片段。我相信每

當這片段出街時，很多市民就會咒罵起來。有些市民甚至說這位盧婆婆“攪

攪震”，拖垮領匯上市計劃，阻礙大家發財。  

 

 我覺得很可惜的是，這麼重要的事件，即有關房委會出售商場套現、機

管局私有化，以及兩鐵合併等一連串的公共資產私有化計劃，傳媒及市民大

眾均只關心有沒有機會投資賺錢，而很少思考這些計劃背後一些更深層次的

社會問題。其實，將這些公共資產私有化，代表着將本來屬於整個社會擁有

的財產，交由市場營運，甚至擁有。這個轉變牽涉到公眾利益，而不是由於

一部分人有錢賺，我們便可將這些問題置諸不理。  

 

 對於最近的東隧加價事件，我清楚記得有一次聆聽電台節目時，廖局長

在節目中說她也束手無策，而她的結論是，公用事業跟私營企業的最終目的

是有衝突，前者以公眾利益為最終依歸，後者始終是以賺錢及謀取私利為依

歸。這兩個先天性的分別必然會造成一定的衝突。但是，我們在一個新自由

主義的思潮下，大家均會發覺私有化、市場化已變成眾人趨之若鶩、盲目崇

拜的東西，大家以為私有化一定會帶來更好的效率，而這些所謂效率，往往

只是簡化為利潤。我想在這裏提醒各位，在學術上的所謂效率，是有很多層

不同意義的。當效率出現在一個組織中，並不等於整個社會的效率也有所增

加。舉一個簡單的例子，電盈公司要增加其效率，可能要透過大規模的裁員，

裁員後它的效率會有所增加，股價也會上升，公司的效益有所增加，而股東

亦有所裨益。但是，它裁減這數以百計，甚至數以千計的員工後，社會整體

效率可能會下降，因為我們損失這數百個，甚至千個的人力資源，他們原本

是可以投放在我們的勞動市場上的。所以，效率是有不同層次的，甚至會有

衝突。這些提升利潤的方法，有時候會被一些公營部門私有化後利用，壟斷

的地位並會被利用來不斷加價，或不斷降低服務質素，這樣便會損害市民或

消費者的利益。以英國地鐵為例，英國地鐵私有化後雖然賺了很多錢，但相

當部分的盈利增長似乎是以降低安全標準作為代價，1999 年英國地鐵的意外

造成 7 死 150 傷，便是一個血的教訓。這個以利潤作為唯一量度效率的標準，

又是否我們社會所追求的呢？將來，機管局上市及兩鐵合併後，會否以市民

的安全作為一種代價呢？當局又有否細心評估這些後果呢？  

 

 所以，如果只講求利益或效益，而不提分配的效率或效益，對社會是有

害無利的。私有化當然可以帶來一些利潤，但很多時候只是落入小部分人的

口袋中。公用事業本身具有半壟斷地位，上市後很容易成為大藍籌股，被某

些公司大批買下，令它們可以賺取巨額利潤。另一方面，私有化後，企業為

了賺錢，便可能會裁員或把工作外判，前線員工往往是首當其衝。所以，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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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為公營機構的房委會，還會聽從政府的呼籲，實施有關清潔工作外判工

人的工資下限指引，因此可大大改善清潔工人和保安員的收入。但是，領匯

作為一間私人公司，將來即使壓低旗下商場外判工人的工資，我們似乎也沒

有甚麼辦法來應付了。  

 

 其實，私人企業必然比公用事業優勝的說法，不一定恰當。私人企業以

追求最大利潤為目標，有時候真的會犧牲公眾利益。好像房委會，如果政府

將這些商場全部私有化，在一些偏遠地區，消費力低的屋邨商場，如果不太

賺錢，在利字當頭下，這些商場會否被領匯關門大吉呢？最後，可能會連累

居民要走到較遠的地方，才能購買到生活用品。  

 

 所以，公共資產其實是屬於整個社會、屬於全社會的，政府要將它們變

成私產，必須經過廣泛的諮詢，努力跟各方面達成共識。我在這裏並非盲目

反對一切私有化和市場化，但我們必須正視私有化和市場化可能帶來的後

果，當中包括梁家傑議員剛才所說到的一個很大的問題，便是貧富懸殊的問

題。我們千萬不可見錢開眼，也不可匆忙地出售我們的資產，而是要進行全

面的評估，並且將這些結果展示給公眾知道，讓大家一起參與和作出抉擇。 

 

 主席，我發言是支持陳偉業議員的原議案。  

 

 

MR ABRAHAM SHEK: Madam President, being a staunch advocate of "big 
market, small government," I support the idea of privatization in principle.  It is 
my belief that privatization, if properly implemented, can be beneficial to the 
community at large.  It promotes efficient use of public resources and enhances 
asset value, while offering an opportunity for Hong Kong citizens to share the 
city's wealth and assets.  Unfortunately, the Government's privatization plans, 
with all their good intentions, have instead resulted in much discontent in various 
social strata.  Perhaps it is time that the Government embarks on a major 
reflection on why and how it should proceed with its privatization programme. 
 
 The main problem with the privatization plans is that the Government is 
sometimes so eager to fill its coffers with the proceeds from privatization sales 
that it forgets its responsibility to manage and safeguard the greater public 
interest.  For example, the way it handled The Link REIT listing certainly left 
much to be desired.  The goal of wealth creation and redistribution was 
completely defeated by problematic asset valuation and unclear subscriber 
policies.  Moreover, there are other criticisms that too much of the priva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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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me is conducted behind closed doors of the bureaucratic machinery.  
To date, the Government has not even released a list detailing all the potential 
privatization projects or their priorities, even though its ambitious plan to sell as 
much as $112 billion worth of assets in the following five years was announced 
in 2003.  It is no surprise that demand for the Government to re-evaluate the 
rationale and direction of the entire plan is mounting. 
 
 At this point, I urge the Government to take heed of what is being said in 
today's motion debate, and to fully assess the whole privatization programme.  
Time is needed to readjust relevant privatization policies, to make them more 
coherent and responsive to concerns about cost-effectiveness, asset valuation, 
investment return, regulation, legality and the impact on users and employees 
affected by privatization.  It may also consider setting up ad hoc committees 
comprising cross-sector representatives in order to engage wider participation 
and facilitate discussions. 
 
 Of the many issues which need to be addressed, one which is causing 
grave and wide concern is — what level of investment return should be 
considered reasonable for the privatized entities after their listing.  Making a 
decision on this issue will go a long way in dictating what fees are to be set for 
the essential services which our public have the right to enjoy.  Affordable price 
adjustment mechanisms have also yet to be formulated for assets which occupy a 
monopolistic position and affect large numbers of users, like the airport and the 
railways. 
 
 Another important issue is the Government's land subsidy to those 
privatized entities.  Both the Airport Authority (AA) and the two railways are 
commercially operated infrastructural projects.  While they remain 
wholly-owned government assets, indirect land subsidy could be understood as a 
way to assist their finances, to overcome the problem of funding gaps, as well as 
to safeguard public interests.  But when they become privatized, like the MTR, 
the practice would not really be acceptable.  We cannot have valuable land 
transferred into private hands through any means other than open, competitive 
bidding.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revisit this financing mode which is 
tantamount to backdoor transfer of scarce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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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eover, there is a need to regulate the AA and the railway corporations' 
participation in their non-core businesses.  With such huge stocks of "free" land 
under their control, the AA and the two railways have increasingly ventured into 
property development, estate management and even owning exhibition venues.  
In 2004, over half of the MTR's revenue came from property development.  
How much of these profits are being used to subsidize its fares?  The answer is 
very simple — minimal.  Regulating the scope of their business remains a 
privatization issue which needs to be resolved.  Privatization must be for the 
benefit of the people in the immediate and longer terms. 
 
 Madam President, the process of privatizing public entities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despite the fact that Hong Kong is a capitalistic free economy.  So far, 
the Government has sold $15.5 billion worth of housing loans to the Hong Kong 
Mortgage Corporation, and has successfully introduced a $6-billion bond 
programme for tolls and bridges which has raised the necessary funds without 
sacrificing assets.  The balance of $90 billion worth of assets is still in the 
pipeline for privatization.  In addition,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has 
rightly suggested that there are other controversial forms of privatization 
brewing in other sectors, such as the contentious plan to privatize water supply 
under a Public Private Participation approach.  This involves reallocating 
massive amounts of public resources.  After the disastrous halt of The Link 
listing, it is appropriate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further reassess the need and 
priority of its privatization programme of public assets. 
 
 With these remarks, I oppose the motion. 
 
 
郭家麒議員：主席女士，陳偉業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是擱置私有化計劃。這

數年來，不知道是否因為新任的司長和局長都是來自私人機構  ─  馬局長

現時不在席，大家都知道他是來自私人機構的，前任的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先

生也是來自私人機構。他們可能想為政府帶來一些所謂新觀念，又或想進行

一些新搞作，而私有化計劃可能便是一個可供他們行事的上佳題材。  

 

 不過，在研究究竟是否要私有化，或香港對於私有化是否有需要的時

候，我想大家要看一點，就是究竟私有化的目的是甚麼。去年，政府就五隧

一橋進行證券化的時候，可見五隧一橋證券化的計劃是得到很多市民的支

持，甚至出現猶如政府派了很多糖給市民般的情況。這樣的證券化行動是私

有化的其中一種方式。可是，令我感到擔心的，是我們現在看到剛才很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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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談了很久的兩個問題，包括東隧和領匯私有化之後會帶來的問題，以及在

私有化的過程中引起很多的紛爭。  

 

無可否認，對任何一個政府而言，在任何一個地區中，均有兩個部分的

參與，一部分是公營，另一部分是私營的參與，問題就是政府的角色是甚麼

呢？我同意政府應該扮演小政府的角色，如非必要，政府不應該參與市場甚

至阻礙市場的運作。然而，問題是，在香港的歷史中，很多時候，有些項目

是要取得一些資金來開發的，包括很多與民生、與公營事業有關的項目。在

最初的階段裏，這些項目均須靠政府的資助才能成事；當然，所有政府參與

的項目也未必一定能夠成功的。  

 

但是，很不幸，當政府有需要進行一些私有化計劃的時候，很多時候都

要找一些能夠在私人市場站得住腳的，或在參與經營能夠賺得一些利潤的項

目，才把它們私有化。如果政府進行私有化計劃的目的是為了減低或解決財

赤的話，則我覺得這只是一個很短視的目標。為甚麼呢？首先，我們的公共

財政雖然出現了一些結構性的赤字，但我們手上的子彈（或說我們可以動用

的資產）仍然非常多，我們沒理由因為一些周期性或不可預計的經濟情況，

例如 SARS 事件後的一些財政困難，而動搖或影響政府將來的長遠收益，或

說一些金蛋的。  

 

其實，看到例如五隧一橋或可以預見會在不久將來推行的兩鐵或機管局

等私有化計劃，我是有些擔心的。政府一方面不會（也難於）推行一些沒錢

賺或不能吸引投資者的項目，來讓投資者認購，或讓一些財團參與的。所以，

它永遠也只能向市場推出一些有賺取盈利能力的或我們稱之為“金蛋”的

項目。在這情況下，這做法其實便像殺雞取卵，很多本身能夠維持財政，或

在私有化很久之後我們會發覺屬於政府一些重要或明顯有價值的財政來源

的公用事業，便沒有了。剩下來的，只不過可能是一些利潤不高，甚至要政

府補貼的項目。如果繼續這樣做，政府將來便會陷入更大的困境。  

 

 如果減低財赤不是政府推行私有化的目標，有人便會問：增加效率又是

否政府的目標呢？如果是為了增加效率而推行私有化的話，我也會有部分同

意。我覺得很多公營機構，包括我們以前談論過的房屋署，事實上效率很低，

造成了很多浪費。但是，問題在於是否只有通過私有化才能令它們更市場化

和增加效率呢？我相信顯然不是的，因為現時很多可以讓我們私有化的一些

服務或正被考慮私有化的服務，每一項其實都與市民息息相關，都可能直接

影響他們的生活，例如食水供應、郵務，以及隧道、鐵路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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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錯誤地推行了的計劃，或備受爭議的計劃，例如東隧或領匯，我覺

得可能也很難有挽回的機會，因為政府現時一意孤行，例如領匯上市，它是

無論如何也會再向立法會提出以作討論，是刻意使計劃實行的。但是，如果

政府尚有其他未進行的私有化計劃，我真的希望政府先搞清楚它的目標，因

為如果政府只是抱有一些很短視的目標，例如只是為了令某年度的財政預算

呈現少許的赤字，因而出售了我們最有價值的資產，兼且在出售了之後有可

能導致市民面對更大困境的話，則我們真的會被陷於顧此失彼，得不償失的

境地。  

 

 就香港目前的財政狀況而言，肯定並非到了要盡賣家當的地步。我同意

我們要適當地引進一些私人的投資及私人市場的競爭，以帶入一部分的市場

營運，這是一定可循的大方向；但對於一些已經能夠協助政府解決財赤，亦

能夠協助市民穩定生活的一些公用事業，我覺得政府不可再盲目實行私有

化，這點我相信亦符合香港的長遠利益。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女士。  

 
 

陳鑑林議員：主席，很多人一提起“公營部門私有化”便會說是“賣家

當”。一般人對賣家當沒有好感，因為只有“敗家仔”才會賣家當，或是家

道中落才會賣家當；所以，一提到“私營化、賣家當”，大家就會產生不良

的印象，繼而提出反對。其實，公共服務私營化在香港早已存在，在外國或

內地也很普遍，問題是由於每一項資產都是屬於市民大眾的，因此在處理每

一項資產的私有化計劃時，政府均須審慎行事。陳偉業議員的議案提出政府

要事先做好深入研究及廣泛諮詢的工作，這點與民建聯的看法亦很相似，我

們是同意的。至於梁家傑議員指西方國家有民主政制，他們有完善的社會保

障制度，所以推行私有化便可以接受，但香港政府非經選舉產生，沒有民意

授權，所以推行私有化容易有利益輸送。我認為以扣帽子式的言論來討論公

營部門私有化，是無助於改善施政的。不過，我亦有與他意見相近的地方，

就是不能以諮詢不足為理由而提出暫時擱置所有私有化計劃。  

 

 我想指出，原議案提出擱置 3 項私有化計劃，並且重新成立專責委員會

進行研究諮詢，這等同抺煞這 3 項計劃以往進行的研究及準備工作，這樣對

曾為這 3 項計劃作出努力的所有人和事，以及所花費的開支都是不公平的，

亦非最善用政府資源的做法。  

 

 以領匯上市為例，領匯雖然在 2004 年才成立，但政府的內部評估工作，

早在其成立前兩年已經開始，房屋委員會（“房委會”）委託瑞銀華寶就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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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出售方案的可行性進行評估，其報告在 2002 年年底便已完成。當年發表

的“公營房屋架構檢討報告書”亦建議房委會逐步分拆出售非核心資產。由

此可見，整項私有化計劃並非倉卒行事，因此，說當局在推行前沒有作出研

究的指控，完全不成立。  

 

 此外，領匯的顧問報告除了研究出售方案的可行性之外，一些涉及普羅

市民及整體社會的問題，例如如何處理員工的去留問題、如何將出售資產對

市場的沖擊減至最低等，亦已經包括在這份於醞釀上市初期進行的顧問研究

內。在領匯成立之前一年，房委會開始與不同的商戶團體接觸，當中包括全

港公屋商戶總會、公屋聯會、香港西醫工會、香港零售管理協會等 11 個商

業團體，房屋署及領匯管理層更多次落區舉行聽證會，聽取市民的意見，進

行諮詢及解說工作。若然以未有顧及對民生的影響為理由，而擱置領匯上市

計劃，那麼，要求重新進行研究，亦同樣欠缺充分理據。  

 

 領匯上市在最後階段因政棍出其不意地施行法律程序而被擱置，政府公

帑及投資者均蒙受巨大損失。在盧婆婆背後推波助瀾的政棍及狀棍，均被廣

大市民唾罵，可謂活該！  

 

 事實上，在處理香港機場管理局（“機管局”）上市及兩間鐵路公司

（“兩鐵”）合併時，亦有做過事前準備工作，包括政府的內部研究、諮詢

業界意見及瞭解受影響員工的關注等。行政會議在大約 3 年前宣布研究兩鐵

合併時，已諮詢兩鐵員工的意見，並即時委託顧問進行內部研究，其後又邀

請兩鐵提交聯合報告，並促使兩鐵設立渠道，加強與兩鐵員工溝通。此外，

在機管局私有化的整個籌備過程中，政府亦是不斷與航空業界及工會團體進

行商討，出席有關研討會，也發表了不少顧問研究及諮詢文件。  

 

 當然，誰也會明白，兩鐵合併及機管局上市的問題非常複雜，不單止涉

及資產出售的問題，更涉及很多專營經營權、發展規模及政策性問題，當然

必須審慎行事，精密籌劃。  

 

 至於準備工作是否足夠，這可以說是見仁見智。我只想問一項問題，如

果成立專責委員會，只為重新進行類似或相同的研究及諮詢的話，是否值得

再花市民的時間及資源呢？過去，政府被批評只糾纏在沒完沒了的研究及諮

詢工作上，議而不決，我實在希望在這次事件中這個情況不會再次發生。  

 

 將公營資產私有化，除了要提高營運效率及增加融資能力之外，另一個

目的是希望可以與市民大眾共享成果。我希望在今天的議案辯論中，大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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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出一些道理，而就我們要施行的公共資產私有化計劃究竟應如何進

行，大家亦可以多提出意見，使政府可以有所依循。  

 

 主席，我謹此陳辭。  

 

 

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香港一直奉行“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所以政

府沒有持有太多具商業價值的公共資產，而具有商業價值的公共資產又以交

通運輸基建為主。由於交通運輸基建涉及社會整體利益，如果政府把公共資

產私有化，便有必要審慎行事，考慮周詳，以免公眾利益受損。不過，我們

要求政府審慎行事，不等於要求政府擱置公共資產私有化計劃。  

 

 政府把公共資產私有化始於地鐵上市。地鐵在 2000 年 10 月掛牌，不但

給予市民投資地鐵的機會，使全港約 60 萬名市民成為了地鐵的股東，更加

強了地鐵的問責性，使地鐵不再只是向政府問責，還要向小股東問責。雖然

地鐵要向股東問責，但不等於市民大眾的利益被忽略。透過市場力量的調

節，地鐵在上市後一直致力開源節流，提升生產力，將票價維持在上市前的

水平，事實上，地鐵在 1997 年後未曾調整過票價，卻提供了不少優惠。  

 

 從地鐵私有化的經驗來看，市民大眾對政府產業私有化的反應是正面

的，證明政府把公共資產私有化是可行的。去年，政府推出的五隧一橋證券

化計劃大受歡迎，超額認購兩倍，每名散戶均獲配一手，成功籌集 60 億元，

這不單止是香港政府首次發行的證券化債券，亦是區內規模最大的一次證券

化債券項目，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  

 

 事實上，不少國家都有把公共資產私有化，當中英國更是表表者。早由

八十年代戴卓爾夫人執政開始，英國一直實行私有化計劃，包括石油、軍用

及民用飛機製造商，以至電訊公司及鐵路等。英國在實行公共資產私有化計

劃後，不但能夠減輕政府補貼的開支，更可以獲得額外收入。在八十年代後

期，英國庫房從私有化項目獲得的收入每年平均達 80 億英鎊。雖然此收入

只佔英國政府每年總收入的 2%，但已足以讓當時的戴卓爾政府向市民提供入

息稅務寬減，將最低邊際稅率從 33%減至 25%，最高邊際稅率從 98%減至 40%。

由此可見，市民最終會因公共資產私有化而得益。  

 

 說回香港，以兩鐵合併為例，如果兩鐵合併，將可產生協同效應，改善

營運效率，並製造減車費的空間，最少在同一間公司使用鐵路服務時，轉乘

車費會有調整空間。試想像，同樣是從沙田前往旺角，用成人八達通乘東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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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付 5.1 元，但經九龍塘轉車前往旺角，便要多付 4.6 元，全程差不多要付

出 10 元車資。如果由沙田前往尖沙咀，乘東鐵到尖東要付 7.6 元，但經由

九龍塘轉車，則要多付 3 元。如果日後兩鐵合併，相信可以取消或減少轉乘

車費，從而減輕市民沉重的車資負擔。  

 

 至於兩鐵合併對員工的影響，自由黨早已表明政府應該盡量減少合併對

兩鐵所有員工和鐵路服務質素的影響，而政府對兩鐵合併研究的其中一項要

求，就是不會因為合併而裁減兩鐵前線員工。事實上，由於九鐵在未來數年

會有新路線通車，加上地鐵在內地和海外均有業務，可以為員工提供新的工

作機會，而兩鐵合併之後，這方面的業務可能會進一步擴大。  

 

 當然，兩鐵合併是本港大型運輸基建私有化中極為重要的建議，牽涉到

本港長遠的運輸政策，關乎市民大眾、兩鐵員工、地鐵公司現有股東及未來

股東的利益，政府必須審慎行事。  

 

 至於香港機場管理局（“機管局”）部分私營化的計劃，目前還在諮詢

階段，但本着私有化可能帶來的好處，我們認為值得當局繼續作出研究，以

便在市場條件配合和出售時機成熟時進行私有化。事實上，機場私營化是國

際大勢所趨，一些主要的國際性機場，例如倫敦、法蘭克福、蘇黎世、悉尼、

北京、上海、深圳等機場，都已進行私營化計劃，以提升機場的服務質素。 

 

 不過，機管局部分私有化計劃還有不少公眾甚為關注的地方，是有需要

作出妥善周詳的考慮的，例如機管局私有化後，如何平衡股東追求最大利潤

的權利及保障公眾利益不會受損。如果香港機場為追求回報率，而隨意增加

收費，不但會增加機場旅客和貨主的負擔，更會令相關的重要行業，如航運

及物流業、貨運代理業、餐飲服務業、旅遊業等受到拖累，以致香港整體的

經濟也會因而受影響。  

 

 機場是一項重要基建，關係到香港的整體經濟及社會發展，以至保安層

面，如果私有化後的新公司管理失當，便可能削弱香港的長遠競爭力，繼而

削弱香港作為中轉機場及航空中心的角色。因此，政府對機管局私有化計

劃，必須審慎行事，充分考慮各方面的意見。  

 

 成功的私有化計劃，將為整體社會帶來很多好處，包括改善民生、提高

營運質素、讓市民分享財富、增加就業機會等。因此，如果依循原議案所提

議，因為要考慮周詳，就隨意要“暫時擱置”領匯、機管局及兩鐵合併，以

至其他私有化計劃，反而會對整體社會不利。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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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單仲偕議員：主席女士，我本來要提出修正案修正陳偉業議員的原議案，就

是要刪除其中“暫時擱置有關的私有化計劃，並在推行各項公共資產私有化

計劃前，須成立由各界代表組成的專責委員會”這 3 句。但是，經與陳偉業

議員討論後，我決定撤回修正案，改為反對原議案。  

 

 民主黨早於 2002 年 11 月向當時的財政司司長提交財政預算案（“預算

案”）的建議時，已提出把政府資產證券化，資產包括把 5 條隧道、政府停

車場、房屋委員會轄下停車場和商場等。及後在 2003 年 4 月的預算案辯論

中，我們也贊成政府在預算案中建議出售政府資產的決定。  

 

 主席女士，就着今天的辯論，民主黨認為，對於陳偉業議員所提出議案

中的很多有關私有化過程和程序的建議，我們其實均會予以支持，唯獨是就

擱置私有化一點是有所保留而已。議員剛才在辯論中提到的很多例子，有涉

及一些設施的，剛才劉健儀議員也提到機場設施。無論社會主義國家（我們

祖國的北京機場已經私有化）或資本主義國家，例如英國以至很多西歐國家

的機場也進行了私有化，所以主要進行辯論的已不是這方面，而是哪一方做

得較好的問題。  

 

 至於道路及橋梁方面，我希望王國興議員到我們的交易所看看，在交易

所中，也有不少道路掛牌，可見即使是道路，也並非不可以進行私有化。不

過，另一方面，儘管進行了私有化，卻又並不表示政府無須監管，有時候，

政府其實是有需要進行某程度上的管制。管制的方式，除了可擔任仲裁的角

色之外，政府亦可保留加費的決定權，這些也是要考慮的問題。如果機場管

理局將來要把機場私有化，屆時要釐定停泊費時，究竟是會以仲裁方式來處

理，還是由政府保留及控制決定權呢？我覺得這方面是有需要考慮的。故

此，在整個私有化過程中，我覺得一切均要審慎行事。  

 

 今天，陳偉業議員動議這項議案時一併提交了很多意見書和搜集所得的

資料。有趣的是，陳偉業議員提到巴基斯坦的例子，我覺得凡事也是有兩面

的，巴基斯坦是設有私有化部長一職，我可以就此解讀成：他們的國家很重

視私有化，所以要委派一位部長專責處理私有化事務；再按照我的解讀，他

們應該是很支持私有化計劃，同時認為私有化的過程十分重要。故此，我認

為陳偉業議員今天動議的議案可以分作兩部分來理解：第一，應否私有化；

第二，如何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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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應否私有化的問題，從不少國際例子看來，應否進行私有化已經不

再是供辯論的議題，大部分國家根本上已在推行這做法，而有需要辯論的，

只不過是如何做得更好，以及如何平衡公眾的利益。所以，在這大前提下，

我是完全認同議案內這方面的建議。我們同樣支持剛才王國興議員、李卓人

議員或李鳳英議員表示私有化計劃要有工會的參與，即在整個私有化過程中

必須顧及員工、工會、市民和政府之間的利益，以求取恰當的平衡。  

 

 我想回應一下“長毛”   ⎯  梁國雄議員，他提到民主黨不應該支持私

有化，又說他屬於社會民主黨。我也希望他看看，現時不少東歐國家，甚至

歐洲其他國家、西歐國家等，即使在社會民主黨執政後，是仍然繼續進行私

有化的，這是客觀的事實，他們根本正在進行這做法。故此，如果大家要辯

論社會民主黨應否反對私有化的問題，我建議大家看回英國工黨的情況，該

黨在 1997 年上台後，所推行的私有化計劃，比戴卓爾夫人時代所推行的，

有過之而無不及。我想再問一問“長毛”議員，如果他是以社會民主黨角度

來看問題，那麼他又如何評論貝理雅政府呢？  

 

 不過，我也希望政府在考慮推行私有化的過程中能汲取一些教訓。私有

化計劃必定會引起公眾廣泛關注和辯論的，於是我覺得政府在推行私有化過

程中，並盡可能獲得立法會對計劃的確認，或盡可能讓計劃得到立法會通

過，無論是以動議議案的形式提交或以修訂法例的形式提交立法會均可。政

府盡量不要嘗試繞過立法會，相反地，應讓立法會進行辯論並正式表決，不

管立法會是同意或否定也好，總之是應讓立法會參與私有化的過程。不過，

如果立法會否決了某項私有化計劃，則坦白說，特別是在現今的制度下，政

府也不應勉強推行了。  

 

 我認同石禮謙議員所提到的一點，就是在私有化過程中，政府在原有的

公共資產私有化後必須把關係切割，而且須切割得較為完整。例如石禮謙議

員問及，在私有化後，涉及土地問題時，是否仍然由政府批出土地？我認為

政府必須重新考慮這問題。在私有化過程中，政府必須把關係切割，不要再

透過“走後門”的形式把政府的資產或土地撥給進行了私有化的公司，例如

地鐵有限公司等。  

 

 主席女士，我們今天會反對原議案，並會對兩項修正案表決棄權。儘管

我們同意在私有化過程中必須考慮工會和員工的意見，但由於兩項修正案內

容中仍然保留“擱置私有化計劃”的建議，所以我們是會一如我們反對原議

案般反對這一點。  

 

 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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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議員：主席，我其實只是想多說數句，補充單仲偕議員剛才代表民主

黨所作的發言而已。  

 

我記得數年前，有一位英國專家來港，就私有化的好處作專題演講。演

講是在文華酒店舉行，當時很多議員也前往聆聽。他曾說過一句話，指世界

大勢趨向私有化，並提出當中的好處。他甚至說陽光照射到的任何東西，差

不多也可以進行私有化  ─  監獄的管理可以私有化，很多東西也可以私有

化。我記得我問了他一個很有趣的問題。我告訴他我們政府的管治不太好，

是否也能夠將管治私有化呢？他很幽默地回答我說這個世界上沒有事是不

行的，但這當然是一個政治考慮，政治上會有很多阻力。  

 

我覺得這位專家所說的話有一定的道理和說服力，他並且提出了很多支

持的數據，但我們不能過分迷信，覺得實行私有化便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社

會上有很多事情，當我們作出考慮時，一定要考慮到管理上的成本效益和效

率，以及很多其他政治或社會因素。不過，我相信到了今天，香港大致上的

情況是有些機構長期以來也是以商業形式經營，縱使政府持有百分之一百的

股份，但實際上，無論是立法會或公眾，也難以對它們造成很大影響。舉例

來說，九廣鐵路公司雖說是由政府擁有，但它完全是私營的，完全以私營的

模式、商業的模式來經營。很多時候，我們想影響其收費也不可能，想它提

供一些資料亦不可能；對於其人事方面的安排、董事或職員的薪酬，我們亦

無從過問。在這個情況下，它變成了一個獨立王國。獨立王國是甚麼好處也

沒有。雖然有些政府官員在內擔任董事，但他們從來也不是以政府的身份影

響機構的運作。因此，我認為如果將機構私有化，可能會有更多好處，因為

透過市場競爭，機構的管理可能更符合成本效益，而礙於競爭壓力，它便必

須作出改善。較諸現時無須問責、有如獨立王國般的經營模式，兼且無須面

對市場競爭壓力，私有化的做法是會更好。  

 

因此，我認為私有化的其中一個準則是，如果有關機構已是以市場模式

經營，而這個模式是不能改變，又不適合以公營模式管理的話，將機構私有

化便是更好的選擇。當然，有些機構，例如負責照顧市民健康的醫院管理局，

大家也知道這項經營須得到政府很多支持和資助，縱使它是法定機構，有獨

立的管理階層，我們也沒有想過要將它私有化。同樣地，有很多其他機構的

情況也會引起很多爭論。我們認為每個項目均須經大家小心研究，除了要考

慮成本效益外，也要考慮社會的期望、民生訴求等因素，不能一概而論，認

為私有化便有絕對的好處，絕對是一個大趨勢。我們不可以為任何可實行私

有化的項目也可將之私有化。這絕對不是我們認為應該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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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現在有數個項目，是獲得政府長期研究的，我們認為政府無須立

刻擱置該等項目，但將來如果真的須實行私有化時，我很同意單仲偕議員剛

才說，希望政府真正能夠得到立法會支持，更希望政府透過立法實現私有

化。惟有透過立法，才能清楚解決權力的問題，令政府不會受到挑戰。如果

上次領匯上市是有經過立法程序，最少便不會出現司法覆核的情況，不會有

人挑戰政府的權力界限了。因此，我認為既然將一些公共財產私有化是一個

如此重要的選擇，以改變其經營模式或持份者的身份，便應該進行更多辯

論。更適合的做法，是要得到立法會支持，而最理想的做法，則應該是透過

立法予以落實。  

 

我重申最後一點，亦是石禮謙議員和單仲偕議員剛才提過的，那便是實

行了私有化後，企業絕對不應再得到政府任何支持和補貼。一直以來，我也

非常強烈反對地鐵公司在私有化後，仍然可以得到政府補貼。政府可以無須

得到立法會同意，放棄收取數億元的股息，以補貼一間由數萬名股東持有的

公司，而政府將來甚至可能批地給地鐵公司興建上蓋物業，這是絕對不能接

受的。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鄭經翰議員：主席，聽了多位議員的發言，我發覺很多人還是搞不清楚私有

化跟私營化的分別。五隧一橋不是私有化而是證券化；領匯並非一場鬧劇而

是一場悲劇。今天，陳偉業議員的議案是要求暫時擱置私有化，並不是絕對

反對私有化。很多議員發言時說對私有化持有保留態度，但卻不贊成或不支

持通過這項有關暫時擱置私有化的議案。在此，我可以向大家保證，即使今

天這項議案獲得通過，立法會的議案辯論也是沒有約束力的；我們未來的行

政長官又會說“恕難從命”。所以，各位議員無須擔心。即使大家對私有化

有保留，亦請表決支持陳偉業議員的議案好了，因為政府是不會受我們這項

議案辯論約束的。  

 

 財政司司長唐英年說，以非經常性收入支持經常性開支，並非理財之

道。私有化是將家當變賣，不能解決財赤問題，最重要的，是開源節流。私

有化這個名詞近年大行其道。去年，領匯上市時受到公屋居民的法律挑戰，

最後被迫擱置上市。平常標榜理性，貌似公道的輿論，不分青紅皂白，對支

持公屋居民依法捍衞自己合法權益的人大加討伐，瘋狂圍剿，對手無寸鐵的

公屋居民，以及對依法捍衞自己合法權益的議員及其代表肆意醜化，極盡侮

辱之能事，但卻又拿不出令人信服的理據。政府的唯一借口是，將公共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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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化是世界潮流，大勢所趨，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一直標榜的所謂

“大市場、小政府”理財哲學；私有化代表着市民主導，經濟效益至上，必

然勝出，一定可以解決房屋委員會（“房委會”）所謂的財困問題。  

 

 首先不要說房委會通過領匯上市，全數售賣其名下公共資產是否真的可

以解決房委會子虛烏有的所謂財困問題，房委會擬把佔本身每年收入達兩成

的資產全數沽清，不單止是殺雞取卵，更淹蓋了公共房屋政策，這才是問題

的根源。即使我們完全同意房委會的私有化政策，但無論從投資回報或監管

的效能來說，房委會在領匯上市後一股不留，跟地鐵有限公司（“地鐵”）

在私有化後，政府仍然維持大股東的地位，情況是截然不同的。這又是否最

符合香港社會的整體利益呢？這問題令人存有極大疑問。  

 

 其實，私有化涉及公共資產的產權轉變，關乎社會整體及各階層的根本

利益，茲事體大，絕對不能輕率從事。立法會過去從未就這個關乎根本的原

則性問題展開詳細深入討論，而政府亦未就公共資產私有化的政策提供討論

文件。立法會三大政黨輕率地支持領匯上市，實在是不負責任的做法，更反

映了部分政黨及議員對私有化的問題根本沒有透徹認識，幾近無知。  

 

 私有化跟私營化截然不同，前者關乎產權的變更，後者則只涉及經營模

式的轉換，以市場為主導，目的在於提高經濟效率，增加收益。事實上，過

去十多年以來，政府名下不少機關及公共服務已經變相地以私營化的模式經

營，例如郵政署和機電工程署的營運基金。唯一真正私有化的公共資產只有

地鐵，但亦非 100%私有化，因為政府仍然維持大股東的地位，擁有最終決策

權。即使五隧一橋透過證券化形式上市發債，亦沒有改變這些公共資產的產

權地位，管理權仍牢牢握在政府手上。今次，如果領匯成功上市，便是破天

荒地有政府公共資產徹底私有化。領匯上市後，管理層只須向股東負責，政

府根本無權過問。然而，與公營房屋基本設施有關的公屋商場及停車場，卻

關乎近 300 萬名公營房屋居民的權益，政府又怎可以輕率從事，撒手不管呢？  

 

 事實上，公屋居民對公屋停車場的使用權已經相當憂慮。領匯取消商場

停車優惠，減少了商場的人流，未見其利，先見其害，情況便好像紅灣半島

一樣，產權已改變，地產商以利為重，完全可以依法有權決定如何處置自己

名下的資產，最終激發社會矛盾，幾乎一發不可收拾。又以東隧加價事件為

例，由於東隧是私有資產，即使這項影響民生深遠的公用事業瘋狂加價，會

帶來巨大的經濟界外耗損，政府限於合約條款亦莫之奈何。由此可見，凡牽

涉公眾利益的公共服務或公用事業均茲事體大，關乎根本，必須計算有關的

社會成本及社會效益，絕不能輕率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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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有化的問題錯縱複雜，不同的公共資產，因應個別特殊的社會歷史條

件，也應該按照具體的實際情況有不同處理，不一而足，惟關鍵因素是經濟

學上的所謂界外耗損及界外效益。由是觀之，私有化問題根本關乎香港整體

社會及各階層的長遠利益，但政府從未就有關政策提交討論文件，立法會亦

從無詳細深入討論有關問題，廣大市民更從未被廣泛諮詢，以致無從充分表

達意見，政府又怎能夠理所當然、理直氣壯、不顧後果地“一刀切”，全面

就所有公共資產進行私有化計劃？  

 

 因此，我支持陳偉業議員的議案。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今天的議案辯論是有關私有化，即把政府現有的部

門或把公營機構私有化。  

 

 我從 1995 年進入立法局以來，看到政府提出過不少這類建議，例如機

電署的營運基金、MTR 上市，接着有領匯上市。陸續有來的，包括水務署的

沙田部分。數年前也曾醞釀把測繪處私有化，不過，由於當時立法會反對得

很厲害，所以政府現時便把計劃擱置了。其實，我們可見政府當時提出要把

這些機構、營運基金私有化或把它們上市，正如剛才單仲偕議員所說，是外

來的風氣吹到香港，而香港是受其影響所致。  

 

 我們經常跟政府辯論這問題，我們告訴政府，很多時候，當一些國家說

要進行私有化的計劃時，在過程中，往往會產生一些問題，政府是否已看清

楚所有問題呢？如果政府還未看清楚情況便一窩蜂進行，是不可行的。如果

沒有仔細考慮做事的過程便決定某些事項，首當其衝受害的，當然是這些事

項所服務的對象和市民，此外便是有關的部門或公營機構的員工。我們就這

方面提出過不少批評，但很可惜，政府似乎聽得不是很清楚。  

 

 數年前，社會經濟欠佳，政府便越是提出了不少這類計劃。正如王國興

議員剛才就他的修正案發言時指出，我們並非完全反對所有私有化計劃，但

政府必須總結從以往一系列同類計劃籌辦過程中獲取的經驗，然後才進行私

有化的計劃，而不是這樣輕率地進行。現時有關此方面的情況是很精采的，

政府大致上認為私營機構效率高，所以，政府部門或公營機構一旦私有化

後，便可引入競爭，提升效率，降低成本等。這是政府經常說的話，我們聽

得多了，便覺得政府是迷信了這做法。我們經常說笑說，第一次迷信還可說

是有道理的，可是，當其他國家出現了迷信的後果，而紛紛進行回顧檢討，

並承認有錯的時候，我們的政府仍然跟從這種迷信，這是 IQ 出了問題，智

慧出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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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身在香港百貨商業僱員總會裏工作，亦懂得少許商業之道。實際

上，私有化並不一定等於成本低、效率高、營業理想。事實上，在這數十年

間，我們處理了社會上很多勞資糾紛，很多個案都涉及名店、有名的公司、

有名的機構，他們亦會倒閉，亦會出現重整架構的需要，還會有很多、很多

的問題。他們同樣會面臨很多困難，所以，如果說私有化便是怎樣、怎樣的

好，是成本低、效率高、經營理想的話，我覺得這是太迷信了，而且也許  ─  

我不知道這個詞語可否用得上  ─  有點“低 B”。主席女士，我覺得這個

詞語是可以用的，只是有少許佻皮、稍為通俗而已。  

 

 政府說藉私有化可引入競爭。有時候，我對於一些情況也是會很動氣

的。我記得數年前，我們可看到政府有些部門工作情況真的是太不像樣了，

要求這些部門提供一些維修服務時，要經過架床疊屋的步驟，別人倡議扁平

領導，但政府卻是架床疊屋的：上層養了不同的高官，到了最後的實務層面，

工作的人只有很少，發司號令的人卻很多。政府沒有檢討這情況，只說既然

效率低，便要進行私營化。政府完全看不出經過數十年來的運作後，已經出

現了官僚架構層，實際上這官僚架構層已令政府的部門與部門之間產生了不

少笑話，更令進度停滯了，這是一個事實。在我們促使政府進行改革，致力

改變情況之後，便發覺這數年間，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也有進行改革，它們

亦收到了很多建議。一些願意聽取員工意見的部門在改革後，效率確實改善

了不少。實際上，這些事例亦有很多，所以，我覺得政府不要再迷信甚麼私

有化是萬能、私有化可以降低成本、私有化便有效率等。我想說，情況不是

這樣的，其實，兩方面均有不同的情況存在，政府要科學地分析，不能以迷

信的態度來處理。  

 

 此外，我還想說的是，有些公營機構是不可以私有化的，為甚麼呢？因

為有些事項是必須由政府提供的，例如數年前談論的測繪處，是負責編製衞

星地圖的，所使用的是政府地方，隨着 IT 的發展，將來的情況又不知會怎

樣了。當時有建議說要外判給其他人做，後來，立法會反對得很厲害，現在

擱置了。又例如有關食水供應方面，今天，我們對此仍然有很大的爭論。我

們絕對不同意把食水供應私有化，即使說曾有成功的例子，但也有失敗或甚

麼的情況。我覺得，香港為何不能繼續施行一套現時已運作得不錯的制度

呢？即使其他地方的人，也認為香港食水的水質是最好的。主席女士，我們

到外地旅行，有時候會飲用當地的食水，不知道甚麼緣故，我常常覺得外地

的食水是有特別味道的，可能是習慣了飲用香港的水吧。我覺得香港的水沒

有特別味道，很可口。我快將會到台灣，當地的水也是有特別味道的。所以，

我認為我們要珍惜本身經營情況良好的部門，不要別人說私營化時我們便說

要私營化，別人說私有化我們又說要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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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我想再提出一點，在進行私有化或上市的過程中，其實亦會

衍生一些問題的，MTR、剛才很多同事說的東隧等，都是一些典型的例子。

我們看到 MTR 經常發生意外，是由於工作外判所致，因為上市後要精確計

算成本，要節省金錢，於是便不理會這是公營的、大眾使用的交通工具。老

實說，客觀上這是實際的問題。此外，我最近接獲一項投訴，是一些速遞人

員投訴地鐵有限公司（“地鐵公司”），說地鐵公司表明不能利用地鐵進行

速遞，這做法對他們來說等於趕盡殺絕。我覺得機構有時候亦要負上一些責

任，既然屬公共設施，提供某些服務的人利用他們的設施是否不可以呢？至

於現時關於東隧的問題，事實上，政府對此已感到束手無策，現時東隧的車

費加幅達六十多個百分點，政府又可以怎樣呢？無論政府如何勸諭，東隧也

不理睬。  

 

 因此，我希望政府不要“一刀切”地進行私有化。請政府考慮清楚究竟

哪些是有需要的，哪些是沒有需要的；不要再迷信了，不要以為私有化便可

以解決一切問題。這些話只適宜賺錢的人說，但政府便請不要這樣說了。  

 

 主席女士，我支持原議案及修正案。謝謝。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如果沒有議員想發言，我請陳偉業議員就該兩項修正案發言。陳議員，

你的發言時限是 5 分鐘。  

 

 

陳偉業議員：主席，兩項修正案均不屬於原則性的修正，而是就原議案的某

些內容，即員工利益、跟員工的溝通及私有化的範圍等增添了一些建議。我

認為這兩項修正案跟原議案的整體精神脗合，所以我對兩者是會同樣支持

的。  

 

 主席，就員工溝通方面，我想指出，這類問題其實經常出現、在很多方

面出現、現時亦存在着很多這類問題。好像今天，很多救生員和一些工會的

代表便在立法會門外請願，那是因為在實行私有化或將服務私有化的過程

中，政府是完全漠視了員工的基本權利  ―  我強調是基本權利。政府不是

沒有進行諮詢；政府的確有跟他們商討，但在進行諮詢前，政府已有既定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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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那便是：必定會將服務私有化。政府是在這個大前提下跟員工商討的。

換言之，員工是一定要死的了，問題只在於他們怎樣死而已。作為一個負責

任的政府，面對一項已存在數十年的服務，以及一羣差不多終身為政府服務

的員工，這不是政府應有的態度和精神。所以，我覺得這兩項修正案內所提

到有關跟員工溝通的問題，以及有關私有化的範圍，正正補充了我原議案內

不足之處。我希望政府能夠反省，特別是徹底改善跟員工的溝通，以及千萬

不要在設下了既定立場後才進行諮詢，因為這不是真正和正式的諮詢。  

 

 所以，雖然多位議員表示不會支持這兩項修正案，但我覺得即使你們最

後表決反對原議案，也應該支持這兩項修正案，因為這兩項修正案“摑醒”

了政府，要政府特別關注跟員工溝通的重要性。於此，我向各位議員呼籲，

如果你們最後表決反對，原議案也是無法通過的，但如果你們支持這兩項修

正案，便可給政府一個清楚的信息，那便是政府不能忽視上述這兩個範圍。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首先，我在此多謝 26 位議員就這議題

提供了很多寶貴的意見。我會就幾個重點闡釋政府的看法。   

 

 政府把部分資產私有化的目的，主要是希望把公共資源，集中投放在必

須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上。這不但符合“大巿場、小政府”的原則，亦可

給予私營巿場更多的發展空間，讓能以商業運作模式經營的服務，交由非政

府機構處理，令市場自然調節機制可發揮作用，從而提升效率和成本效益。

這對香港整體，包括納稅人和市場經濟的發展皆有利。  

 

 政府明白到私有化計劃所涉及的資產，都是屬於香港廣大巿民的。我們

會細心考慮資產出售的模式，以及巿場的情況等，以確保資產以合理的價格

出售。我們絕不會在未有清楚考慮定價的合理性之前，便貿然將計劃付諸實

行。在這方面，我們會尋求專業顧問的協助，為我們對有關資產進行嚴謹的

估值，以及制訂出售的策略。我們亦會小心處理各項安排，確保有關私有化

計劃合法和合乎所有相關的法則和規例。   

 

 在進行任何私有化計劃之前，政府會小心考慮對社會帶來的影響。我們

必定會小心聆聽社會各界的意見，尤其是直接受計劃影響的人士所提出的意

見。在可能的情況下，我們會盡量將他們的利益納入考慮之中。就王國興議

員所動議的修正案，我想特別指出，政府跟王議員一樣非常關注有關機構的

員工利益。例如在地鐵進行私有化的時候，政府便採取了適當措施，確保員

工福利、利益受到合理的保障。此外，由於出售資產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

我們會諮詢立法會，並會讓議員在整個過程中知悉具體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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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例來說，我們就有關香港機場管理局（“機管局”）私營化的建議，

作出了全面的公眾諮詢，為期 6 個月的諮詢剛在昨天結束。在諮詢期間，我

們收到不少市民與團體的寶貴意見，當中有贊成機管局私營化計劃的意見，

亦有對這計劃有保留及不同的關注，例如在機管局私營化後，機場收費會否

調整，員工福利及待遇會否受到影響，機場土地的使用問題，以至整個私營

化計劃是否符合所有有關的法例規定等。政府會在未來一段時間很詳細的分

析我們收集所得的公眾意見，並研究機管局私營化的路向。我們會與有關業

界保持密切聯繫，並在適當時候向立法會及公眾匯報進展。我想強調，政府

並沒有為機管局私營化計劃訂下任何時間表。政府會小心謹慎地處理機管局

私營化的問題，在解決所有關注之前，我們不會急於推行機管局私營化計劃。  

 

 至於社會各界很關心的領匯上市問題，剛才議員亦提出了很多觀點，我

想指出，房屋委員會（“房委會”）計劃分拆出售的是其轄下的商場及停車

場設施，而房委會透過出售這些設施所得的款項，亦將會用作本身興建租住

公屋單位之用。在決定分拆出售前，房委會聘用了顧問公司研究分拆出售的

不同方案，以及提出建議。自 2003 年 7 月決定分拆出售設施後，房委會一

直與各有關人士保持溝通，例如向全體商戶和所有區議員派發小冊子。住戶

亦可以在屋辦事處索取這些小冊子。房屋署曾經與多個主要商戶團體會

面，也曾經先後多次到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以及應邀到個別區議會，向

議員介紹計劃和聽取意見。房委會曾經就領匯上市計劃做了不少諮詢工作，

而各有關界別和團體，也有充足的渠道表達意見。   

 

 剛才有些議員提到沙田濾水廠的計劃，我也想在此談一談。正如王國興

議員和其他議員關注到員工的安排方面，我瞭解到，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

及其常任秘書長和水務署署長，在去年 12 月，已經與水務署七大工會和聯

席會議代表會面，大家很坦誠的交流意見，我們希望員工能繼續與局方和署

方保持溝通，積極參與和提供意見，透過共同的努力，尋求共識，達致一個

各方也可接受的方案。我們一定會詳細評估實施 PPP 對員工的影響，已確實

承諾了不會進行強迫遣散，而且還會有很好的安排。所以，我想說的是，政

府在這些分拆或一些私有化計劃中，對員工是非常關注的。   

 

 根據上述各點，我想清楚表明，政府並不同意即時擱置所有出售資產計

劃的建議。我們亦不認為有需要額外增設專責委員會去研究各項私有化計

劃。正如我剛才指出，在籌劃和推展這些計劃時，我們會小心聆聽社會各界

及受影響人士的意見。對他們提出的疑慮，我們亦會積極地作出適當回應。

因此，我們認為，透過包括立法會在內的現有機制進行公眾諮詢，是合適和

有效的。事實上，立法會本身就已經是一個可代表不同界別意見的組織，而

政府在進行個別私有化計劃的時候，亦會按需要委任專家顧問，就有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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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專業意見。故此，我們不贊成架床疊屋，就每項計劃再另外成立專責小

組。   

 

 至於何鍾泰議員所動議的修正案，我想指出，無論項目是涉及哪一個範

疇和形式，政府在進行大型項目前，必定經過周詳計劃和審慎考慮，而且會

進行適當諮詢，盡量平衡各方面的利益。我們實在看不到有額外增設專責委

員會進行研究的需要。   

 

 我要再次多謝各位議員的寶貴意見。政府明白出售資產計劃是一項重要

和複雜的工作，當中涉及很多考慮因素。政府在推行這些計劃時，定必在合

法、合乎成本效益以至香港整體利益的大前提下展開工作。我們也必定盡量

聽取各方面的意見，特別是立法會議員的意見，並會在很仔細考慮過大家的

意見和關注後，才落實各項的私有化計劃。   

 

 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請王國興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王國興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陳偉業議員的議案，修正案內容已印載於議

程內。  

 

王國興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公眾關注”之後加上“及員工的憂慮”；在“影響民生”之後加

上“、僱員權益、勞資關係”；在“各界代表”之後加上“（包括工

會代表）”；及在“普羅市民”之後加上“和員工”。”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王國興議員就陳偉業議員議案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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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王國興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Kwok-hi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王國興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會在表決鐘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李鳳英議員、王國興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詹培忠議員及鄺志堅

議員贊成。  

 

 

呂明華議員、陳智思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

議員、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李國麟議員、林偉強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及譚香文議員反對。  

 

 

何鍾泰議員、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及單仲偕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李卓人議員、陳婉嫻議員、梁耀忠議員、劉千石議員、陳偉業議員、馮檢基

議員及鄭經翰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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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北俊議員、周梁淑怡議員、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玉議員、李國

英議員、馬力議員及張學明議員反對。  

 

 

何俊仁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楊森議員、劉慧卿議

員、鄭家富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梁家傑議員及湯家驊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6 人出席， 6 人贊成， 16 人反

對，4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7 人出席， 7 人贊成，

8 人反對， 11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

她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6 were present, six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16 against 
it and four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7 were present, seven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eight against it and 11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劉健儀議員：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要求擱置私有化”所提出的議案或修

正案再進行記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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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命令若稍後就“要求擱置私有化”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記

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主席  ：何鍾泰議員，你可以動議你的修正案。  

 

 

何鍾泰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陳偉業議員的議案，修正案內容已印載於議

程內。  

 

何鍾泰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推行各項”之後加上“不同形式和涉及不同範疇（包括交通運

輸、供水、社會福利、醫療融資等）的”；在“就各項”之後加上“不

同形式的”；及在“必須受到公眾的”之後加上“認同和”。”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何鍾泰議員就陳偉業議員議案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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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鍾泰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Dr Raymond HO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何鍾泰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會在表決鐘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李鳳英議員、王國興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及鄺志堅

議員贊成。  

 

 

陳智思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

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偉強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及譚香文議員反對。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李國麟議員及詹培忠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李卓人議員、梁耀忠議員、劉千石議員、陳偉業議員、馮檢基議員及鄭經翰

議員贊成。  

 

 

田北俊議員、周梁淑怡議員、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玉議員、李國

英議員、馬力議員及張學明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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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楊森議員、劉慧卿議

員、鄭家富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梁家傑議員及湯家驊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4 人出席， 6 人贊成， 13 人反

對，5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6 人出席， 6 人贊成，

8 人反對，11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

她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4 were present, six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13 against 
it and five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6 were present, six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eight against it and 11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陳偉業議員，你可以發言答辯，你有 5 分 52 秒。  

 

 

陳偉業議員：主席，多謝 25 位議員發言，以及多謝馬局長作出回應。從發

言的議員人數可以看見，無論是各政黨、各功能界別或各位從地區選舉選出

來的議員，均十分關注這個問題。  

 

 馬局長回應的內容是意料中事，即是政府有聆聽意見，但行為依舊。我

覺得災難性的問題其後仍會出現。現在因實行私有化而導致的問題，主要是

由梁錦松帶出來的，數位議員剛才也說過了，問題是源自 2003 年的施政報

告。現在，梁錦松和董建華均下了台，這便證明了施政報告是查找不足，導

致香港出現了很多爭拗。  

 

 有些人說最後導致董建華下台的是領匯事件，因為他在事件中處理不

當。讓我們回頭看，私有化現在便猶如一輛失控的過山車般，不知道該車輛

何時會翻轉或撞倒，也不知道翻了車之後會導致多少人死亡。如果不把失控

的過山車暫停，讓它繼續以高速無定向地瘋狂轉動，香港的前景便很值得憂

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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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一如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般，私有化的問題在於我們不

知道細節如何。很多時候，細節的問題會導致重大問題出現。很多議員說支

持我在議案中所指出的多個方面，包括諮詢、成本效益、貧富懸殊等。正正

由於這些問題未得到處理、未得到答覆，政府為何不叫停計劃呢？政府說不

要緊，可以照樣實行私有化，貧富懸殊的問題可以不理，成本效益的問題可

以不理，員工的利益也可以不理，繼續實行私有化便是了。政府怎麼可以讓

這輛瘋狂的過山車繼續無方向地、無控制地前進的呢？  

 

 我今天提出這項議案辯論，不是要爭論或質疑是否要實行私有化，我只

是爭論私有化的方法、形式、制度和有關的條例。我舉出了很多外國的例子，

而多位議員亦談到了英國的例子。有學者做過研究，發現如果將英國在過去

20 年來實行的所有私有化計劃加起來，每一名英國人民每年平均只有 30 英

磅收益，這能說是成功嗎？戴卓爾夫人當年提出實行私有化時，跟 Harold 

MACMILLAN 有很多爭拗，當時已有人指出，不要以英國人民的家產支付生

意人的帳單。如果國家要出售人民的東西，便應該以最好的價錢出售。戴卓

爾夫人當時很自豪，向英國人說她只是將那些東西賣給家庭成員。20 年過去

了，情況怎麼樣呢？現時，只有 5%的英國人仍然擁有私有化企業的股權  ─  

只是 5%。公共資產被賤賣之後，外國財團便成為了那些企業的大股東，英國

的國有資產成為了那些外國大財團的資產。英國的國民要承受惡劣的公共服

務，而且收費高昂，這證明了戴卓爾夫人當年的承諾只是空話。  

 

 今天，讓我們看看政府曾承諾過甚麼。多年前，政府說要將清潔服務私

有化，要將房屋署的管理私有化，現在卻是怎麼樣？ 20 年前通過《東區海底

隧道條例》時，情況是怎麼樣？ 10 年前通過《西區海底隧道條例》時，情況

又是怎麼樣？全部也是謊話；財團侵吞了公共資產，從中謀取暴利，最後受

損的卻是普羅市民。多位議員說出了他們的主觀願望，但那只是他們的主觀

願望，我們要看客觀事實是如何。客觀事實是政府有很多私有化的計劃，其

中出現很多問題，最後只會令員工受損，令普羅大眾受損，但服務有沒有改

善呢？請問各位，你們覺得有哪一種服務，是在私有化後得到改善的呢？  

 

今天有 26 位議員發言，但他們並沒有舉出任何具體例子。談到領匯事

件，在 11 月 24 日出售之前，沒有一個人可以說得出它的價錢，包括陳鑑林

議員在內。政府出售資產，竟然不知道價錢是多少。如果各位出售自己的樓

宇，不知道價錢的話，會否出售？這是一個甚麼樣的議會呢？我們竟然可以

出售我們的資產，但卻不知道價錢是多少的。各位認為這次出售是合理的

嗎？請各位問一問自己的良心，問一問自己責任何在。這個議會完全是失

職；不知道資產的價錢怎麼可以把它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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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希望 20 年後，當香港人回看這些經私有化後的公共資產，不

會像英國般。我和馬局長私底下已討論了很多問題，希望他能看一看這些問

題。多謝主席。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會在表決鐘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李鳳英議員、王國興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及鄺志堅

議員贊成。  

 

 

呂明華議員、張文光議員、陳智思議員、單仲偕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

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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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麟議員、林偉強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

議員及譚香文議員反對。  

 

 

吳靄儀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李卓人議員、陳婉嫻議員、梁耀忠議員、劉千石議員、劉慧卿議員、陳偉業

議員、馮檢基議員及鄭經翰議員贊成。  

 

 

田北俊議員、何俊仁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周梁淑怡議員、涂謹

申議員、陳鑑林議員、楊森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玉議員、鄭家富議員、

李永達議員、李國英議員、馬力議員及張學明議員反對。  

 

 

余若薇議員、梁家傑議員及湯家驊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5 人出席， 6 人贊成， 18 人反

對， 1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7 人出席， 8 人贊成，

15 人反對， 3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

她於是宣布議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5 were present, six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18 against it 
and one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7 were present, eight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15 against it and three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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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第二項議案：外匯基金投資收益。  

 

 

外匯基金投資收益  

INVESTMENT INCOME OF THE EXCHANGE FUND 
 

單仲偕議員：主席女士，首先，我要強調，我提出議案最重要的目標，是議

案最後的兩句，即“增撥外匯基金投資收益予政府，增加政府收入。”  

 

 回歸 8 年，其中 5 年政府均錄得赤字，也因此實行了一連串的開源節流

措施 ...... 

 

（公眾席上有人大聲喧嘩）  

 

 

主席：公眾席上的人不得喧嘩，請保安人員帶他們離開。對不起，單仲偕議

員，請你暫停發言。  

 

（單仲偕議員暫停發言。公眾席上的人慢慢離開公眾席，但仍在高聲說話） 

 

 

主席：在公眾席上是不可以喧嘩的。  

 

（在保安人員將公眾席上的人帶離公眾席期間，有人仍高聲喧嘩）  

 

 

主席：公眾席上的人，請你肅靜地離去。  

 

（保安人員將公眾席上的人帶離了公眾席）  

 

 

主席：單仲偕議員，請你繼續發言。  

 

 

單仲偕議員：其中 5 年政府均錄得赤字，也因此實行了一連串的開源節流措

施。可是，經濟不景時，開源和節流都不容易，效果也不理想。全港 100 萬

納稅人被大幅加稅，政府亦只能增加 68 億元，相對於一度高達 600 億元的

赤字，只不過是杯水車薪，但對納稅人卻是沉重的負擔。此外，削減綜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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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保障援助（“綜援”）令長者、殘疾人士等的生活開支被削，省回的也只

不過是 17 億元的開支。在經濟不景時，這些開源節流的措施，雖然可以為

政府帶來一些收入或削減一些開支，但緊縮開支的政策卻大大加重了中產人

士和基層市民的負擔，也影響着本港長遠的發展。  

 

 民主黨早於 2002 年，已提出一個能為政府開源，又不會加重市民負擔

的方法，就是增撥外匯基金的投資收益予庫房。民主黨曾經提出多項方案，

希望政府會考慮採納，以增加政府的收入，紓緩財赤，或用於教育方面。如

果可以同時達至每年穩定的分帳額，使財政司司長每年在制訂財政預算案

時，較能掌握財政儲備的投資收入，有效地運用這筆資源，則更為理想。故

此，民主黨在給政府及各議員的政策文件內，提出兩項修訂現時按回報率分

帳的具體建議，即“指定回報額”或“指定回撥比率”的方案。  

 

 其實，浸會大學經濟系系主任鄧樹雄教授也曾建議政府採用“差額調撥

法”和“修訂分紅法”，調撥外匯基金的盈餘。  

 

 具體來說，“差額調撥法”規定，如果結算利息低於預算的數額，其差

額由外匯基金累計盈餘調撥。“修訂分紅法”則指定，如果外匯基金結算回

報率，高於某一設定的基準回報率，則採用分紅制；如果低於基準回報率，

則採用基準率制。  

 

 我想指出，增撥投資收益作政府收入的好處，是在無須增加市民負擔的

情況下，能為政府增加一筆相對龐大的收入。過去數年，一些有利香港長遠

發展的政策曾因財赤而不被接納，小班教學便是例子之一。然而，政府其實

是相當富有，財政儲備近 3,000 億元，外匯基金的累計盈餘也有四千多億元，

但這些屬於香港市民的儲備，卻沒有被好好地運用。  

 

 不過，我也明白，提到運用外匯基金是一個敏感的題目，故此我希望在

此回應數項重要問題。  

 

 首先，民主黨的建議只會涉及外匯基金在未來的每年投資收入，而不會

動用現時的資產，即所謂只“食息不食本”。現時外匯基金內，用於支持貨

幣基礎接近 3,000 億元的資產，以及超越 4,000 億元的累計盈餘並不會減

少。事實上，香港金融管理局的（“金管局”）運用外匯基金過萬億元資產

作投資，獲取 300 億元收入並不困難。根據民主黨的建議，金管局每年仍可

會有約 200 億元的收入撥入累計盈餘內。  

 

 第二，我相信建議不會影響港元的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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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2005 年 3 月底，貨幣基礎約有 2,900 億元，這方面已完全獲得外匯

基金的支持，而外匯基金多年累積的投資收入，即累計盈餘高達 4,200 億元，

兩者合計佔貨幣供應 M3 超過三成。金管局也公布，截至今年 4 月底，本港

有外匯儲備 1,226 億美元，全球排行第七。單就上述的數字，也可瞭解本港

有豐厚的儲備，足夠用於捍衞港元。  

 

 況且，金管局於 1998 年港元被狙擊後，已作了 7 項技術修訂，鞏固本

港貨幣發行局制度，而自 2003 年年底至今， 12 個月港元遠期匯價已轉為偏

強， 4 月底的折讓價為 883 點子，顯示出聯繫匯率的穩定性。  

 

 民主黨相信，現時外匯基金投資收益每年由三百多億元至九百多億元不

等，當中當然會有波動，政府每年的分帳額約為 200 億元（有時候也會少一

點），根據現時的分配，如果我們的儲備越來越少，我們的分帳也會越來越

少。政府如採納民主黨的建議，每年便須增撥約 100 億元作政府收益。相對

於現時四千多億元的累計盈餘而言，每年少收 100 億元，對整體儲備的豐厚

程度來說，可說是微不足道。如果說此建議會影響港元的穩定，則未免有點

以偏概全。  

 

 關於調撥外匯基金作政府儲備對聯繫匯率的影響，也有經濟學教授認

為，調撥外匯基金令“一般收入帳目結餘增加，外匯基金累計盈餘相對減

少，但外匯基金的結餘不變，不會影響穩定聯繫匯率的實力。由於財赤因此

項調撥而減少或消除，反而有利於穩定聯繫匯率。”  

 

 主席女士，我們都經歷過過去 8 年的經濟不景氣，不必要地過分緊縮開

支的政策，會影響本港經濟的長遠發展。民主黨就今次的議案撰寫了一份詳

細的報告書，應已交給各位議員。建議書提出了兩項具體建議，其中一項是

每年“定額撥款”，我們建議為 300 億元；有些政黨也曾建議將該比率提高

一些，這即所謂以“指定回報比率”為基礎，修改現時政府與金管局的分帳

辦法，增撥投資收益，從而增加政府收入。  

 

 我謹此陳辭，動議議案。  

 

單仲偕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本會促請政府檢討現時政府與香港金融管理局就外匯基金投資收益

分帳方法的協議，並增撥外匯基金投資收益予政府，以增加政府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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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單仲偕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陳鑑林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修正案內容已印載於議程內。

本會現在就議案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我現在請陳鑑林議員發言及動議修正案。  

 

 

陳鑑林議員：主席女士，民建聯與其他政黨一樣，亦曾經建議過政府檢討現

行財政儲備與外匯基金投資收益分帳的安排。可是，我們必須強調，檢討的

主要目的和着眼點，不單止是為了增加向政府撥款，還應該着重提高財政儲

備投資收益分帳的穩定性和可預測性，以減低政府在制訂財政預算案（“預

算案”）上的不明朗因素。此外，使經常性開支可以得到可靠穩定的資源作

支持，亦有利於財政調撥和財務計劃的長遠穩定施行。  

 

 由於外匯基金投資回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全球經濟氣候的各種因素影

響，因此，自從財政儲備與外匯基金投資回報率掛鈎後，財政儲備的投資收

益，無論是穩定性及可預測性皆不高。  

 

 過去，由於財政儲備投資的實質收益與預計的存在極大偏差，繼而令整

項預算案大大“失去預算”的例子，最明顯的莫過於 1999-2000 年度和

2001-02 年度。政府原本預算在 1999-2000 年度會有 365 億元赤字，結果卻

出現戲劇性的變化，令該年度結算不單止沒有赤字，還錄得 100 億元的綜合

盈餘。其中的主要原因，便是財政儲備的投資收益，由原本預算的 222 億元

增加至 454 億元。2001-02 年度，政府原先預計只會有 30 億元的輕微赤字，

但結果年結赤子卻高達 633 億元。其間，儘管政府已因應市場情況欠佳而中

途把財政儲備的投資收入預測數字，由 350 億元下調至 125 億元，但結果依

然與預期的數字相差一大截，只獲得 16 億元的分帳。  

 

 從過去多年的經驗來看，財政儲備投資收入的實質偏差明顯較其他經常

性收入的偏差為大。如果更改有關分帳安排可把財政儲備的投資收入穩定

化，便可大大降低日後政府在制訂預算案時的偏差程度，有利於資源的均衡

安排，以及為各項民生福利持續撥款的政策。  

 

 其實，政府可以考慮的分帳方案很多，我隨便舉數個例子：政府可與香

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協訂，每年就以借貸形式存放於外匯基金的財

政儲備，收取一筆穩定的利息收入。政府所訂的“無所損益利率”額外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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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個百分點，作為政府的經常性收入，以增加政府的經常性收益及紓緩結構

性財赤問題。同時，政府亦可與金管局訂立協議，在全年外匯基金的投資收

益回報率超出某個百分比水平時，外匯基金便須向政府派發特別股息，以達

致“增撥”的效果。  

 

 當然，這分帳方法有其好處，亦有其弊端。好處是可為政府提供相對穩

定的經常性收入，有助改善結構性財赤問題，從而令政府無須過分壓縮開

支，而在收支平穩下，將有助政府遵守量入為出、審慎理財的原則。  

 

 其弊端是由於外匯基金有需要向政府作出類似“保證回報”的承諾，因

此有可能令部分外匯基金投資組合，必須投資於穩定但回報較低的政府債

券，因而限制了外匯基金的投資取向。此外，由於要視乎情況才決定每年外

匯基金是否派發特別股息，因此這部分收入依然是難以預測的。當然，我們

知道這部分的變動較少。  

 

 政府固然亦可考慮其他方法，例如採用移動平均法，包括把財政儲備實

質分帳額、外匯基金投資回報總額或投資回報率，計算一個平均值，基數可

以是過去數年度的平均值，亦可以是連同新一年，即（ 4 加 1）或（ 2 加 1）

的平均值，以定出財政儲備的分帳額。  

 

 除了以上的移動平均法外，更可採用固定平均法，即以過去若干年度、

以現行投資回報率計算的分帳平均值，定為未來若干年度的固定分帳額。  

 

 雖然以不同基數作平均法，分帳額的穩定程度各有不同，而且，以過去

的數字計算，必然會出現與最新形勢“滯後”的弊端，但以平均法計算分帳

額，其最大好處是提高財政儲備分帳所得的穩定性，並可改善分帳額的可預

測性，即使少許的滯後，也是值得的。  

 

 政府亦可考慮把外匯基金投資收入分予財政儲備的金額，訂在一固定水

平。這方法將可穩定有關收入，亦可提高其可預測性，並可增加財政儲備來

自投資回報的收益，以增加政府撥款。不過，如果有關金額定得太高，便會

出現外匯基金補貼財政儲備的情況，令外匯基金的累計盈餘增長速度日後明

顯減慢或不會增長。同時，如果有關安排規定在投資總收益少於固定金額

時，財政儲備便收取投資總收益的全數的話，外匯基金當年的投資進帳便變

成零。  

 

 從過去亞洲金融風暴的經驗所得，香港作為一個小型及完全開放的經濟

體系，與亞洲其他國家地區比較，香港的金融市場須承受較大的外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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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外匯基金隨意補貼財政儲備的話，有可能令人懷疑香港是否有足夠能

力維持雄厚的儲備，因而影響市場對港元穩定性的信心。  

 

 民建聯強調，在本港財政負擔日益加重下，如果政府增加依賴來自投資

收益的收入，將不是審慎理財的應有處理方法。  

 

 我們認為政府就這問題進行檢討的目的，必須達到提高每年外匯基金投

資收益撥予財政儲備的穩定性。同樣重要的是，政府在釐定增撥外匯基金投

資收益的水平時，必須嚴格遵守《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條的要求，預算案以

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開支增長在一定期間內不能高

於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主席女士，我今天在原議案中加入《基本法》第

一百零七條，主要是提醒大家善用儲備，不能隨意打儲備的主意。增加收入

固然意味着可以增加開支，不過，如果我們可以從中取得平衡的話，合理地

減輕市民的稅務負擔和適當地增加開支以紓解民困及提升生活質素，皆是重

要的考慮因素。  

 

 同時，政府在考慮新的分帳安排時，應把外匯基金累計盈餘處理的問題

作出一併考慮。目前，外匯基金累計盈餘高達 4,200 億元，如果按現在的分

帳方法，每年可增加約二三百億元，不到 10 年，累計盈餘可能超過支持貨

幣基礎的儲備。因此，研究是否有需要把累計盈餘的增長速度略為減慢，從

而令新的分帳方式產生“增撥”效果，我們相信是財政司司長今後要面對的

一個新課題。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陳鑑林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收益分帳”之後刪除“方法的協議，並”，並以“的辦法，”代

替；及在“予政府，”之後刪除“以增加政府收入”，並以“並確保

政府從該投資收益取得穩定的收入；在釐定向政府增撥外匯基金投資

收益的水平時，必須嚴格遵守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的原則，力求收支

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代替。”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鑑林議員就單仲偕議員議案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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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北俊議員：主席，今天的議案是有關該如何使用外匯基金投資收益的問

題。原議案是希望從外匯基金投資收益中，多撥收益作政府收入。陳鑑林議

員的修正案則提到，有些原則是我們有需要緊守的，例如量入為出、力求收

支平衡、避免赤字、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等，對於此等原則，自

由黨是全部支持的。我較同意修正案的內容，雖然原議案中沒有提到其他的

事項是無須理會的，但原議案如果能說得清楚一點便更好，因為可讓我們說

明，撥錢給政府後，並不是容許政府亂花錢或無須處理財赤問題的。因此，

我們認為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案可以接受。  

 

 主席，回到原議案有關外匯基金的問題，據我所知，這項基金在 1935

年已經設立，當初純粹是用來穩定港元的匯率，而基金與政府分帳的運作模

式則在 1998 年才開始實施。我們並留意到這數年來，基金儲備已達到 3,000

億元，儘管這是較前數年減少了，至於外匯基金累積的盈餘方面，這麼多年

來，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動用政府儲備來投資而賺了錢  ─  那

筆錢根本上也是政府的錢。然而，政府讓金管局就累積的盈餘另設戶口，結

果變成了兩筆數額，即儲備的回報中會抽取若干比率撥作政府收入，反而外

匯基金的累積盈餘的處理則不同，只是放在一邊而已。  

 

我們同意單仲偕議員和陳鑑林議員所說，今時今日，我們是否有需要保

留數額如此龐大的累積盈餘呢？我剛才亦看到有關數字顯示，截至 2004 年

為止，在我們所謂的 10,619 億元中，大約有 2,960 億元屬於財政儲備，累

積盈餘有四千二百多億元，還有一項稱為“其他的款項”達到三千四百多億

元，如果這樣計算，只有 145 億元的投資收益會按分帳方法撥作政府收入，

其他撥入累計盈餘的則有 205 億元及一百六十多億元，其實這些數額也是頗

龐大的。  

 

我們並關注到有一種說法，就是如果多撥錢給政府，情況又會如何呢？

自由黨認為政府應該就整體的財政預算案求取平衡，我們不會同意一如某些

同事所建議般，在那筆錢撥入為政府收入後，便減少所有民生收費的徵收，

或提供更多的服務。我們認為，正如剛才單仲偕議員亦有提到，政府應退還

前兩年向中產階級增收的三十多億元入息稅。此外，如果財力進一步許可，

政府是否亦應考慮在這種情況下，退還商界在前數年多付的部分利得稅，並

把利得稅減免至以往的水平呢？  

 

我們可以看到，今時今日，香港的財政儲備排名雖然只是全球第七，以

美金計算，該 1 萬億元大約等於 1,226 億美元，但如果以個人平均人口比例

來計算，香港的排名只是僅次於新加坡，排名第二位，因為我們的人口少，

又例如排名最高的日本，有八千三百多億美元儲備，但它的人口卻比較多。

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是否有需要保留如此龐大的儲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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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我們並留意到，事實上，金融方面的情況在這數年間也有出現了

變化。從任志剛先生最近提出的 3 項新措施，包括兌換美元時，7.75 是強方

的保證，7.85 是弱方的保證，大家可看到這做法跟以往有點不同。純粹從理

論上來說，在貨幣發行局的制度下，按照這種做法，我們只要備有 100%的美

元支持便已足夠，這樣說，我們現時港元鈔票的總值大約是一千多億元，加

上貨幣的基礎，累積的數額為二千八百多億元，換言之，如果我們保留相等

於二千八百多億港元的美元便已足夠，其他的數額是否有需要累積得這麼多

呢？  

 

當然，從政府角度來看，累積在金管局的錢也是香港政府、香港市民的

錢，儲蓄起來當然是好的，但倒過來說，自由黨認為無須讓這筆錢經不斷的

投資而繼續膨脹。當然，我們認為政府是不應動用基金的這筆本金  ─  即

四千多億或七千多億元（即 1 萬億元減去 3,000 億元財政儲備），但賺回來

的錢是否也應全部歸入儲備內呢？自由黨認為沒有這個需要。因此，如果民

主黨建議政府可以就此作出考慮，而且還提出是否應該設定既定的撥款比

例，以及應該撥出多少錢，自由黨則認為政府今時今日對於這些問題，應該

可以解答了。  

 

我們無須這麼多的外匯基金儲備來捍衞港元，這是其中一項理由，此

外，我們現時的儲備加上外匯基金的數額實在是過多，應該將部分撥回予政

府收入，以支持其他的民生支出，而且可以進而考慮如何調低商界和中產的

稅項，那麼，一方面可以調低稅項，另一方面亦可就民生支出增撥資源。我

認為這樣便可令社會整體的資源得以更好地運用。  

 

政府不要忘記，外匯基金以至儲備其實也是香港市民的錢，政府是代表

香港市民運用這筆錢，現時這筆錢越來越大，此情況即等於儲存在儲蓄戶口

的錢越來越多，但家中卻沒有足夠的錢以供使用，是否有需要這樣做呢？所

以，自由黨是支持民主黨單仲偕議員的議案，以及陳鑑林議員提出的修正

案。今時今日，政府是否應該重新考慮這問題，即在量入為出、力求收支平

衡的前提下，能否考慮以一個較固定的比率，將賺回來的錢撥入政府每年的

收入，以減少政府的財政壓力？多謝主席。  

 

 

湯家驊議員：主席，今年 3 月，財政司司長表示，他預期政府來年可以從外

匯基金的投資收益中得到約 141 億元的分帳。但是，言猶在耳，在 5 月 6 日

的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總裁任志剛先生

已在會上向議員表示，今年首季外匯基金投資出現了虧損， 141 億元的預計

分帳額未必一定能夠兌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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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事件顯示，現時根據政府存放於外匯基金的財政儲備結餘，以及外

匯基金在該年度的整體投資回報率的分帳方式，存在着重大的缺點：  

 

 首先，外匯基金按年的投資回報率波幅甚大：在 1999 及 2003 年，外匯

基金便曾錄得高達 10.8%及 10.2%的整體投資回報率；但在 2001 年，回報率

便只有 0.7%。以按年投資回報率作基準的分帳方式，使政府每年實際得到的

分帳額非常不穩定，在草擬財政預算案時亦無可能作出精確的估算。從公共

財政角度來看，這樣的安排實在不理想。  

 

 第二，存放於外匯基金的財政儲備結餘，會受到政府每年的財政狀況所

影響，以之作為計算分帳額的基準，外匯基金便不能發揮穩定政府財政狀況

的功能。經濟繁榮的時候，庫房年年錄得盈餘，政府沒有財政困難，但由於

財政儲備不斷累積，政府得到的分帳額亦年年飆升。相反，當經濟不景，庫

房連年錄得虧損，政府急需尋求額外財政資源的時候，卻因為財政儲備不斷

萎縮，得到的分帳亦買少見少。  

 

 最重要的是，第三，在結構性財赤問題得以解決之前，這樣的分帳方式

既不可靠，亦不能有效幫助改善公共財政的運用。  

 

 因此，我提議現時的分帳方式，應為外匯基金多年累積下來，現時超過

4,200 億元的投資累計盈餘，訂立一個合理的回報率。每年根據該回報率，

從外匯基金的累積投資收益中撥出款額作為政府的經常性收入，並定期檢討

回報率的水平。例如把回報率訂在 6%的水平，按現時 4,200 億元的投資累計

盈餘計算，政府今年便可得到經常性 252 億元的收入。  

 

 這項安排的好處是，政府取得的分帳或回報，不會受政府中短期的財政

狀況，以及外圍投資環境波動所影響。政府可以定期收到一筆穩定的經常性

收入，也有助稅基狹窄的結構性財赤問題。在擬備財政預算案時，政府亦可

以更精確地估算來年的收入，從而更能有效地策劃和運用財政資源。  

 

 現時《外匯基金條例》第 8 條賦予財政司司長權力，將超出用以維持外

匯基金資產在當其時尚未履行的各項責任總和的 105%之數的外匯基金任何

款項，轉撥作政府一般收入。但是，政府或金管局從來沒有就如何計算此等

責任總和向公眾提供詳細的數據和資料，致令外界無法判斷外匯基金資產水

平是否過於保守。但是，我深信我建議的方法不會違反這項規定。在此，我

亦促請政府及金管局提高這方面的透明度，以便讓市民大眾能作出有效的監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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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數年，因為財赤，政府推行了多項開源節流的措施，包括加稅及削

減各項公共服務的撥款及資助，令市民處於水深火熱當中；現時雖然經濟稍

見起色，但大部分市民，特別是低下階層的市民仍然未能真正受惠，而政府

則堅持仍然有必要繼續開源節流。政府曾經一再強調，外匯基金累積達四千

多億元的累計盈餘是藏富於民，那麼在不影響聯繫匯率及香港金融體系穩定

的前提下，我覺得現時正是政府真正還富於民的時候。  

 

 謹此陳辭，我支持原議案。多謝主席。  

 

 

MR BERNARD CHAN: Madam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s 
motion urges the Administration to draw on more of the Exchange Fund's 
investment income in order — and I quote — "to increase government revenue". 
 
 This assumes that it is a good thing to increase government revenue.  In 
fact, many people would say the opposite.  They would say the Government 
spends too much money already, and should be taking in less revenue, not more. 
 
 However, whether you agree with that or not, we should not view the 
Exchange Fund's investment income as a fiscal free lunch, or a source of easy 
funds. 
 
 There are good reasons to maintain a substantial sum of funds in reserve.  
Like any organization or individual, the Government needs some funds simply to 
look after the day-to-day cash flow.  In Hong Kong's case, the reserves also 
play a role in maintaining exchange rate stability. 
 
 Also, we need reserves in case of an emergency, or an unexpected period 
of economic downturn.  As we have seen in recent years, reserves can act as a 
welcomed buffer when revenues decline.  Without the reserves at times like 
that, the Government would have to choose between cutting public services or 
going into debt. 
 
 Obviously, it is possible to go too far and to have too much in the reserves.  
I know some of my colleagues here believe that we have reached this stage 
already.  The optimum amount for the reserves is deba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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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the basic reason for the Exchange Fund is prudence, and we should 
take a prudent approach towards how we use it.  We should try to ensure that 
government revenue from investment income is sustainable and stable.  We 
should keep government expenditure in line with economic growth — and resist 
the temptation to spend money just because it is there.  Most of all, Madam 
President, we must make sure, above everything else, that we have enough 
reserves to look after our people's interests in an unexpected downturn or other 
emergency.  Thank you. 
 
 
林健鋒議員：主席女士，香港作為一個開放的經濟體系，一直運作良好，是

因為我們有一筆充足的外匯儲備，一個穩健的財政基礎，因此能面對龐大的

外來沖擊。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在數天前公布，截至上月 30 日

為止，外匯總資產為 10,581 億元。  

 

 外匯基金雖有盈餘，但近年政府面對財赤。對於要增撥外匯基金投資收

益給政府的建議，便是希望可以紓緩財赤的問題，這是值得考慮的。現時的

外匯基金已累積至逾 1 萬億元金額，在全球官方儲備排名中，香港排列第七

名。  

 

 就資產的豐厚程度來說，現時外匯基金理應有非常充足的資金維持港元

匯率。如果考慮把部分撥出來，用於改善服務、減輕市民負擔，對整體社會

應該是有好處的。  

 

 因此，在確保港元政策完備，以及不會動用“外匯基金本金部分”的情

況下，我們應該可以研究檢討外匯基金的分帳方式，令政府可以更靈活地運

用外匯基金的投資成果。  

 

 不過，我們亦要同時仔細考慮，外匯基金作為香港整個貨幣體制和經濟

的後盾，一定要非常充裕，否則如果增加撥備後影響到香港的財政，最後只

會令我們因小失大。大家對亞洲金融風暴，至今仍然猶有餘悸，當時政府入

市干預，動用過千億元的外匯儲備，來遏抑對沖基金在股票和外匯市場的雙

邊操控，政府最後有足夠資本成功擊退國際炒家，便是因為我們的外匯基金

未雨綢繆，有足夠的儲備。即使是做一盤小生意，我也不會把所賺取到的一

分一毫全部拿出來盡用，而會儲起部分盈利，以備不時之需。  

 

 同時，我們也不要忘記，現時的金融市場越趨全球化，國際資本流通的

規模和波動性很大，再加上近期人民幣升值預期，使“任總”也要使用“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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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招”來防禦。因此，對於劃出 300 億元界線“定額”入帳方式的建議，似

乎是過於僵硬、僵化，萬一再遇到類似金融風暴或其他金融危機時，這樣做

便會削弱外匯基金捍衞港元的能力，亦在整體理財概念上，違反了《基本法》

中所說的“量入為出”這項基本原則。所以，如果要增撥外匯基金盈餘給庫

房，亦應該小心處理，從長計議。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梁家傑議員：主席女士，1976 年，政府把財政儲備撥入外匯基金，並從中收

取固定比率的回報。直至 1998 年，當時的財政司司長有鑒於儲備的回報率，

追不上香港回歸時的高通脹，於是改以較為進取的方式投資，並且將儲備回

報率與外匯基金回報率掛鈎。  

 

 按這分帳方式，自 2002 年至去年，外匯基金的淨投資收入分別為 402

億元、834 億元及 521 億元，政府當中獲得的儲備分帳分別為 156 億元、257

億元及 145 億元。以今年計算，政府去年從外匯基金獲得款額，可以支付本

年度政府經常開支 6.9%。  

 

 與此同時，整個外匯基金截至去年年底的總資產為 10,619 億元，其中

約有 2,700 億至 2,800 億元為政府財政儲備。外匯基金的主要功用為穩定港

元匯率，維繫香港貨幣與金融體系的健全發展，以保持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

地位。  

 

 主席女士，我說完了一大堆來自官方資料的數字和理據，但如果要我拿

着這堆資料走到九龍東選區，向我的選民及街坊解釋香港財政狀況，我相信

他們的反應不外乎是大惑不解，或是大發雷霆。因為香港現在原來有一筆超

過 7,000 億元的錢，為着一堆街坊不明的理由，只會放在一旁備而不用，即

使它越滾越大，也完全不會用來解決財赤，更遑論用來抵銷好像去年減省的

3 億元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又或本年度醫療開支削減的 9 億元。 

 

 主席女士，我絕對無意要求將外匯基金攤派予全港市民了事。我也知道

維持可觀外匯儲備對於香港金融體系穩定的重要性，但即使是對金融經濟不

甚了了的香港市民，不論是目不識丁的老伯，還是奮力兼顧家庭與事業的主

婦，每一個人其實都有權瞭解政府是用甚麼態度來經營香港社會的共有資

產。尤其是香港既然擁有這筆令人目眩的巨大財富，竟然完全無助於改善香

港過去多年來在福利、教育、醫療等各方面的困境，所以市民絕對有權表示

大惑不解，甚至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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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禁要問，去年外匯基金 385 億元盈餘，舉例來說，抽出當中的 200

億元，是否便會嚴重沖擊香港的金融穩定性呢？但是，即使只是 200 億元，

便足以讓香港今後 3 年再無赤字之餘，市民更無須再在加費、減服務的陰影

下過活，部門員工士氣亦得以重振。香港民心得以提升而產生的經濟效果，

相信已經相等於很多個 200 億元了。  

 

 何況，數年來的財政預算案不單止糾纏在各種開支孰加孰減的爭論，而

且還要在各種稅項的加減存廢之中打轉。但是，由於本港經濟結構畸形，稅

基狹窄，迴旋空間非常有限，以至章法大亂。政府既想加稅，但又要趕上世

界減稅潮流；既要減收 15 億元遺產稅，但又要花錢研究開徵銷售稅；為了

能收得博彩稅而罔顧助長賭風的社會成本開支等。社會在稅收問題上多番折

騰內耗，究竟是否真的有必要呢？  

 

 如果不再在削支次序和稅項加減當中紛擾不休，善用龐大儲備正是最有

效的方法。去年，林行止先生在《信報》建議，用外匯基金金額設計一個以

美元債券為主、加上少許藍籌債券甚至垃圾債券的投資組合，已足夠保證每

年 500 億至 600 億元以上的定息收入，更莫說是可以穩定港元，連作為儲備

和改善公共服務，也綽綽有餘。  

 

 希望特區政府一眾財金官員不要把市民和議員的心聲，視為眼紅特區政

府財富的貪婪之言。請不要忘記，這一筆鉅富本來就屬於香港社會，我們有

權期望這筆錢能真正造福香港，而不是成了單用以炫耀成就，卻無助於國計

民生的虛財。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增撥外匯基金投資收益給予政府運用。  

 

 

張超雄議員：主席女士，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的現金資產，的

確令人眼紅。我們擁有過萬億元儲備，如果單以這個數目來說，照我理解，

我們在全球是排行第六的。我們只是一個小小的特區，但在世界芸芸百多二

百個國家中，卻竟然排行第六，這即是說，在世界上，特區政府真的可說是

名列前茅的富翁。大家難免會問，為甚麼我們的政府那麼富有？如果以另一

個數字計算，即用人均數字來計算，香港的人均公共儲備在全世界是排行第

一的。試想一想，香港的財富是多麼豐厚；我們作為立法會議員，亦應該因

為我們的政府那麼富有而感到自毫。  

 

 由於富有，我們便更有責任要把這些公帑好好運用，否則，錢放在一處

是有機會成本的，即是說這筆財富本來可以用在某些地方，對社會產生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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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效果的，但由於我們沒有動用，所以便損失了這個機會。這些良好的

效果，不一定是經濟效果，亦可以是很多社會上的民生效果。很多經濟學家

其實也有在這方面進行研究，看看一個社會、一個政府究竟要有多少儲備才

足夠，究竟要有多少公共儲備才可以算是健康，才可以防止本身的貨幣受到

沖擊，足以穩定經濟體系、金融體系及帶來經濟發展等。  

 

 肯定的是，沒有一個社會，其儲備水平會一如香港這般高的。我不是經

濟學家，但我們中國人有這樣的一句話：積穀防饑。既然我們有那麼多儲備，

社會上現時出現了貧窮及貧富懸殊的問題，為甚麼我們不好好利用這筆財富

呢？為甚麼我們不好好利用從投資所得的收益，令政府可以更有效地運作，

以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呢？  

 

 過往，我們面臨經濟衰退，社會上出現了很多民生問題，但政府為了要

平衡預算，儘管社會需求變得越來越大，卻仍然要削減公共開支，當中包括

削減醫療開支、教育開支、社會福利開支及房屋開支等。對於一些很細微的

數額，政府也是握得非常緊；即使是那些專門幫助基層市民的服務，或為單

親家庭而設的 5 間單親服務中心， 1 年的預算開支也只不過約八百多萬元，

但政府同樣地握得非常緊，說削減便削減。過往，我們在高等教育開支方面

的削幅驚人，現在，醫療開支亦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試問當社會仍然處於

這樣的境況時，我們是否還可以說由於我們收入不足，所以便要繼續削減開

支？我們社會福利界即將面對政府停止發放過渡補貼的情況，這會帶來很多

災難性的影響。政府是否要繼續作守財奴？我們坐擁過萬億元身家，繼續成

為世界上數一數二最富有的政府，我們是否要一直坐擁這筆財富，說是為了

防止我們的貨幣受到沖擊，為了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而不願意動用？  

 

 正如我們的同事梁家傑議員剛才說，這些理由是否可以說服市民，尤其

是當他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為何不可以好好地運用這筆儲備？

我很希望政府拿出誠意。即使從最保守的角度、從所謂的市場基要派角度考

慮，一個政府為了維護金融體系，究竟需要有多少儲備？我們不可以無止境

地繼續把這筆錢累積，而不把它回饋社會。尤其是當社會的需要是那麼大，

當貧富懸殊是那麼嚴重的時候，我們更有責任利用這筆財富，讓市民有翻身

的機會。  

 

 因此，我發言支持這項議案。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MR ABRAHAM SHEK: Madam President, at the Panel on Financial Affairs 
meeting on 17 February this year,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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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ourable Emily LAU called for some of the surplus accumulated from the 
Exchange Fund to be transferred to the Government's General Revenue to meet 
additional expenditures and benefit the public.  Then, in a budget debate in this 
Council in April and at the Panel on Financial Affairs meeting on 6 May, some 
colleagues raised the same request again.  Therefore, it is no surprise that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 is now requesting a review of the methodology for 
sharing the Exchange Fund's investment income with a possible view to inflating 
government revenue and hence increasing expenditure. 
 
 This suggestion would obviously be a quick antidote to help balance the 
budget deficit which Hong Kong has been suffering for the past few years.  
With such extra money to fund our ever-increasing government spending, the 
pressure for tax increase would be relieved.  Constraints on expenditures on 
education, welfare and health care services, as well as civil service programmes 
can be removed.  Obviously, it appears that this idea will benefit everyone in 
the community, but if one has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functions and 
operation of the Exchange Fund, one would realize that this is not what it seems 
to be. 
 
 The Exchange Fund is not just another ordinary investment fund.  Its 
prime objective is to fully back our monetary base.  The Government 
transferred part of its fiscal reserve to the Exchange Fund in order to avoid 
derogation of the reserve arising from exchange risks and to centralized the 
management of the Government's financial assets.  These assets, owned by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produce an annual dividend which goes to the budget.  
The current arrangement under which the fiscal reserves share the same rate of 
return achieved by the entire Exchange Fund each year was introduced in 1998.  
Over the years, this arrangement has on average generated a greater rate of 
investment return than the investment benchmark of the Exchange Fund.  In 
2004, the investment return for the fiscal reserves was $14.5 billion, which was 
$2.2 billion higher than the "target" set in the 2004-05 Budget.  Considering the 
results, one should adopt a cautious policy of "if it ain't broken, don't fix it".  I 
consider that the present system is serving Hong Kong well. 
 
 The strong financial position of the Exchange Fund allows the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HKMA) to maintain monetary stability here.  For this 
reason, no Financial Secretary has ever allowed any of the Fund's earnings to be 
transferred to the Budget.  Over the years, the Fund has accumulated a mas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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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l surplus.  At the end of 2004, the size of the Exchange Fund stood at 
$1.0619 trillion, with an accumulated surplus of $423.4 billion.  In my view, 
keeping the Fund at such substantial level is not an act of over-conservatism on 
the part of the Government.  The money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in 
safeguarding the exchange value of Hong Kong's currency.  It also helps to 
maintain the integrity of our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s.  Volatility in the 
global financial market can be devastating.  During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in 
1998, Hong Kong spent US$9.5 billion of its US$98.1 billion reserve to defend 
the Hong Kong dollar and maintained its peg at $7.8 to US$1.  Given the 
increasingly volatile global financial market and the fact that Hong Kong is a 
very small but externally oriented economy, there is a need to further strengthen 
our defence against speculative attacks on our currency when external shocks can 
be absorbed by a sizeable Exchange Fund. 
 
 Madam President, I firmly support the HKMA in adopting a prudent 
approach of accumulating a hefty Exchange Fund surplus.  On the Exchange 
Fund's balance sheet, the fiscal reserves are regarded as a liability, whereas the 
accumulated surplus is a fund equity.  The use of the Fund is governed by the 
Exchange Fund Ordinance.  Section 3(1) of the Ordinance stipulates that the 
Fund "shall be used primarily for such purposes as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thinks 
fit affecting,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e exchange value of the currency of 
Hong Kong and for other purposes incidental thereto."  Later, in section 3(1A), 
it specifies that the Fund may be used when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thinks fit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y and the integrity of the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s of 
Hong Kong."  In November 2002, the HKMA affirmed its stance that it was not 
possible to use any asset of the Exchange Fund to meet operating and 
contingency requirements of the Government regardless of the size of its 
accumulated surplus, because such purpose did not fall within those specified in 
sections 3(1) and 3(1A) of the Ordinance. 
 
 Nevertheless, section 8 of the Ordinance allows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after consulting the Exchange Fund Advisory Committee, and with the prior 
approval of the Chief Executive in Council, to transfer from the Fund to the 
General Revenue any sum which he feels would not adversely affect the 
Exchange Fund's ability to fulfil any of its purposes under sections 3(1) and 
3(1A).  Of course, there is no way to devise a formula for determining an exact 
amount which can be transferred safely or an appropriate level whic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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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hange Fund should be maintained.  But any transfer would be unadvisable.  
It may adversely affect public confidence in, and market perception of, the 
Government's ability to maintain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In addition, 
Hong Kong's credit rating may be downgraded when financial commentators 
take a negative view about Hong Kong's vulnerable position to speculative 
attacks.  The accumulated surplus of the Exchange Fund which amounts to 
$423.4 billion may appear to be colossal in the eyes of a layman.  It is also true 
that our monetary base is more than adequately covered.  However, I wish to 
remind our colleagues that total deposits in our banking system now amount to 
$3.8 trillion equivalent, of which more than half are denominated in Hong Kong 
dollars.  By comparing these figures, we can conclude that it is prudent for us to 
maintain the Exchange Fund.  Thank you.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發言支持單仲偕議員的議案。正如石禮謙議員所說，

一點也不稀奇。當然是不稀奇了，這是立法會絶大部分議員也支持，而且還

不是今年才支持的。在此，我要多謝秘書處的職員，他們連夜趕工，做出了

一份很好的文件，把所有有關的資料均臚列出來，現在很多議員同事都正使

用這份文件。連秘書處的這份文件也顯示，自從 2001 年起，我們每次跟任

志剛開會也會提到此事。  

 

 主席，你剛才也會聽見，除了泛聯盟的尊敬議員外，全部發言的同事，

無論是屬於大政黨、小政黨，或好像我單獨一人的獨立議員，均是全力支持

的。財政司司長，即現時的署理行政長官  ―  我們今天真的很幸運，連署

理行政長官也列席這會議廳內  ―  應聽到議員就這項議案的全部發言。不

過，在今年 4 月的財政預算案恢復二讀辯論時，他當時已清楚表明此事項沒

有討論的餘地，所以今天大概只不過是舊調重彈而已，但這樣便是不太好

了，主席。  

 

 如果在議會裏，尤其當多位的民選議員也站起來談論公帑（即市民的金

錢）應怎樣使用  ―  並不如任志剛冤枉我們，說我們花掉所有錢般  ―  

大家發言時都很審慎、很小心，希望尋求一個大家也可同意的撥款方程式，

不論是以定額或比率的方式撥款，而政府當局只回覆一句  ―  （還好像是

曾蔭權說的）恕不奉陪  ―  還是怎麼說的呢？  

 

 

何俊仁議員：恕不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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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慧卿議員：恕不從命，謝謝  ―  恕難從命。這樣的回應，我便覺得確實

很有問題了，主席。  

 

 並非一個不受歡迎的人落了台，接着由第二個被欽點的人上台，便能夠

處理香港所面對的全部問題的。有些事項，如果連這個不是全部議席由直選

產生的立法會也能達致這麼清楚的共識，而當局仍站出來說不做的話，我便

更看不出有甚麼合理的原因了。  

 

 主席，我們來看看外匯基金的累計盈餘，從秘書處提供給我們的文件中

可看到，由 1995 至 2005 年這 10 年間，數額增加超過兩倍，這些便是外匯

基金藉投資賺回來的收益。剛才也有同事說，財政儲備有三千多億元，累計

盈餘有四千多億元，合共七千多億元。如果我們翻看政府 1998 年入市干預

時，可見當時動用了 2,964 億元  ―  曾蔭權後來表示他日後也不會再這樣

做，我們也暫且記着吧！因為有些人作過的承諾，也不知會否遵守的。  

 

 如果就該次那麼強大的沖擊事件亦只是動用了二千九百多億元，那麼，

我們須動用多少錢來捍衞港元呢？主席，如果你有空來列席財經事務委員會

的會議，便會聽到當議員詢問需款多少時，任志剛的回答往往是，當然越多

越好。主席，這 7,000 億元，他當然會嫌少，最好是 7 萬億元吧。主席，任

志剛現時的年薪是 900 萬元。這些錢從何而來的呢，還不是由外匯基金來支

付給他！石禮謙議員剛才說  ―  他現在離開了  ―  他不太清楚外匯基

金的錢是如何運用的。我則知道，便是讓人拿去購置物業，無端端的動用 36

億元來購置物業  ―  不是，是 360 億元，是我計算錯誤  ―  正確數目是

36 億元？數額實在太大了。  

 

 換言之，外匯基金的錢便是應作這個用途的嗎？陳智思議員，你身為財

經事務委員會主席，你也應該知道吧，我留意到陳議員曾在報章上發表一篇

文章，他表示其業界內其實也感到很不滿，尤其看到所購置的物業景觀一

流，是展示全海景的。其實，外匯基金的錢應該用得恰當，而不應被人拿去

購置物業。  

 

 主席，我留意到我們今天是達致一個共識，我們很希望跟當局坐下來討

論，共同尋求一個方程式，大家並不是無緣無故地要把這四千多億元全部花

掉，大家只是說動用 200 億元、 300 億元而已，況且大家也只是建議從投資

收益中撥出款項。如果司長稍後依然說恕難從命，沒有商討的餘地，儘管立

法會有五六十位議員支持，政府仍是不會做的云云，試問這樣又如何改善行

政和立法的關係呢？大家是否應該和衷共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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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屆時如何運用這些公帑，主席，我當然留意到陳智思議員剛才發言

時說這些是財政的免費午餐。主席，請問是否真的有免費午餐呢？就這方

面，我很同意楊永強所說的，錢是不會從天上掉下來，也不會從樹上長出來

的，這些是香港人的錢，並不是甚麼免費午餐，如果用於香港人身上，是天

經地義的。梁家傑議員說得很好，他說，不要說九龍東，即使到我所屬的新

界東，或是到主席你所屬的港島區，也不會有人明白我們幹麼只是拿着這七

千多億元的。現時有些老婆婆早上 5 時便到政府診所排隊輪候街診，但也取

不到籌，我昨天在將軍澳遇到一位老婆婆，她的情況便是如此，她對我說很

想跟政府的官員談談，因為議員沒有權力，要會見官員才行。難道你們可以

對她說，“我們不錯是擁有七千多億元，但對不起，沒有商討的餘地。”所

以，這樣的回應一定是行不通的。  

 

 可是，這些公帑應如何運用呢？田北俊議員提議減稅，但我則覺得能者

應該多付。如果政府收取稅款後又退稅，不是太麻煩了嗎？雖然我同意這種

運用方式也是可以考慮的。我們的結論是，我們支持撥款這項原則，但運用

於退稅方面，還是放入基金，則應視乎需要而定。  

 

 有同事提議用於推行小班教學，適值現時實行“三三四”學制，那麼，

我們是否應多建一些大學，並且應在研究和發展方面增加多一點投資？究竟

這些錢可否這樣運用呢？數天前，李國章局長告知我們，現時有差不多 140

所學校的樓齡已超過 30 年，達這個樓齡的建築物已是很殘舊，有需要進行

重建了。  

 

 此外，現時社會人口老化，醫療方面是否應增加多一點投資呢？主席，

要做的事其實有很多，暫且不要說環保、空氣污染和噪音的管制了。可是，

政府通通都不肯做。我只希望財政司司長稍後回應時，不要單單重提 4 月下

旬就財政預算案辯論當時作出的答覆，因為我希望他能尊重立法會對這麼重

要、敏感的一個事項所達致的難得共識  ―  即除了只有數位議員反對之

外。我希望當局會拿出誠意來表示會與立法會進行詳細的討論，共同尋找一

個新的方程式，研究如何善用這些投資收益，使香港市民能真正受惠。  

 

 我謹此陳辭。  

 

 

劉秀成議員：主席，政府經常強調，要消滅財赤，必須以審慎理財的原則嚴

格監控財政開支，更不惜以強硬的態度，放棄基層市民和中產人士的利益，

在社會的反對聲中堅持削減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堅拒收回增加

薪俸稅和利得稅的決定，以及提出多項擴闊稅基的措施，研究開徵銷售稅、

環保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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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政府不斷削減開支，又提出各項開源節流的措施，但盡其量亦只能

做到每年削減綜援節省 17 億元開支，或開徵銷售稅估計增加 200 億元的收

入。相比之下，外匯基金單是在今年 3 月至 4 月份的投資收益，就已經達到

每月 20 億元的增幅。因此，如果可以從外匯基金的投資收益撥款予政府，

每年就可以增加數百億元的收入。事實上，過去 6 年來，外匯基金投資收益

便達到平均每年 500 億元的水平。  

 

 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的資料顯示，截至今年 4 月底為止，

外匯基金總資產已達到 10,581 億元，如果能夠有效利用這個龐大儲備的一

小部分，我覺得足以幫助政府大為減輕財政壓力，不單止可以盡早解決財赤

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可以減輕市民的負擔。  

 

 不過，按照現時的政策，無論金管局的投資收益是 300 億元或 900 億元，

政府亦只須按回報率計算分帳，平均只有 200 億元。對於解決政府的財赤，

只是杯水車薪，仍然未足夠。  

 

 因此，我可以告訴劉慧卿議員，並非所有泛聯盟的議員都是不支持的

（眾笑） ―  不過，是所有都不支持還是支持，我也不清楚  ―  請大家

聽我說，最重要的是不可影響港元的穩定性。這是泛聯盟認為是最重要的，

我們認為只要在不影響港元穩定的前提下增加政府的收入，我們是支持以外

匯基金投資收益分帳的協議，增加政府收入。  

 

 主席，由於外匯基金的累計盈餘超過 4,000 億元，貨幣基礎資產接近

3,000 億元，合共 7,000 億元的儲備用作支持港元，加上 1998 年開始實施的

鞏固聯繫匯率措施，我相信即使增撥外匯基金投資收益予政府，港元的穩定

亦不會輕易受到動搖，而且可以為政府帶來可觀的收入。  

 

 當政府收入增加後，便可以達到滅赤的目標，消除政府加稅的壓力，減

輕市民的生活負擔。最重要的是，市民的消費能力得以提升，大大幫助推動

經濟復甦。經濟環境改善，可以使投資氣氛增強，甚至加強香港對外的競爭

力，在“錢搵錢”的帶動下，便可不斷製造更多和更大的經濟效益，使整體

經濟環境得以大幅改善，不論政府、市民，以及私營機構也能夠從中受惠。 

 

 主席，其實，這做法，只是從 savings account 轉入 current account 而已。

不過，如果政府收入增加，我覺得錢是可以做很多事的，以前因為沒有錢而

不能做的事，現在可以盡快發展，好像基建、旅遊、教育、醫療、福利、社

區規劃、文康設施等。由於我們的未來發展將會依靠人力資源，教育是加強

我們人力優勢的重要工作，所以投資於教育的金錢是不可缺少的。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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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旅遊事業的發展，必須盡快興建各項基建設施，並加快為改善我們社

區環境而進行的規劃和建設工程，以及為有需要的市民提供福利和醫療服務

所需的開支。屆時，政府便再不能以“無錢”作為推搪的藉口。因此，我支

持透過增撥外匯基金投資收益予政府，使政府可以在新的領導班子下，有足

夠的資源，配合發揮的空間，將香港發展得更理想。謝謝主席。  

 

 

李卓人議員：主席，今天議案辯論的目的是希望政府善用資源。說起外匯基

金的資源，我們已談論了很多年。我們每次跟任志剛談及這問題時，他便說

唐司長才是掌匙人，他才是決定如何運用外匯基金的人。可是，跟唐司長提

出這問題，他又說要審慎處理。這事項已談論多年，即使談論多年，但我仍

不知道何時才能給香港市民一個答案，究竟我們所擁有的外匯基金之下的龐

大外匯儲備是否可以更好地運用呢？  

 

 大家千萬不要誤會，我完全不是要求開倉派米，今天的議案完全不是這

回事。現在所說的，是如何更好地運用香港人多年來累積在外匯基金的財

富，大家可以看看數字，其實是非常、非常驚人的。在 1997 年，外匯基金

的累計盈餘有 1,902 億元，至 2004 年年底，增加至 4,234 億元，升幅超過

一點二倍。香港經濟衰退的時候，外匯基金一點損失也沒有，因為它的投資

不是集中在香港，而是分布在全世界。所以，外匯基金一直有增長，更增加

了一點二倍。累計盈餘佔外匯基金的資產總值是接近四成的，相對於美國只

有 2%，歐盟只有 8%，新加坡只有 9%，香港是接近四成，大家可見我們的外

匯基金相對於其他國家是多豐裕。  

 

 2004 年年底，累計盈餘是貨幣基礎的一點四倍，是生產總值的 30%。1998

年當局入市所動用的資金只是 1,120 億元，而我們現時的累計盈餘有 4,234

億元。其實，以目前的累計盈餘水平，足以維持港元匯率穩定有餘。外匯基

金一直膨脹，但財政儲備又怎樣呢？財政儲備由 1998-99 年度的 4,343 億

元，下降至 2004-05 年度的 2,960 億元，已包括 200 億元債券及 60 億元五

隧一橋的收入證券化的債券。如果不計算發債，跌幅接近四成。我們看到外

匯基金一直膨脹，這是一件好事，我們是很開心的，但財政儲備一直縮減，

這是會引起另一個問題的，便是可引致該年度分配在收入的部分一直減少，

到了最後，可能會不能分帳，或越分越少，這對香港整體財政收支是一個很

大的危機和威脅。  

 

 一方面膨脹，但另一方面縮減，我們定要找出問題所在。容許外匯基金

這樣膨脹，是否有需要呢？我們每次問任志剛，他都說要穩健，究竟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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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健呢？我曾經在議會說過，外匯基金正如 3 個安全網，可支持港元，有累

計盈餘，又有財政儲備，三者合一。究竟是否有這需要呢？同時，大家亦要

想想我們在數年前討論這事時，累計盈餘有千多億元，接近 2,000 億元，現

在已有四千多億元，但他仍然說不足夠，究竟多少才算足夠呢？如果任志剛

的看法是這樣，便永遠都不足夠，因為穩健永遠是最好，金庫內儲有更多錢，

永遠便是更好的。然而，任志剛的穩健態度其實只是令金管局或他本身在工

作上更容易，對全港市民卻是殘忍的。我們看到財政儲備每年縮減，看到每

年分帳越來越少，那分配給市民的是越來越少。他的保守、穩健，是對市民

的殘忍。當然，任志剛最後會說他與此事無關，因為最後要視乎財政司司長

唐英年的決定。因此，我希望司長今天可以在這方面做一點工夫。在這個世

界上，要對付國際大鱷的時候，資金永遠都可以說是不足夠的。全世界有

15,000 億美元在運行中，大鱷可以刀仔鋸大樹，借很多錢來追擊港元。如果

為了對付這些大鱷，永遠都可以說沒有足夠的錢。可是，外匯基金的儲備越

多錢，邊際效率便越低。  

 

 因此，在這情況下，司長真的要拍板決定何時能開鎖，把外匯基金的累

積盈餘撥回儲備。職工盟以前的建議很簡單：第一，設定未來回報率有 5%，

每年分配予財政的分帳是 5%，多於 5%便分配給財政開支，少於 5%便記帳，

日後清還。第二，把兩年的累計盈餘一次過撥過去，如果按之前兩年的累計

盈餘計算，共 962 億元，即使撥了 962 億元，累計盈餘仍然高於 1997 年的

水平，因為現時有四千多億元。我就是希望政府可以這樣做。多謝主席。  

 

  

詹培忠議員：我們今天辯論的議案是有關外匯基金的問題。我們瞭解港元在

1983 年 10 月 17 日與美元掛鈎，定價是 7.8 元，公價是每美元兌換 7.8 港元。

為何很多人，包括市民在內，還不瞭解要訂定 7.8 元的兌換價的原因呢？其

實，在兌換率差不多是最高峰的時期，每美元是兌換 9.6 港元，而在美元急

升以前，每美元大約可兌換 6 港元，6 元加 9.6 元是 15.6 元，15.6 元除 2，

便計算出 7.8 元的中位數。因此，為何每美元並非兌換 7.5 港元，也不是 8

港元，而是兌換 7.8 港元呢？就是以這個道理為基礎。  

 

最近，金融管理局（“金管局”）把美元和港元的最高和最低兌換價，

設定為 7.75 元至 7.85 元，距離是 1 角。這個變動令我產生很大的擔憂。所

謂聯繫匯率的意思，便是大家掛鈎，掛鈎的做法是牢不可破的。金管局現在

希望藉這種做法，從中調節這 1 角的差距，既然現時可有 1 角的差距，為何

將來不能有 3 角、 5 角，甚至 1 元的差距呢？因此，這是值得特區政府思考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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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金管局現時所賺取的是甚麼呢？賺取的是利潤。銀行發行鈔票，

把按金留下在金管局，由金管局利用時機和差距來賺取差價，這差價包括一

切的外匯，特別是過去歐羅強勢之時，港元和美元的差價，可以由每 1 歐羅

兌換八角多美元的最低兌換價，甚至上升到 1.2、 1.3 美元。這個差距令外

匯基金在帳面上賺取了一筆看似非常大的利潤，但事實上也只是一個數字遊

戲而已。因此，我們對外匯基金所賺取的金錢、所運用的權力，須有所理解，

否則，到頭來會蒙受一種無形的損失。  

 

我們對金管局有兩個要求，第一，無可否認，外匯基金在過去數年來賺

取超過一倍的利潤，現時已達到四千二百多億元。在這四千二百多億元當

中，我們要明白  ─  據剛才所分析，如果每 1 歐羅兌換的美元，由八角多

上升至 1.2 元左右，升幅便高達 50%，換句話說，以過去接近 2,000 億港元

的匯率差距，無形中已賺取過千億元。如果能令儲備上升至四千多億元，它

只是賺取外匯差距而已。我們也瞭解到，外匯基金最近蒙受數字上的某些損

失，當然，這是數字上的損失，我們堅信外匯基金並非神仙，也不是所謂的

指揮棒，說要賺錢便可賺得到的。理論上，它只是利用其特殊情況賺取兌換

差額，以往是賺取約數個仙，每次交易賺取 0.2 角的差距，現時則希望賺取

1 角，1 角大約等於 1.25%的差距。當然，它所賺取的利益與其他銀行的利益

是有分別的，所以外匯基金變相擔當了中央銀行的角色，除了要賺取利潤

外，還在適當時間平衡本地港元的匯率價值。  

 

更值得我們關注的是，外匯基金曾動用數十億元的資金購置辦公室。雖

然以香港目前的地產環境而言，這項決定和措施事實上是正確的，是能夠賺

錢的，但我不禁要問，當時哪個財團跟這些決策人有連繫呢？是誰在背後利

用這支神仙棒，促使金管局作出這項決定呢？這是值得我們立法會議員和香

港市民關注和思考的。是否有某些人在某些時候，從這個行動和做法中，直

接或間接地得到了某些得益，例如所租住的住宅有否獲得特別優待呢？這是

值得我們思考和關注的事情。  

 

我們堅信任何政府官員絕對沒有直接的利益，但事後有沒有呢？我堅信

這是“烘爐火”，而紙是包不住火的。因此，如果議員對外匯基金有所憧憬，

希望能給市民多一些分紅、分利，我個人認為劃分職責和利用職責方面的問

題更為重要。我們並關注到會否存在所謂官商勾結和利益輸送的問題  ─  

並非即時的利益輸送，而是事後的互相疏通，這才是更值得那些被稱為民主

鬥士的議員關注的。當然，主席，我本人也是樂於協助的。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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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議員：主席，今天，我們的特區政府擁有差不多 1 萬億元的外匯基金

儲備，除了 2,800 億元的貨幣儲備和大約三千多億元的財政儲備外，大部分

是累積盈餘。在現今環境下，如何善於利用這筆盈餘，便要考驗我們特區政

府（包括在座的唐司長）的領導能力。要表現他的領導能力，並非要他做“大

花筒”，不斷地舉辦類似“維港巨星匯”的活動，但他更不應做守財奴。在

現今環境下，我們應認真地想一想如何善於利用這筆盈餘，以加強本港長遠

的競爭力，或作社會和人才的長遠投資，這才是至為重要的。  

 

 我記得近兩年以來，我們因為財政赤字問題曾進行多次辯論，我們曾經

提出政府要有勇氣，要採用反周期措施，甚至不惜用更多赤字預算來刺激經

濟復甦。當然，我們不是要求政府盲目或胡亂刺激經濟，實際上，從很多地

方處理危機的經驗得知，越保守和收縮經濟，反而會造成惡性循環的後果。 

 

 我們慶幸今年帳面出現少許盈餘，雖然司長曾表示這盈餘可能是一個假

象或屬於暫時性，因為我們今年有發債或證券化等，所以仍然有着赤字的隱

憂。但是，撇開赤字問題，我剛才已說過，我們不應只看表面問題，我們應

該考慮有何財政政策和措施可刺激本港經濟復甦，而不是單以收縮開支的方

法來處理盈餘。此外，其實，更重要的是，面對長遠經濟轉型的情況下，我

們是否要以長遠眼光作出長遠投資，讓我們的社會在政府支持、帶動和領導

下，盡快完成轉型過程？  

 

 我們常常表示在轉型過程中，教育是很重要的。今天由於教育削資問

題，導致多所大學曾多次提出不滿；也由於副學士學位數目被削減，看到很

多想求學的在職人士感到失望。在教育界，基於政府未能在短期內推行小班

教學，再加上本港出生率下降，導致有教師面臨失業、有學校停建，甚至面

臨關閉。政府為何沒有長遠眼光，看不到教育的重要性，在我們的財政盈餘

中撥出一部分加以善用，以改善本港人才培訓和人才資源等問題？這也是其

中一個“轉型”的意思，便是在我們的投資中，將債券和現金變成更好和更

多的人才，這是我們絕對需要的。  

 

 司長也提到扶貧的問題，扶貧和教育其實是不能分割的，我們不想看見

跨代貧窮。教育和對貧窮家庭的扶持是十分重要的，這包括金錢上的扶助。

我們要求每年多撥幾十億元至百億元，其實只佔整筆外匯儲備的 1%，但已可

以產生極大的作用。我們不是要動用貨幣儲備或動用本港的財政儲備，除了

這兩項儲備外，外匯基金已有差不多接近 4,000 億元的緩衝基金以支持整個

香港經濟。所以，如果今天我們仍然不敢推行這工作，利用我們的財政來帶

動本港經濟轉型，尤其推動教育的話，我真的很難想像在 5 至 10 年後，本

港將還會有何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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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來，特別在 1998 年，財政司司長和金融管理局給予我們的印象

是很擔心港元會被人沖擊，沖擊會造成本港的貨幣危機。在兩三年前的說法

是，持續赤字也是不妥的，會令我們的貨幣出現危機，港元可能會再次遭受

沖擊。不過，我想問一個問題，如果不提升本港的競爭力、人才的培訓未能

完善，長遠來看，這還不是構成赤字的根源嗎？這是會觸動本港整個金融經

濟和貨幣制度的。  

 

 所以，我今天希望司長和下任行政長官可運用他們的智慧，鼓起勇氣，

果斷地把我們部分儲備撥出社會作長遠投資。我相信，長遠來說，這對整個

社會也是有利的。  

 

 謝謝。  

 

 

譚香文議員：主席女士，香港的外匯基金主要是由政府庫房的財政儲備、發

行港元的貨幣基礎，以及用以穩定港元的額外預備資金組成。亞洲金融風暴

發生後，香港實行多年的聯繫匯率制度受到嚴重沖擊。不少人都開始留意香

港外匯基金的數額是否足以穩定港元。這當然是一個十分值得關注的問題，

但結餘達 1 萬億港元以上的外匯基金，又是否只扮演着穩定港元的角色呢？

當我們細心看看每年的公共財政帳目，便會發現政府從外匯基金投資收益拆

帳所得的收入，佔了公共收入一個十分顯著的部分。每年這方面的收入最少

也在 100 億元以上。  

 

 既然外匯基金投資收益的拆帳對公共財政的影響頗為重要，政府所得的

拆帳計算方式亦變得十分重要了。過去數年，政府財赤嚴重，不少人都向這

個收入來源打主意，希望得到一個較為穩定的收入來源。為此，有人建議修

改投資收益拆帳的計算方式，以增加政府庫房的分帳。對於這項建議，我是

支持的。外匯基金的結餘在扣除約 3,000 億元的財政儲備以後，尚有 7,000

億元作為穩定港元的資金，相對於香港約有 3,000 億元的貨幣基礎，這筆資

金已足以應付。所以，在每年的基金投資收益中多撥一點款項作為政府一般

收入，也不會明顯地影響外匯基金穩定港元的能力。  

 

 但是，我們要考慮的，並不是政府可以從拆帳中獲得多少收入，而是拆

帳計算方式背後的概念。簡單來說，便是要先釐清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

局”）與政府之間的關係。究竟大家覺得金管局是政府的一部分，還是政府

委託的一間投資銀行呢？基於這兩個概念，便可以判斷現行的拆帳計算方式

是否合理。我個人認為，從不同的角度看，把金管局視作政府委託進行資產

監管的投資銀行會較為適當。首先，金管局的決策完全是獨立於政府任何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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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說金管局是政府的一部分並不是最適當的描述。此外，金管局職員的薪

酬並非由政府的一般帳目中支付。所以，金管局較傾向於擔當一個投資銀行

的角色。  

 

 如果這個概念得到確立，我認為現行外匯基金投資收益拆帳的計算方式

便有修改的必要。根據現行準則，政府要承受金管局投資管理的風險，這個

風險便是政府收入出現波動的風險。從客戶和資產管理者的關係出發，這是

一個頗為不合理的現象。作為客戶的政府，當然期望穩定的回報，而金管局

亦應盡力達致這點。被動地容許收入出現波動，對公共財政而言並不是一個

最好的做法。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為甚麼現行制度會令政府從拆帳得到的收入出現波動呢？我們看看下

面的情況便清楚了。當經濟不景時，政府容易出現財赤，也就是說財政儲備

會減少，即使外匯基金的回報率不變，政府的收入也會減少。何況經濟不景

時，投資環境相對惡劣，回報率又怎可能保持現況呢？在雙重效應下，政府

的收入將進一步降低。反之，當經濟順景的時候，政府會出現盈餘，財政儲

備便會增加，再加上經濟好景時可能有較高的投資回報率，公共財政在這方

面的收入自然增加。兩種情況相比下，收入出現波動的情況便會很明顯，這

種現象對穩定的公共收入而言，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代理主席，雖然我不贊成依賴非經常性收入作為穩定公共財政的來源。

但是，我們也必須盡力維持一些非經常性收入的穩定性。對外匯基金投資收

益的拆帳方式作出調整，是其中一個可行的做法。至於具體的調整方向，便

須審慎地作進一步的研究。例如有人提出把所有外匯基金的投資收益進行分

帳，或是向政府撥出固定的款項。我認為這些建議都值得詳細研究。換言之，

在穩定港元之餘，政府可獲得一個較穩定的收入來源，這是同樣重要的。我

謹此陳辭。謝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鄭經翰議員：代理主席，大家其實是“眼紅”，因為外匯基金累積盈餘有

4,234 億元，而我們的財政預算卻出現了赤字，大家所計較的一點，是納入

左袋還是納入右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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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香文議員剛才說不贊成以非經常性收入支付經常性開支，這其實也是

財政司司長唐英年的理財哲學，我很同意及支持，所以我不贊成出售資產，

把出售領匯所得的 300 億元用作應付房屋委員會的赤字，因為這樣便是以非

經常性收入支持經常性開支，是有違財政司司長唐英年的理財哲學。但是，

就這四千多億元的盈餘，每年會有固定的利息收入，其實這是固定的收入，

並非如譚香文議員所說般，不是一項非經常性收入  ─  這確實是一項經常

性收入，每年有四千多億元存放在銀行，必定是會有收益的，這便是經常性

收益，如果以經常性收益支付非經常性開支，便剛好符合財政司司長唐英年

的理財哲學。  

 

 但是，我不支持這項議案，亦不支持修正案，為甚麼呢？因為大家正在

斟酌一點  ─  何謂量入為出？以我在銀行存放四千多元為例，我們的同事

梁家傑議員剛才說不知怎樣向九龍東的選民交代，我也是九龍東的議員，如

果我要向牛頭角“順嫂”或沙田亞嬸交代，我是可以交代的，我便告訴她們

有四千多元存放在銀行  ─  不要說四千多億元那麼多，因為大家也不清楚

四千多億元有多少個“零”，說四千多元便可以了  ─  而每年家庭的財政

預算有 200 元差額或 200 元赤字，這是沒有問題的，我們可以如常使用而無

須節衣縮食，因為有四千多元存放在銀行，還有利息收入。所以，我們不用

跟政府計較應納入左袋還是右袋。作為立法會議員，根據我們的理財哲學和

對財政預算的期望，政府說有二百多億元的財政預算赤字，我便告訴財政司

司長，既然有四千多億元盈餘，政府每年有固定性的收入，又有甚麼問題呢？

政府可繼續花費，不削減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不削減其他撥款，便是那麼簡

單，這是一個所謂花巧的會計制度而已。有四千多元存放在銀行，每年蝕 200

元，沒有所謂，可以繼續蝕下去，我認為是無須害怕的。基於這個原因，我

反對原議案及修正案。  

 

 說回領匯，政府要出售資產，以非經常性收入來支持經常性的開支。有

同事說，何不動用財政儲備？拿 300 億元出來購買領匯股票，每年還有 6 厘

收入，是固定的 6 厘收入，還得到保證，因為政府是賤賣資產的，如果購回

來，收益應較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的投資收益更豐厚，即使不是

較佳，亦一定不會遜色於金管局，這又有何問題呢？我反而覺得是否應該以

我們財政預算儲備的收益，來抵銷私有化的問題呢？以財政預算儲備的收益

來購買領匯股票，或購買甚麼也可以，就此，我為何要反對這項議案呢？主

要原因便在於聯繫匯率。聯繫匯率本身的制度是有問題的，我們從源頭考

慮，那個聯繫匯率是有很大機會被人沖擊的，所以在未檢討聯繫匯率之前，

貿然動用這項財政儲備，我是反對的。我們記憶猶新，1997 年出現金融危機，

大家捱“負資產”捱到今天，也未曾完全鬆綁，所以我覺得，與其動議動用

財政儲備，倒不如要求政府反過來看一看我們如何能維持這聯繫匯率，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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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否對聯繫匯率作出檢討，更來得有用了。這點便是理由所在。因此，我反

對這項議案，亦反對修正案。剛才就私有化問題進行辯論時，我對我的同事

說無須害怕，因為這是一項沒有約束力的議案，即使獲得通過，政府也可以

說一句：恕難從命，還省得回應大家。基於這個原則，我剛才對大家說無須

害怕，即使是反對議案也可表決支持。所以，我雖然反對議案，但我又想一

想，我可能也應該表決支持，因此，我現時有些矛盾，稍後在舉手表決時也

要考慮清楚。多謝代理主席。  

 

 

梁國雄議員：代理主席，我是反對這項議案的，原因是香港金融管理局（“金

管局”）以外匯基金在世界市場上投資，根據資本主義的規律，賺取了高的

利潤，對嗎？其實，國際金融投資是一個零和遊戲，有贏家，有輸家，香港

人可能覺得任局長投資得很好，頭頭是道，其實他是投資得很差。既然投資

得好，大家便彈冠相慶，人人說，這真好，任局長為我們賺大錢。但是，他

們可曾想過在國際金融市場的激烈戰況中也有失敗的政府呢？可曾想過阿

根廷貨幣貶值時，該國人民是如何出糧的呢？我到阿根廷旅行時，擡頭一

看，便看到當地最高的大廈就是展示着“香港滙豐銀行”，它現在儼如那裏

的皇帝。  

 

 固然，每個香港人也希望自己的政府擁有多些錢，自己的生活會好過

些。但是，我們是否有必要鼓吹金管局正事不做而做壞事，進行金融炒賣，

而且炒賣得越高便越好呢？我們經歷過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的時代，當時是

由這一位在財經界進行炒賣活動的人來主持經濟浩劫，他的觀念令很多人失

業、減薪，他說得很簡單  ─  這樣其實是減低成本。  

 

 香港人基於其愚昧便自以為香港發了財便有資格在其他人身上進行盤

剝活動。我是絕對不能認同這種想法的。大家也知道，金融投資並非能絕對

促進某地方的真實財富的途徑，而只是財富價值轉移以致出現財富增值的遊

戲，贏家只是由於財雄而勢大。當我們被索羅斯等人沖擊時，我們都感到非

常憤怒，如果我們的資本財團在外面這樣做，別人又會否同樣地感到憤怒

呢？當我們的政府甚至市民竟然贊成金管局“搵到佢盡”，我們是否有道德

上的責任呢？為甚麼我們的快樂要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呢？大家知否我們

的快樂有一天可能會變成我們痛苦的根源呢？大家知否阿根廷本身是被美

國利用，作為在南美洲金融市場炒賣的“馬仔”，而它今天又變成了甚麼模

樣呢？  

 

 我絕不能同意任志剛局長如此不務正業，他還說他有能力在國際市場上

賺取很多錢，他是很值錢的，所以可以擅自買樓，可以做這些，也可以做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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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他可以向地產商買一個樓宇單位，然後又循地產商的內部認購揀取另一

個樓宇單位。這是造神運動，造一個神出來很容易，不過，這個神是可以殺

人的。我也聽到本會身兼盈富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的議員同事說，賺了千多

萬元，區區之數而已。  

 

 我是最適合談論這個問題的，我曾申報我在 4 份報章上寫波經，現在有

兩份被終止了，因為在波經中罵董先生罵得太多，在芸芸立法會議員中，我

是最有資格就這個問題說說的。港元與美元掛鈎，是由於英國人不想離開，

所以在 1983 年的《中英聯合聲明》中搞出這制度來，而這制度早已應該檢

討。我們的政府在經濟危機時，先有當時的曾蔭權司長告訴大家，隔夜息達

數百厘之譜也沒有投機活動，是完全沒有的。他終於輸了，惟有運用 2,000

億元來救市。“聖誕曾”又說想窮也難，亞洲區的經濟中復甦得最快的便是

我們了。還有，就公務員的 Housing Allowance（房屋津貼），指明有關人員

買樓、供樓才可申領，那些住公屋、居屋的公務員，便劃一地給他們每人 60

萬元讓他們入市買樓。究竟這是一個怎麼樣的政府呢？一切事情也是以謀取

利潤為目的，而謀取的，卻並非是由生產中帶來的、附加的利潤。這就是香

港失敗的地方。  

 

 所以，我絕對不能人云亦云地請任局長盡情地多賺一些，我覺得政府要

正本清源，政府不能一方面保着幣值，令以港幣持有財富的大財團不致蒙受

財富貶值，另一方面又用公帑來救樓市和股市，我未見過這樣的一個政府。

布殊大概便是一個這樣的政府，布殊減稅、減福利、加軍費，我告訴大家，

美國人選布殊為總統的時候，便等於已發了死亡證給美國，我不希望香港有

如此的行政長官、如此的局長和如此的司長，所以，我是不會投票來表達支

持的。  

 

 謝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陳偉業議員：代理主席，我對金融方面的認識絕對不深，我不是這方面的專

家，但我聽到很多議員的發言，以及看過單仲偕議員，即民主黨的那份有關

外匯基金投資收益的資料後，我便想提出一個很基本的問題  ─  我聆聽了

很長時間，我不知道司長稍後會否作出解釋及解答  ─  便是成立外匯基金

的基本目的和原意是甚麼？它對香港的整體金融架構，以及對聯繫匯率的穩

定性和重要性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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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意圖改變基金的用途，把基金投資的某些利潤撥入庫房作為基本

收入，也是一種改變基金用途的做法，這是一項政策上的改變。政府今天可

以把基金的一部分利潤撥入庫房，明天可以再多撥一部分，這涉及一項政策

的改變。這政策的改變會否對整個基金訂定的原意構成重大的改變？這個重

大的改變會否給金融市場或國際投資者一個錯誤的信息，認為外匯基金的改

變可能會帶來影響？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嚴肅，並且很重要的題目。在我們對這個影響未有經

過仔細分析和研究的情況下，便貿然說由於我們有財赤，所以便要變賣家當  

─  這是另一個變賣家當的模式，就正如領匯一樣。財赤的問題有很多處理

的方法，我們現時仍未到達所謂財赤危機的地步，我們還未面對重大的財政

危機，因而要立刻或在今年便要決定在外匯基金抽取一筆錢作為庫房收入的

一部分。  

 

當然，我們談擴闊稅基已經有很多年，但這是否擴闊稅基的一個環節

呢？既然我們要求  ─  我們過去在這議事廳已曾多次討論要全面檢討稅

制的模式，那麼，為何要從外匯基金抽取金錢應付財赤，而不增加利得稅呢？

這麼多財團賺了這麼多的錢，為何不從他們身上着手，而要在這裏“搵錢”

呢？這是價值取向、社會階級利益分配的問題。既然作為稅收的一部分，那

便應是財富的分配和再分配。  

 

外匯基金是香港市民共同擁有的，並非屬於某個階層，正如我們剛才辯

論的公共資產私有化一樣。既然是共同擁有的，為何我們不把那些錢用來扶

貧呢？為何我們不把這筆錢用作改善醫療服務呢？為何我們不把這筆錢用

來改善居住環境呢？為何我們不把這筆錢用來改善維多利亞港的水質呢？

這是政策和價值的判斷。  

 

因此，我越聽下去便有越多疑問，建議表面上看似是很順理成章的，“既

然有近萬億元儲備，把部分金錢撥過來填補赤字吧。”不過，被削減綜援的

老人家不可憐嗎？為何不把這筆錢用來幫助老人，以免他們被削減綜援？貧

窮問題不嚴重嗎？學生問題又如何？我們早兩天才跟李國章局長爭論，為何

原本承諾興建 41 所新學校，但又有如五雷轟頂般，突然說要 cut 掉其中 22

所學校，不再興建了。這些學校又如何呢？  

 

因此，代理主席，我個人對這項議案  ─  我原本沒有留意，也不大明

白  ─  越聽便越多問題。對於很多很基本的概念，在財務管理上很基本

的、ABC 的問題，這議案其實也解答不了。我們不能基於表面上似是而非的

理由，便動搖根基。我不懂財經，但外匯基金的管理是穩定香港幣值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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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環節，一旦觸動這個根基，會有甚麼連鎖反應呢？會否出現骨牌效應

呢？我看不到有這種分析。  

 

剛才在外面聆聽時，聽出大家似乎均支持這項議案，似乎是順理成章地

要支持的。我最擔心的是好心做壞事，正如董建華的七年多管治一樣。他經

常要改革這個、改革那個，既要改革教育，又要改革房屋、醫療，甚麼政策

也要改革，但他仍不敢動一下外匯基金；董建華管治了這麼多年，還未敢改

變外匯基金的政策。  

 

我不知道議事廳內有多少議員懂經濟，剛才辯論公共資產私有化的時

候，我還提出了巴基斯坦的例子。現時最可怕的是，我不認為兩位提出議案

和修正案的議員懂得經濟；不是很懂經濟的議員要改變外匯基金的制度，真

的令我感到很害怕。此外，他們也沒有向我們提供甚麼具體資料，只有這本

小冊子，我看完後，也不能判斷基金的根基一旦動搖會帶來多大的影響。  

 

因此，代理主席，在這麼多憂慮的情況下  ─  我剛才在公共資產私有

化的問題上提出了“過山車”的例子  ─  我最擔心的是亂來做事，會導致

車毀人亡，對嗎？基於這種憂慮，我會反對議案和修正案。  

 

 

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代理主席：單仲偕議員，你現在可就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

5 分鐘。  

 

 

單仲偕議員：代理主席，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案把“方法的協議”改為“的辦

法”，這只是字眼上的修飾，我們覺得與原議案的意義沒有分別。此外，他

刪除“以增加政府收入”一句，但又保留了之前“增撥外匯基金投資收益予

政府”的一句。由於所涉的也是政府收入，所以我們認為即使刪去這句，實

質意義仍是沒有分別，因此，我們認為修正案的前半部分並沒有改變原議案

的意思。  

 

 不過，最重要的是，他加上了“確保政府從該投資收益取得穩定的收

入”的一句。我對“穩定”是不會反對的，不過，剛才梁家傑議員也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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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76 至 1998 年，政府其實是把外匯收益作存款用途，以取得一個較穩定

收入，後來在 1998 年，政府認為這方面的回報率低，便改為整體投資回報

率。如果那筆投資收益回復 1998 年前的做法，可能是會穩定，但如果只要

求取得穩定的收入，回報率因此而減少，便會有別於我們原來的用意。  

 

 然而，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案內有“在釐定向政府增撥外匯基金投資收益

的水平時”這一句，所以，照我理解，他的目標也是希望能夠增加收益。修

正案最後一句是依照《基本法》的條文來寫  ─  鄭經翰議員可能不太緊張

《基本法》，但《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條中有關“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

的字句，也在我們以前就政府財政預算案提交的建議中提及過。據我們理

解，也是要求我們在一段時間內力求收支平衡，並非每年均要嚴格遵守。不

過，大原則便是“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

適應”，即並非覺得必定要釐定在 120%以下，而是要互相適應。我們從字面

理解，《基本法》的條文其實是可以接受的。  

 

 簡單來說，我們認為陳鑑林議員動議的修正案沒有扭曲原議案的意思，

而且我們也接受《基本法》的條文。所以，對於這項修正案，我們是可以予

以支持的。  

 

 

財政司司長：代理主席，首先，我要感謝單仲偕議員和陳鑑林議員就“外匯

基金投資收益”這項重要課題分別提出議案和修正案。我亦要感謝剛才發言

的議員提出的各項意見。現在，就讓我與大家分享一下我對這個議題的立場

和政府的看法。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外匯基金的用途由《外匯基金條例》所規定，主要運用於直接或間接影

響港幣匯價的目的，其次是維繫香港貨幣金融體系的穩定，以保持香港國際

金融中心的地位。《基本法》第一百一十三條亦訂明外匯基金主要用於調節

港元匯價。   

 

 政府把財政儲備投放於外匯基金管理的安排始於 1976 年。當時的財政

司在該年的財政預算案演辭中解釋，實行該措施的目的是要增加外匯基金的

資源，以達致外匯基金的目的，即用以影響香港貨幣匯價。當時，我們把財

政儲備當作存款存放於外匯基金，收取固定利率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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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 1998 年決定把財政儲備的回報與整個外匯基金的回報掛，主

要是考慮到過往收取固定利率回報，雖然免受市場風險影響，但往往未能完

全跟上當時的通脹。回顧過去 7 年，外匯基金的投資回報雖然隨投資市場

的表現而有所波動，但我們獲得的財政儲備回報整體上是合理的。   

 

 剛才，我聽到很多意見認為現時外匯基金的儲備水平已經足夠，因此，

我們可以從外匯基金調撥資源予政府開支。這涉及《外匯基金條例》第 8 條

“從外匯基金轉撥款項”的事宜。根據該條文，我作為財政司司長必須信納

轉撥不會對達致外匯基金的目的有不利影響，並在諮詢外匯基金諮詢委員

會，以及得到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批准後才可進行。   

 

 問題是，究竟外匯基金儲備水平應為多少才算足夠呢？我們不能確定調

撥外匯基金的有限資源是否真的不會影響我們保持香港貨幣金融穩定的能

力，因為外匯基金在轉撥後可用作抵禦外來沖擊的資源便會減少。在 1998

年金融風暴期間，我們曾經動用超過 1,000 億港元的外匯儲備來遏抑對沖基

金在股票和外匯市場的雙邊操控，其後亦擴大了貨幣基礎，納入過千億元但

須有百分之一百外匯支持的外匯基金票據，以減低利率市場的波動性，這一

切都須有外匯基金的充足資源支持，才能確保香港的貨幣金融穩定。   

 

 雖然現時香港經濟已經在復甦中，但國際金融環境充滿風險，對沖基金

數目大增，而總量亦有所增加，加上各種衍生工具和槓桿效應，我們實在不

能掉以輕心。再者，在人民幣升值預期及全球經濟缺乏方向的壓力下，國際

資本在亞洲區的流動既急速又龐大，香港作為一個細小而開放的金融體系，

我們置身其中，實在有需要作好準備，面對潛在的金融風險。香港金融管理

局最近推出 3 個優化聯匯的措施，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說明我們隨時要作

好部署，甚至主動“出招”來面對外圍複雜和多變的金融環境。反之，在此

時削弱外匯基金的實力，並不是負責任的態度。   

 

 雖然多位議員沒有否定外匯基金的作用，但似乎更關心政府近年多番削

資是否應付得來。其實，外匯基金投資收入並非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我也

可以向各位議員保證，政府會堅守量入為出，“應慳則慳、應用則用”的原

則。   

 

 政府的收入主要是來自個人入息稅及利得稅，佔政府總收入超過四成，

而以 2004-05 年度計算，財政儲備的回報為 147 億元，佔政府總收入不足 6%，

對政府財政的影響有限。加上在過去 1 年，香港經濟穩步復甦，我們的各項

稅收，包括利得稅和薪俸稅均遠超預期，而且我們更有望提早達到在 2008-09

年度收支平衡的目標。外匯基金作為穩定港元匯率的後盾，是香港經濟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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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發展的一個重要基石。在政府各項收入已有所增長的同時，要求增撥外

匯基金投資收入予政府，削弱外匯基金抵禦外來沖擊的能力，實在不能成理。  

 

 當然，我明白議員希望政府有更多、更穩定的收入，以支持各項公共開

支。我想強調我們的理財原則，是按照《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條的規定，公

共財政要量入為出，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

適應。我們會充分考慮整體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需要，以及市民的期望，用足

夠的資源，提供服務，投資未來。如果我們輕率地把外匯基金和政府開支混

為一談，這不但有違政府“量入為出”的原則，成為“量出為入”，不符合

市民對政府審慎理財的期望。  

 

 剛才有議員提到政府為達致平衡預算而犧牲香港的長遠利益，我想指出

這種情況是絕對不會發生。相信各位議員都沒有忘記，在過去多年通縮的情

況下，政府開支未有相應減少，反而不斷膨脹，以至財赤連年。很多議員和

市民對此都感到十分不滿，並支持政府嚴格控制開支、“應慳則慳”、應用

則用。   

 

 透過政府上下同心，不斷努力，克制開支，推行改革，我們終於在去年

第一次扭轉 50 年來經營開支不斷增長的局面，並獲得議員和市民的認同。

以一個擁有十六多萬員工的機構，改革和節流的空間是必然有的，我們必須

鼓勵各部門堅持“應慳則慳”的原則。   

 

 與此同時，我們對香港的長遠投資是有承擔的。我們對教育的承擔便是

一個很好的例子。教育開支並沒有削減一分一毫，經常開支由 1995-96 年度

的 303 億元增加至 2005-06 年度的 487 億元撥款，在 10 年間，增加了超過

60%。教育是一項長期投資，是政府的長遠目光，也是政府和市民各方面的

共同承擔。何俊仁議員剛才說教育開支遭削減，這說法是錯的。   

 

 我們對弱勢社羣，亦同樣支持和照顧。社會福利的開支在過去 10 年大

幅增加 150%，這個數字還不包括綜援支出的大幅上升，綜援支出上升了 184%。 

 

 過去 30 年來，政府財政儲備雖然從外匯基金可獲取回報的安排有所變

化，但基本上這項安排的原意和目的並沒有改變。在金融市場全球化和國際

資本流動的規模和波動性日趨龐大的今天，我們甚至可說這些目的更形重

要，外匯基金更有需要備有充足的資源，在必要時運用於穩定港幣的匯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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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我很感謝各位議員提出的各項建議。特區政府會不時檢討就

外匯基金投資收益的分帳方法，一方面鞏固外匯基金捍衞港元及穩定金融市

場的能力，另一方面亦確保財政儲備能獲得更穩定和合理的回報。我們並會

繼續堅守財政紀律，按照《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條，量入為出，善用公共財

政資源，投資未來，共建香港。   

 

 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鑑林議員就單仲偕議員議案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單仲偕議員，你可以發言答辯，你有 7 分 48 秒。  

 

 

單仲偕議員：首先，我要回應財政司司長，他指現時這種做法是“量出為

入”，主席，我想透過你向財政司司長說，前任財政司司長在 2002 年也是

“量出為入”，所以加稅，這與增撥、調撥外匯基金投資收益的性質也是一

樣，意義其實不大。  

 

 我想回應林健鋒議員所提到的 300 億元。其實，我們的方案並不很實在，

只不過是以 300 億元作為例子。當然，這是民主黨的意見，我們的原議案並

沒有把這方案寫出來。田北俊議員曾提議把外匯基金投資收益的一半分出

來，我們亦曾在我們的小冊子講述，如果按照歷史的計算方法，外匯基金投

資收益的一半其實跟每年 300 億元的數額是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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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港元的穩定，石禮謙議員  ─  他離開了  ─  提到我們現時仍有

一半存款在銀行，如果港元那部分以 M3 計算，有 22,000 億元。用這個角度

比較，一萬零五百多億元仍是不足夠，仍要多積存 12,000 億元，但是否要

這樣積存呢？是否要有這麼多儲備才可解決這個問題呢？我們今天談論的

問題，其實是有關增撥投資收益，所謂“食息唔食本”，對本金是沒有沖擊

的。  

 

 我亦想回應一下陳偉業議員。當然，作出反對可以有很多理由，陳偉業

議員有兩個理由，一個是改變協議，不知會否沖擊金融市場對港元的信心，

我覺得這個理由反而可以理解和尊重。不過，我對他就增撥投資收益的目標

所提出的論點則比較失望。我已開宗明義提到，政府過去數年大力削資、削

減服務，如果能增撥一些投資收益，削資或削減服務，便無須那麼大幅度，

甚至可有更多金錢改善服務。我覺得在兩個問題上，第一，金融市場的信心

是一個問題，但增撥投資收益後，對改善基層市民的服務其實有很直接的幫

助。所以，從捍衞基層利益來說，我覺得應該支持原議案。  

 

 主席，我們今天提出的這項議案，其實並非第一次有這樣的意見，我們

在 2002 年已把建議提交前任財政司司長，不過，事隔 3 年，政府仍然維持

現時這個看法，不作任何修改。回看歷史，陳偉業議員也曾提及究竟成立外

匯基金的目的是甚麼？雖然這些歷史已太長遠，不過也值得一提。郭伯偉在

1961 年認為把太多錢留在外匯基金是沒有用的，所以當時修訂了《外匯基金

條例》，加入財政司司長剛才提及的《外匯基金條例》第 8 條，容許財政司

司長在有需要時從外匯基金轉撥款項予政府一般帳目。該條例在 1964 年通

過並實施，郭伯偉在其財政預算案中宣布把 1.5 億元  ─  差不多是當時累

計盈餘的三分之一  ─  撥入發展貸款基金，所涉的不單止是利息，還有累

計盈餘。當然，1964 年的情況跟現在很不相同，但可有史為鑒，政府是曾經

運用這項權力的。因此，我們今天所談的課題，並非很新穎的做法。  

 

 我相信今天經修正的議案會獲得通過，當然，有部分同事會反對，我亦

理解。不過，我想透過主席告訴劉慧卿議員，陳智思議員說會支持經修正的

議案，即支持增撥，我就是想在此為陳智思議員平反。我相信大部分同事今

天也會支持經修正的議案。多謝各位。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單仲偕議員動議，經陳鑑林議員

修正的議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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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劉慧卿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s Emily LAU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劉慧卿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會在表決鐘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陳智思議員、單仲偕議員、黃容根

議員、楊孝華議員、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方剛議員、王國興議員、李

國麟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黃定光議

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鄺志堅議員及譚香文議員贊成。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周梁淑怡議員、涂謹

申議員、陳婉嫻議員、陳鑑林議員、梁耀忠議員、楊森議員、劉江華議員、

劉慧卿議員、譚耀宗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國英

議員、梁家傑議員及湯家驊議員贊成。  

 

 

陳偉業議員、梁國雄議員及鄭經翰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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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 人出席， 21 人贊成；而經由

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3 人出席， 19 人贊成， 3 人反對。由於議題

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

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s amend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3 were present, 19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s amended 
and thre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as 
amended was carried.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  ：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05 年 6 月 8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續會。  

 

立法會遂於下午 6 時 57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three minutes to Seven o'clock. 
 
 


